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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計畫緣起與目標

烏溪流域水量豐沛，是中部區域主要河川之一，以目前來看

水源利用狀況甚低，故計畫於炎峰橋下游約 600 公尺處設置一攔

河堰，並利用烏溪南岸土地規劃一離槽人工湖，用以蓄豐濟枯。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為引取烏溪地面水，經人工湖調蓄

後，提供目標年(民國 120 年)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每日 4 萬立方

公尺及 26 萬立方公尺之公共給水；同時藉由整體計畫之供水替代

彰化地區地下水源，使能涵養地下水源，以達國土保育之目標。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在 99 年度共辦理：1.工程

可行規劃；2.環境影響評估；3.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等

3 項工作子計畫。

本計畫目標為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第 1 年工作

配合堰址上移方案，工作項目為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

與分析。計畫目標在地質調查及測量工作方面，為補充堰址上移

後攔河堰附近之地形、地貌現況及地質特性狀況及分析結果並結

合前期調查成果資料，提供工程規劃之單位。民意調查方面，則

希望透過民意訪談及問卷調查以增加對鳥嘴潭人工湖工程之瞭解

並提出相關意見，將資料統計分析後，提供環境影響評估之單位，

作為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及日後工程推動之參考。本計畫工作

範圍位置詳見摘圖 1。

二、補充地質調查

(一) 區域地質概況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圖資顯示，本工程基地範圍

內之地層分佈出露地層由老至新依序為上新世卓蘭層、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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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 整體計畫工作範圍位置圖

計畫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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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嵙山層、全新世之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等。計畫區域內主要

地質構造為車籠埔斷層，位於計畫區西側 5.4 公里，而東側距

雙冬斷層約 3.2 公里；另一背衝斷層-隘寮斷層則通過本計畫

區內。

本區岩層之出露，大致可將本區之岩層區分成四層，依序

為頭嵙山層(Tks)、高位河階堆積層(t1)、低位河階堆積層(t2)

及沖積層(a)。岩性以厚層淡灰色膠結不佳的粗粒砂岩為主，

多呈厚塊狀，常夾有層狀至薄層狀灰黑色頁岩，本區砂岩與頁

岩之比例約為 4：1。出露之岩層位態大致為 N4°E/26°E；此

外本區主要有一組節理其位態約呈 N30°W/36°W，間距約 1

公尺，延伸長度約 3~5 公尺。

(二) 地質鑽探

為瞭解本計畫工程地區之地層分佈情形及其工程特性，規

劃於攔河堰堰址、輸水隧道及沉砂池等處進行鑽探工作，施作

BH-99-01～BH-99-06 等 6 孔，BH-99-01～BH-99-02 每孔鑽探

深度 40 公尺，BH-99-03～BH-99-06 每孔鑽探深度 20 公尺，

總深度共 160 公尺，地質鑽探成果詳見摘表 1。

(三) 試驗

1、現場試驗結果

岩盤透水試驗共施作 3 組，所得之透水係數範圍在 1.975

×10-5～8.044×10-6公分/秒，顯示該層為低透水性地層。

2、室內試驗成果

土壤物性試驗：因現場為卵礫石及岩層地層，進行標準貫

入試驗時，無法取得銅圈土樣，故無法施做土壤物性試驗。

岩石物理性質試驗：本計畫進行 12 組岩石物理性質試驗

試驗成果見摘表 2 所列，結果顯示岩石濕密度介於 2.37～2.46

噸/立方公尺，比重約為 2.63～2.68，含水量 3.77～9.58%，孔

隙比介於 0.140～0.26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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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1 鑽探成果表

孔號 鑽探位置
鑽探深度

(m)

地質分佈

深度(m)
地層概況

BH-99-01
輸水隧道

入口
40.0

0～8.4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8.4～9.2 深灰色砂岩有夾泥(風化且膠結未完成)

9.2～20.0 深灰色風化頁岩夾砂岩

20～4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BH-99-02
輸水隧道

出口
40.0

0～1.0 棕灰色砂質粉土偶夾礫石

1.0～7.45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7.45～14.0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風化且膠結未完成)

14.0～18.2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18.2～21.0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

21.0～25.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25.0～30.0 深灰色砂岩(膠結差)

30.0～40.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BH-99-03
攔河堰

(右側)
20.0

0～0.6 回填灰色砂土偶夾礫石

0.6～1.2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1.2～6.8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

6.8～9.1 深灰色泥質砂岩

9.1～15.6 深灰色頁岩(膠結差)

15.6～19.0 深灰色砂岩(膠結差)

19.0～20.0 深灰色頁岩

BH-99-04
攔河堰

(中間)
20.0

0～5.8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5.8～17.6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膠結差)

17.6～20.0 灰色泥質砂岩

BH-99-05
攔河堰

(左側)
20.0

0～0.2 地表 AC 鋪面

0.2～8.2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8.2～13.5 灰色頁岩

13.5～19.4 灰色砂岩(膠結差)

19.4～20.0 灰色砂岩夾頁岩

BH-99-06 沉砂池 20.0

0～8.4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8.4～15.9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15.9～20 深灰色泥質砂岩(膠結差)



摘-5

摘表 2 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成果

孔號
深度

(m)

單位重

(t/m3)

含水量

(%)

比重

Gs

孔隙比

e
岩性

BH-99-01 14.70～15.00 2.42 3.77 2.68 0.151 灰色砂岩

BH-99-01 30.00～30.40 2.40 6.83 2.68 0.192 灰色砂岩

BH-99-01 34.70～35.00 2.34 5.17 2.67 0.199 灰色砂岩

BH-99-02 9.70～9.90 2.37 7.68 2.67 0.212 灰色砂岩

BH-99-02 22.60～22.80 2.41 6.77 2.68 0.189 灰色砂岩

BH-99-02 35.55～36.00 2.40 6.68 2.66 0.183 灰色砂岩

BH-99-03 9.20～9.50 2.46 5.01 2.67 0.140 灰色砂岩

BH-99-03 14.00～14.35 2.33 8.98 2.67 0.249 灰色砂岩

BH-99-04 6.00～6.20 2.30 9.58 2.65 0.261 灰色砂岩

BH-99-04 13.00～13.15 2.37 6.73 2.63 0.184 灰色砂岩

BH-99-04 18.35～18.85 2.42 6.21 2.67 0.174 灰色砂岩

BH-99-05 12.70～12.90 2.39 7.40 2.68 0.207 灰色砂岩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本計畫進行 8 組岩石單軸壓縮試驗，

試驗結果見摘表 3 所列，單壓強度介於 10.70～65.10 公斤/平

方公分，依 ISRM(1981)對岩石單壓強度的定義，屬於甚弱岩

石～弱岩的範圍。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本計畫進行 6 組直接剪力試驗。試驗

成果如摘表 4 及摘表 5 所示，砂岩之基本摩擦角約為 28.0°

~33.4°。

摘表 3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成果

孔號
深度

(m)

單壓強度

σc

kg/cm2

岩心敘述

BH-99-01 14.70～15.00 65.10 灰色砂岩，岩質弱

BH-99-01 31.00～31.25 38.72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BH-99-02 16.85～17.00 46.3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BH-99-02 35.00～35.20 14.87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BH-99-03 9.20～9.50 58.77 灰色砂岩，岩質弱

BH-99-04 13.15～13.30 10.7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BH-99-04 18.35～18.85 31.26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BH-99-05 12.70～12.90 32.5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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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4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成果

孔號 深度

殘餘摩擦角

岩心敘述Cr
(kg/cm2)

ψr

(°)

BH-99-01 19.60～20.00 0.12 32.8 灰色砂岩

BH-99-01 26.00～26.25 0.18 32.1 灰色砂岩

BH-99-02 31.00～31.20 0.47 33.4 灰色砂岩

摘表 5 岩石弱面直接剪力試驗成果

孔號 深度

殘餘摩擦角

岩心敘述Cr
(kg/cm2)

ψr

(°)

BH-99-02 26.60～26.90 0.08 29.0 灰色砂岩

BH-99-03 14.00～14.35 0.07 28.0 灰色砂岩

BH-99-05 15.30～15.60 0.09 29.9 灰色砂岩

(四) 地下水位觀測

觀測期間(自 99 年 8 月 3 日至 99 年 11 月 20 日)，經量測

後得地下水位BH-99-01約於高程EL159.59～EL160.85公尺處

(約地表下 9.25~10.51 公尺)，BH-99-02 約於高程 EL147.73～

EL147.12 公尺處(約地表下 21.18~21.79 公尺)，BH-99-03 約於

高程 EL145.82~144.47 公尺處(約地表下 4.75~6.10 公尺)，

BH-99-04 約於高程 EL145.15～EL144.75 公尺處(約地表下

2.85~3.25 公尺)，BH-99-05 約於高程 EL144.19～EL143.31 公

尺處(約地表下 5.75~6.63 公尺)，BH-99-06 約於高程 EL143.57

～EL142.24 公尺處(約地表下 5.00~6.33 公尺)。

三、工程地質綜合評估

(一) 地層分佈概況

本次地質鑽探於計畫範圍調查深度內之土層南北側皆可

概分為 2 層，即第 1 層為地表覆土漸變卵礫石夾棕灰色粉質砂

土，N 值皆大於 50，為一良好之承載層；第 2 層為沉積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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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灰或灰色粉砂岩、泥質砂岩、頁岩所組成，N 值亦大於

50，在不擾動下仍為基礎之良好承載層。由統計結果可知計畫

區岩層單位重介於 2.34～2.41 噸/立方公尺，平均值為 2.37 噸/

立方公尺；單壓強度介於 10.7～65.1 公斤/平方公分，平均值

為 37.90 公斤/平方公分；直接剪力試驗(殘餘摩擦角)∮介於

28.0°～33.4°，平均值為 31.0°。建議之計畫區工程參數簡化表

如摘表 6 及摘表 7 所示，可提供後續分析時工程參數之用。

摘表 6 簡化地層工程參數建議表(BH-99-03～BH-99-06 孔號)
地層說明 分 N

t 總應力 有效應力 壓縮性質 岩石

單壓C  C'  '
Cc Cr

深度(厚度) 類 值 t/m3 t/m2 度 t/m2 度 t/m2

一、地表覆土漸變卵

礫石夾棕灰色粉土

質砂

GM >50
(50)

＊

2.20 － －
＊

1

＊

35 － － －

地表下至

-7.3±1.1m(5.8~8.4m)
二、沉積岩層

第二層底至

-20.0m，孔底

(11.6~14.2m)

SS
/

SHALES

＞50

(50)

2.37 － － 9 34 5.5 31 107～

587.7
(300)

摘表 7 簡化地層工程參數建議表(BH-99-01～BH-99-02 孔號)
地層說明 分 N

t 總應力 有效應力 壓縮性質 岩石

單壓C  C'  '
Cc Cr

深度(厚度) 類 值 t/m3 t/m2 度 t/m2 度 t/m2

一、地表覆土漸變卵

礫石夾棕灰色粉土

質砂

地表下至-7.9±0.5m

(7.5～8.4m)

GM >50
(50)

＊

2.20 － －
＊

1

＊

35 － － －

二、沉積岩層

第二層底至-40.0m

，孔底

(31.6～32.6m)

SS
/

SHALES

＞50

(50)

2.39 － － 8.0 36 5.0 31 387～

65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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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地質概述

工址基地範圍內之地層分佈出露地層由老至新依序為上

新世卓蘭層、更新世頭嵙山層、全新世之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

等。

(三) 隘寮斷層

為車籠埔斷層所伴生之背衝斷層，介於人工湖 E 及 F 湖

區之間，除民國 88 年集集地震所造成之地表變形外，均未見

明顯的斷層錯動跡象。

(四) 構造地質概述

工址基地主要的地質構造線略成南北向，附近的主要構造

線為距離西側約 5.4 公里之車籠埔斷層及距離東側約 3.2 公里

之雙冬斷層。依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版活動斷層分類準則顯

示，車籠埔斷層及雙冬斷層皆屬第一類活動斷層，未來工程設

計時須特別注意活動斷層之影響。

(五) 現場透水試驗

本計畫地層以沉積岩為主，各鑽孔透水係數 k 值分別為

1.975*10-5cm/sec、8.044*10-6cm/sec 及 8.706*10-5cm/sec，由試

驗結果滲透係數 k 值多在 10-5cm/sec 以下，顯示該層為低透水

性地層。

四、補充堰址地形測量

本計畫平面控制檢測採用內政部公告 MX22、MX23 等 2 座

三等衛星控制點及 CO12 一等水準點；高程控制點採用 98 年度內

政部公告之 CO11、CO12、CO13 等 3 座 TWVD2001 一等水準點

為本次高程控制之依據。本階段測量工作主要是針對已知平面及

高程控制點進行檢測，並將坐標及高程引測至測區，進行堰址

1/1,000 地形測量，測量成果如摘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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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8 完成數量統計表
項目 公里 公頃 處 圖幅 合計

已知高程控制點檢測 3 3

已知平面控制點檢測 3 3

水準基樁埋設 5 5

水準測量 11 11

GPS 測量 10 10

1/1,000 地形測量 75 17 75

五、民意調查與分析

(一) 意見領袖(13 份)

初步瞭解地方領袖對本計畫多持支持之看法，惟依各單位

相關意見，本計畫建議後續工作須對(1)不損及農民權益(農保

問題)(2)土地儘量以較高徵收價格徵收(3)局部開放湖區(另設

帶狀遊憩湖)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4)建堰後防洪

能力須有強力說明(5)其他，如確保水利會水權並對下游保留

水量滲漏予以增加、攔河堰上游右側葡萄園淹水問題、環境生

態補償及彰化、南投供水比例等，進行深入研究及溝通。

(二) 土地所有權人(106 份)

調查地區為人工湖及攔河堰之工程預定地範圍內，以土地

面積約 0.2 公頃以上為抽樣母體。其對象主要為南投縣草屯鎮

北勢里、御史里、土城里等土地所有權人。問卷統計其選項為

贊成、有條件贊成、不贊成及不知道或無意見，百分比分別為

12%、61%、26%及 1%，其中以有條件贊成比例最高，土地

所有權人調查統計表如摘表 9 所示。

(三) 一般民眾(387 份)

調查地區為人工湖及攔河堰工程預定地 1～2 公里範圍

內，主要包括北勢里、土城里、平林里、御史里等地區，其對

象為工程預定地內鄰近地區之民眾。問卷統計其選項為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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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贊成、不贊成及不知道或無意見，百分比分別為 37%、

39%、22%及 2%，其中以有條件贊成比例最高，一般民眾調

查統計表如摘表 10 所示。

摘表 9 土地所有權人對本計畫贊成度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選項 原因 總和

贊成
分項

增加就業

機會

改善用

水水質

水量

促 進 環 境

營 造 及 帶

動 當 地 產

業

涵養地下

水源達國

土保育

其他 - -

樣本數 3 2 4 2 2 - - 13

有條件

贊成

分項

以地易地

(以公有地

為原則)

徵收範

圍地價

調高

輔導購地

保留農保

權益(或身

份)

輔導第

二專長

創 業 低

利貸款
其他

樣本數 3 49 3 8 0 0 2 65

不贊成
分項 影響生計

破壞生

態環境

影 響 居 民

生活品質

增加環境

污染
其他 - -

樣本數 18 2 3 3 1 - - 27

無意見 1

摘表 10 一般民眾對本計畫贊成度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選項 原因 總和

贊成
分項

增加就業機

會

改善用水質

水量

促進環境營造及

帶動當地產業

涵養地下水源

達國土保育
其他

樣本數 50 41 37 12 2 142

有條件

贊成

分項
妥善規劃居

民生計

改善當地生

活環境

優先提供當地居

民就業機會

做好居民生命

財產防護工作
其他

樣本數 37 19 48 21 27 152

不贊成
分項

影響居民生

計

破壞生態環

境

影響居民生活品

質
增加環境污染 其他

樣本數 52 13 7 5 8 85

無意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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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Objective

Wu River basin has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and it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water in Central Taiwan. Presently, the rate of

water used is quite low. A plan being developed is to construct a

weir about 600m downstream from Yenfong Bridge, and a artificial

lake along the south bank of the river, for storing water during wet

seasons. This study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first year study.

Reflecting the scheme of moving the weir site upstream, additional

topographic survey and geological survey plus a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were conducted, to form basis for further project

development.

2. Supplementary Geological Survey

(1) Geologic Survey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is project, in the sequence from old

to new,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strata are Joulan Strata in Pliocene

Epoch, Toukoushan Strata in Pleistocene Epoch, terrace strata in

Holocene Epoch, and alluvial strata. The main geologic

structure within the planning area is the Churlongpau Fault and

the Yaliao Fault. Outcrops in the area may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layers, namely Toukoushan Strata (TKS), high level river terrace

(t1), low level river terrace (t2) and alluvium. Most of the rocks

are massive sand stone with low bonding, but with shale

interbreeding. The ratio of sand stone to shale is about 4:1.

The strike of the rock strata is about N4°E/26°E. The main joint

has a strike of N30°W/36°W, with a spacing of is about 1m and a

length of about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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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ologic Drilling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foundation soils and

its characteristic in the region of this project, several geological

drillings was done on weir site, waterway tunnel, settling basin

and other sites. Then six geological drilling data from borehole

BH-99-01 to BH-99-06 was collected. Basic drilling data of

borehole’s depth is presented as below. The depth of borehole

BH-99-01 and borehole BH-99-02 is 40 meters, whereas the depth

of other boreholes (BH-99-03～BH-99-06) is 20 meters. The total

depth of boreholes is 160 meters.

(3) Experiment

A. The results of in-situ test:

Three sets of specimens were tested by in-situ permeability

test, and their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1.975×10-5 to

8.044×10-6cm/sec.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planning district is on

low permeability strata.

B.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tests:

Physical properties test on rock:

This experiment includes 12 sets of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tes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wet density is

between 2.37 and 2.46 t/m3; specific gravity is about 2.63 to 2.68;

moisture content is around 3.77 to 9.58%; and the void ratio is

between 0.140 and 0.261.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on rock:

This experiment contains 8 sets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Their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s are between 10.70 and 65.10

kg/cm2.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in ISRM (1981), this strength

is recognized as the category of “very weak rock to weak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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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shear test on rock:

This experiment contains 6 sets of direct shear test. The

friction angle of sandstone is around 28.0° to 33.4°.

C. The results of groundwater level :

Based on the observated data, the groundwater level of

borehole is presented as below. The borehole BH-99-01 is

EL159.59 ～ EL160.85 meters, the borehole BH-99-02 is

EL147.73 ～ EL147.12 meters, the borehole BH-99-03 is

EL145.82~144.47 meters, the borehole BH-99-04 is EL145.15～

EL144.75 meters, the borehole BH-99-05 is EL144.19 ～

EL143.31 meters, the borehole BH-99-06 is EL143.57 ～

EL142.24 meters,

3. Supplementary Topographic Survey at Weir Site

The survey work include checking of known control points and

conducting 1/1,000 scale survey at the weir site.

4. Public Opinion Poll

(1) Local Representatives

Most local representatives support this project,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The project should not have adverse impact to farmers.

‧ The price for land acquisition should be kept as high as possible.

‧ The project should be developed local tourism and job

opportunity.

‧ The effect of weir on flood issue should be addressed.

‧ Maintain water right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 and users should

give a further study and have a proper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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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nd Owners

A survey was made on land owner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artificial lake and the weir. The results indicated 12% approval,

61% conditional approval, 26% disapproval and 1% no opinion.

(3) General Public

A survey was also made of general public 1~2km in the

vicinity of the artificial lake and the weir. The results indicated

37% approval, 39% conditional approval, 22% disapproval and

2% no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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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堰址覆蓋層為卵礫石層，厚約 6.0～8.0 公尺，下伏岩層屬於頭

嵙山層香山段岩層，岩性由深灰或灰色粉砂岩、泥質砂岩、頁

岩所組成(ss/shales)代表之。輸水隧道覆蓋層為卵礫石層，厚

約 6.5～8.4 公尺，本區出露之岩層位態大致為 N4°E/26°E；此

外本區隧道入口處有一組節理其位態約呈 N30°W/36°W，間

距約 1 公尺，延伸長度約 3～5 公尺。

(二) 本計畫現場踏勘綜合前期調查結果，除民國 88 年集集地震時

所造成之地表變形外，均未見明顯的斷層錯動跡象。

(三) 岩石力學室內試驗成果顯示計畫區岩層單位重介於 2.37～

2.46 噸/立方公尺，比重介於 2.63～2.68，含水量介於 3.77～

9.58%，孔隙比介於 0.140～0.261 之間，岩層單壓強度介於 10.7

～65.1 公斤/平方公分。

(四) 觀測期間(自 99 年 8 月 2 日至 99 年 11 月 20 日)，輸水隧道入

口 BH-99-01 地下水位高程平均為 159.92 公尺(位於地表下約

9.88 公尺)，輸水隧道出口 BH-99-02 地下水位高程平均為

147.44 公尺(位於地表下約 21.42 公尺)，攔河堰 BH-99-03、

BH-99-04 及 BH-99-05 地下水位高程分別平均為 145.15 公尺

(位於地表下約 5.26 公尺)、144.93 公尺(位於地表下約 3.05 公

尺)及 143.92 公尺(位於地表下約 6.05 公尺)，沉砂池 BH-99-06

地下水位高程平均為 143.27 公尺(位於地表下約 5.35 公尺)。

(五) 計畫範圍地層以沉積岩為主，輸水隧道鑽孔透水係數 k 值分別

為 1.975*10-5cm/sec 及 8.044*10-6cm/sec，攔河堰鑽孔透水係數

k 值 8.706*10-5cm/sec，滲透係數 k 值多在 10-5cm/sec 以下，顯

示該層為低透水性地層。

(六) 本計畫問卷調查結果，意見領袖對本計畫均瞭解(或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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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 74%以上之一般民眾已知道本計

畫內容。因此本次調查結果已具有客觀及代表性，可供後續計

畫推動之參考。

(七) 除了基岩外，河道及階地上均堆積有未固結之沖積層，厚度一

般在約 6～8 公尺左右，主要組成物質為泥、砂及礫石。攔河

堰部分如設計為高度 5 公尺以下，初步研判應無承載方面之疑

慮。

(八) 人工湖計畫範圍內土地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以有條件贊成居多

(佔 61%)，主要條件以提高現有土地徵收價格為主，使土地被

徵收者能於鄰近地區買回等量之土地，而農保續存問題亦可獲

得解決。

二、建議

(一) 輸水隧道主要穿越岩層為頭嵙山層之砂岩段，由於本砂岩段多

呈厚塊狀，且層面傾角緩，初步研判應無側向壓力之問題，但

因本砂岩段之膠結不佳，可能有局部之崩落現象，故建議施工

時應由隧道出口往隧道入口方向掘進，採邊開挖邊支撐方式進

行。

(二) 由鑽探成果顯示，本計畫各鑽孔之岩層均屬灰色砂岩，岩質甚

弱 ， 尤 其 以 河 道 中 心 孔 (BH-99-04) 岩 心 單 壓 結 果 僅

10.7kg/cm2，未來建堰需對堰址下游特別考量河床沖刷所造成

可能之影響。

(三) 由鑽探成果顯示，本計畫輸水隧道出入口 2 孔鑽孔之地下水位

高差達 11.8 公尺，地下水位分佈判視有其疑慮，建議於下階

段再辦理計畫輸水隧道 1~2 孔深 40 公尺之鑽孔及隧道橫孔或

水平孔之鑽探及試驗。

(四) 地下水位觀測井因目前觀測期僅約 3 個月，對於水位高差變化

尚未全盤掌控，建議後續持續觀測以瞭解堰址及輸水隧道於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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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時期地下水位之變化。另水位觀測井孔位保護，建議孔口

以 PVC 套管保護，周邊設簡易圍籬並定期除草。

(五) 未來對於人工湖用地徵收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承租

戶，針對土地徵收問題應再做更詳細之調查並邀請相關單位舉

辦地方說明會，進行多向溝通與善意回應，解除民眾疑慮使日

後工程能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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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烏溪流域水量豐沛，是中部區域主要河川之一，以目前來看

水源利用狀況甚低，故計畫於炎峰溪橋下游約 600 公尺處設置一

攔河堰，並利用烏溪南岸土地規劃一離槽人工湖，用以蓄豐濟枯。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為引取烏溪地面水，經人工湖調蓄

後，提供目標年(民國 120 年)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每日 4 萬立方

公尺及 26 萬立方公尺之公共給水；同時藉由整體計畫之供水替代

彰化地區地下水源，使能涵養地下水源，以達國土保育之目標。

本計畫為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第 1 年工作，配合堰

址上移方案，進行補充地質調查、測量工作並對計畫區及附近民

眾進行民意調查，以作為將來計畫推動參考之依據。

二、計畫目標

本(99)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共辦理：1.工程

可行規劃；2.環境影響評估；3.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等

3 項工作子計畫，各子計畫之關聯詳如圖 1-1 所示。

本計畫目標在地質調查及測量工作方面，為補充堰址上移後

攔河堰附近之地形、地貌現況及地質特性狀況及分析結果並結合

前期調查成果資料，作為工程設計布置之參考依據。另民意調查

方面，則希望透過民意訪談及問卷調查以增加對烏溪鳥嘴潭人工

湖工程之瞭解並提出相關意見，將資料彙整及統計分析後，提供

環境影響評估之單位，作為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及日後工程推

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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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各子計畫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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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委託之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補充地質調查

1、地表地質調查。

2、堰址及輸水隧道鑽探共 5 孔，約 140 公尺。

3、岩石力學試驗。

(二) 補充堰址地形測量工作

1、堰址地形測量約 75 公頃。

2、計畫範圍用地地籍座標轉換及套繪定線測量

(三) 民意調查與分析

1、問卷調查(一般民眾 100 份、土地所有權人 100 份、意見領袖

10 份)

2、調查結果分析

四、工作範圍

本計畫人工湖工程位於烏溪炎峰橋下游約 600 公尺處，工作

範圍包括由前期測量範圍邊界(約北投新圳取水口處)至炎峰橋上

游約 50 公尺處，左岸至坡頂後 15 公尺，右岸涵蓋至國道 6 號高

速公路，預估測量範圍約 75 公頃，計畫工址及工作範圍詳圖 1-2

所示。

五、工作構想及流程

本計畫係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第 1 年工作，主

要工作內容分為「補充地質調查」、「補充堰址地形測量」及「民

意調查與分析」等 3 大部分，為使工作能順利進行，擬定工作執

行流程圖如圖 1-3 所示。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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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工址位置圖

(一) 基本資料收集

基本資料蒐集將對以往鳥嘴潭人工湖水源開發利用相關

規劃調查成果、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概況及背景資料進

行蒐集調查分析。

(二) 補充地質調查

1、補充地表地質調查範圍介於北投新圳取水口至上游約 1.5 公

里處之炎峰橋間，調查成果亦展現於 1/1,000 地形圖上，並與

前期成果整合，以利後續階段規劃參考使用。

2、計畫堰址及輸水隧道鑽探，分別於計畫攔河堰左、中、右岸、

沉砂池及輸水隧道出、入口各鑽 1 孔，於現場進行標準貫入

試驗、地下水觀井埋設及地下水位觀測等，另採取土樣及岩

心，於實驗室進行土壤物理性質試驗、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

驗、岩石單軸壓縮試驗、岩石動彈性試驗、岩石靜彈性試驗、

弱面直剪試驗及岩石三軸試驗等項目以瞭解地質構造及地層

岩性，以提供進一步探查計畫所需參考資料。

計畫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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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工作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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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充堰址地形測量

1、測量範圍包括由前期測量範圍邊界(約北投新圳取水口處)至

炎峰橋上游約 50 公尺處，左岸至坡頂後 15 公尺，右岸涵蓋

至國道 6 號高速公路，預估比例尺 1/1,000 地形測量範圍為

75 公頃。

2、地形數值測量於檢驗完成後，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提供

之圖資，以直接套疊為原則，於完成坐標轉換之地籍數值測

量圖上再配合本案年度設計規劃公司，依其提供之定案相關

構造物位置進行套繪。

(四) 民意調查與分析

1、本次調查內容依意見領袖、土地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等不同

對象，研擬不同訪談內容及問卷題要，在三者對本計畫更瞭

解之情況下，客觀調查統計支持與否之程度分析。

2、調查結果及分析將以統計表或統計圖方式呈現，內容力求簡

潔易懂，統計表部分包括次數分配表、交叉分析表；統計圖

部分則包括圓餅圖或直方圖。

六、前期成果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歷年相關規劃成果包括「烏溪水源開發-

建民水庫壩址上移先期規劃暨流域水資源運用規劃檢討」、「烏

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堰址地質及區域地下水專題報告」、「烏

溪水源計畫可行性規劃檢討」、「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96

年工作成果)」、「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2)-測量暨環境、

地質調查」、「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97 年工作成果)」、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可行性規劃」、「烏溪

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環境影響評估」等，茲將與本計畫

有關之前期規劃成果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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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質調查

1、計畫區地質

(1) 堰址

鳥嘴潭預定堰址右岸邊坡有岩層露頭，岩層屬於頭嵙山層

香山段岩層，岩性以灰色砂岩為主，夾薄層至層狀灰黑色頁

岩，岩層位態大致呈 N(10°～30°)E/(23°-26°)E，由現場測得

之地層位態研判右岸邊坡為斜交坡，左岸為低平之沖積平原或

河階地。

根據地球物理探勘及鑽探之成果，岩盤深度介於 8～10

公尺，無明顯側向變化構造產生。覆土層為卵礫石層，下伏頭

嵙山層香山段以砂頁岩互層夾厚層砂岩層，結構膠結鬆散局部

有生物鑽痕，岩層深度約在 8～14 公尺。

堰址岩層水密性方面，堰址鑽孔 2 孔，進入岩盤後平均深

度每 5 公尺進行 1 組透水試驗之成果顯示，透水度介於 1.2～

1.45 Lugeon(1.3x10-5cm/s)之間，岩層水密性佳。

(2) 人工湖區

人工湖區表層皆由階地礫石層所覆蓋。出露於本計畫區之

頭嵙山層屬香山段岩層，岩性以厚層淡灰色膠結不佳的粗粒砂

岩為主，常夾有層狀至薄層狀灰黑色頁岩，有時厚砂岩層底部

夾有礫石，此為其特徵。本區砂岩與頁岩之比例約為 4：1，

其 砂 岩 量 明 顯 地 較 卓 蘭 層 為 高 ， 岩 層 位 態 大 致 呈

N(10°-30°)E/(23°-26°)E。人工湖區內鑽孔資料等成果顯示，覆

土層為卵礫石層，岩層為頭嵙山層香山段或卓蘭層，岩性以砂

頁岩互層夾厚層砂岩，局部有生物鑽痕，岩層深度介於 6.0～

10.0 公尺。

人工湖區覆土層為透水性良好的礫石層，屬未固結之沖積

層。根據鑽孔及文獻資料，湖區沖積層平均厚度約介於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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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基岩透水試驗成果顯示透水度介於 0.9～1.7Lugeon 之

間，顯示透水度不佳。

2、地質鑽探

根據前期民國 96 年及 97 年鑽探之成果，岩盤深度介於 8

～10 公尺，無明顯側向變化構造產生。覆土層為卵礫石層，

下伏頭嵙山層香山段以砂頁岩互層夾厚層砂岩層，結構膠結鬆

散局部有生物鑽痕，岩層深度約在 8～14 公尺，前期各階段鑽

探孔位如圖 1-4 所示，鑽探成果如表 1-1 及表 1-2 所示。

(二) 地形測量

依據 98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測量

成果專題報告」，前期已完成之地形測量成果包括堰址地形調

查約 100 公頃，人工湖地形測量約 300 公頃，測量比例尺

1/1,000，總測量面積約 400 公頃，其工作內容包括選點、埋樁

及控制測量(GPS 定位)、導線測量、水準測量及地形測量等作

業，地形測量範圍如圖 1-5 所示，茲說明如下：

1、堰址地形調查

堰址地形調查區域，在堰址下游考量消能設施佈設，在上

游則考量建堰後洪水影響區域，建堰後水理分析在斷面 64 上

游並無影響，因此測量範圍為計畫堰軸（斷面 63 下游約 100

公尺處）下游 400 公尺至堰軸上游約 1,000 公尺區間之河川區

域，即斷面 62～65 區間。

2、人工湖地形測量

人工湖地形測量包括 A～E 湖區及淨水場預定地，考量人

工湖之退水路佈設，北側測量至堤防外 15 公尺；考量南側高

地之排水，故測量至高地崁頂上往外 15 公尺；另考量下游輸

水管路埋設及施工道路佈設，因此將沿著烏溪左岸治理計畫線

兩側各 7.5 公尺測量至烏溪橋(斷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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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前期各階段鑽探孔位圖

表 1-1 計畫區 96 年度鑽探成果表

孔號NO.
鑽探

位置
鑽探深度

(m)

岩盤深度

(m)

深度

(m)
地層概況

DH-96-01 堰址 20 7.5

0~7.5 卵礫石。

7.5~10.9
灰黑色頁岩及泥質粉砂岩，呈漸變關係，

局部有生物鑽痕。

10.9~20.0 灰色砂岩，膠結鬆散。

DH-96-02 堰址 20 8

0~8.0 卵礫石。

8.0~17.9
灰黑色頁岩夾紋層粉砂岩至灰白色泥質

粉砂岩。

17.9~20.0 灰色砂岩，膠結疏鬆。

DH-96-03
東側

人工湖
20 6.6

0~6.6 卵礫石

6.6~8.0 灰黑色頁岩。

8.0~11.5 灰白色泥質粉砂岩。

11.5~13.2
灰黑色頁岩夾紋層粉砂岩底部有牡蠣

(Oyster)殼。

13.2~20.0 灰色細砂岩夾紋層至薄層灰黑色頁岩。

DH-96-04
西側

人工湖
20 6

0~6 卵礫石

6.0~7.8 泥質粉砂岩。

7.8~16.4
灰色細砂岩為主，夾紋層至層狀灰黑色頁

岩。

16.4~20.0 泥質粉砂岩，生物鑽痕(bioturbation)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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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計畫區 96 年度鑽探成果表(續)

孔號NO.
鑽探

位置
鑽探深度

(m)

岩盤深度

(m)

深度

(m)
地層概況

DH-96-05

焚化爐附

近，隘寮

斷層東側

20 9.8

0~9.8 卵礫石

9.8~20
灰黑色頁岩夾紋層狀粉砂岩或細砂岩，局

部有生物鑽痕，θb=10°。

DH-96-06

焚化爐附

近，隘寮

斷層西側

20 9.6

0~9.6 卵礫石

9.6~12.45 灰黑色頁岩夾灰黑色泥質砂岩。

12.45~13.6 灰色泥質砂岩。

13.6~15.3 灰黑色頁岩含紋層粉砂岩。

15.3~17.3 灰色泥質砂岩。

17.3~20 灰黑色頁岩夾灰色泥質砂岩。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96年度成果報告」(水規所，96年12月)

表 1-2 計畫區 97 年度地質鑽探成果表
孔號 鑽探深度(m) 岩盤深度(m) 深度(m) 地層概況

DH-97-01 15 11.25

0~0.65 表土層

0.65~11.25 卵礫石層

11.25~13.1 細至中粒砂岩，膠結鬆散

13.1~14.9 灰白色中至粗粒砂岩，膠結鬆散

14.9~15.0 灰白泥質粉砂岩

DH-97-02 15 7.35

0~0.35 表土層

0.35~7.35 卵礫石層

7.35~9.15 灰黑色泥岩

9.15~15.0 灰至灰白色，中至粗粒砂岩

DW-97-01 15.1 7.6
0~7.6 卵礫石層

7.6~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2 15.1 5.6
0~5.6 卵礫石層

5.6~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3 15.1 10.8
0~10.8 卵礫石層

10.8~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4 15 7.9
0~7.9 卵礫石層

7.9~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5 15.1 7.6
0~7.6 卵礫石層

7.6~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6 15.1 8.5
0~8.5 卵礫石層

7.6~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7 15.1 8.3
0~8.3 卵礫石層

7.6~15.1 灰色泥質砂岩

DW-97-08 15.1 8.73
0~8.73 卵礫石層

8.73~15.1 灰色泥質砂岩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2)－97年度成果報告」(水規所，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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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前期測量範圍圖

(三) 民意調查

1、調查範圍及對象

調查訪問之對象分為一般民眾及意見領袖兩部分，在一般

民眾部分，主要包括草屯鎮北勢里、中原里與御史里年滿 20

歲以上之一般民眾(含人工湖預定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在意見

領袖部分，主要包括彰化縣彰化市、南投縣草屯鎮、南投縣南

投市的縣議員、鄉民代表及里長。總計完成 230 份有效樣本，

其中一般民眾 207 份，意見領袖 23 份。

2、調查結果

由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 6 成(60.4%)之一般受訪民眾贊

成或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如圖 1-6)，而意見領袖中更高達 82.6%

表示贊成或有條件贊成，顯示大致上之民意偏向贊成本計畫。

另外土地所有人表示贊成或有條件贊成為 62.9%(如圖 1-7)，

而非土地所有人表示贊成或有條件贊成之比例為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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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27.1%

11.6%

28.0%

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 不知道/無意見

圖 1-6 一般受訪者對計畫之支持度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土地所有權人 11.4% 51.4% 34.3% 2.9%

非土地所有權人 37.8% 22.1% 7.0% 33.1%

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 不知道/無意見

圖 1-7 土地所有權人對計畫之支持度

3、受訪者對計畫關切事項

(1) 現階段之關心事項及建議

不論是一般民眾或意見領袖，對居住地區環境的看法大致

上一致，均覺得「空氣污染」與「交通塞車狀況」嚴重的比例

明顯高於「水污染」與「噪音污染」嚴重的比例。雖然水污染

與噪音污染程度較不嚴重，但值得注意的是，意見領袖認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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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嚴重的比例(45.0%)卻明顯高於一般民眾(16.5%)。

(2) 工程進行階段之關心事項及建議

未來本計畫於施工期間，在環保方面需要特別注意或加強

的工作，一般民眾與意見領袖的看法相當一致，皆認為「做好

環境監測與管理」與「做好水質污染防治」是最主要的工作。

顯示「做好環境監測與管理」與「做好水質污染防治」是未來

施工時在環保方面需要特別加強的工作目標。

七、本年度工程規劃成果

1、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規劃

攔河堰規劃布置取水工及輸水路如圖 1-8 所示，計畫取水

量 30 秒立方公尺(含北投新圳取水量)，主要工程內容如下：

(1) 攔河堰：含排砂道及魚道

(2) 進水口：含閘門 5 道

(3) 沉砂池及量水堰：含排砂溝及巴歇爾量水槽

(4) 引水路(明渠及隧道)及附屬設施：含輸水隧道及明渠

2、人工湖規劃

(1) 人工湖整體配置規劃

規劃於範圍內設置七處湖區如圖 1-9 所示，各湖區原則上

配合既有地面向下開挖為蓄水空間。

(2) 人工湖開發規模檢討

依據湖區規劃原則及工程佈置之檢討，人工湖計畫取水量

為 20 秒立方公尺，總蓄水量達 1,452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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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取水工規劃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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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人工湖湖區規劃圖

F 湖區

E 湖區 D 湖區

C 湖區

B 湖區

A 湖區

A’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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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補充地質調查

工作範圍包括計畫堰址、沉砂池、輸水隧道等(河川流路於工址大

致呈東南-西北流向，右岸為沖積平原及鄰國道 6 號，左岸則有人工河

堤及沖積平原與坡地)。基地位置如圖 2-1 所示；鑽孔位置如圖 2-2 所

示。

圖 2-1 基地位置圖

本計畫係配合前期規劃報告，攔河堰堰址上移第一優先方案(堰軸

三)，以補充前期規劃範圍資料不足之地表地質及地質鑽探資料。鑽探

孔位佈設主要因應堰址上移後，為取得新堰址、相關附屬設施及輸水

隧道之工程設計參數，以滿足後續工程設計之需求。主要工作內容為

地表地質調查、地質鑽探試驗及岩石力學試驗。

現場鑽探取樣預計 6 孔，分別為輸水隧道出入口 2 處

(BH-99-01~02)，以瞭解隧道地層分佈、地質參數及洞口邊坡狀況，提

供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評估隧道工程之可行性；攔河堰 3 處(BH-99-03

～05)，分別佈置為右岸、中間及左岸，以瞭解堰址地層分佈及地質參

數，將攔河堰基礎承載力等提供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評估設堰之可行

工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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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鑽孔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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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沉砂池 1 處(BH-99-06)，以瞭解附屬工程附近地層分佈及地質參

數，提供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評估附屬工程之可行性。

地質鑽探總深度為 160 公尺，並根據現場鑽探及各項現地、室內

試驗成果提送報告，內容主要綜合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所得之各項

資料，以作為日後規劃設計及施工之參考。補充地質調查工作成果內

容如下各節所述。

一、區域地質概況

(一) 地形概述

本計畫區域範圍位處烏溪橋上游 1.5 公里至 6.8 公里間，

工程範圍均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內，鄰近台中縣霧峰鄉。烏溪河

道於本堰址處之河川流路大致呈東南-西北流向，形成一河階

地形。區域周遭北倚鉅山及萬斗六山，南瀕草屯臺地，東臨鳥

嘴潭谷地，西有烏溪橋，地勢東高西低。除烏溪北岸之鉅山、

萬斗六山及南側草屯臺地之地勢較為高聳之外，詳圖 2-1 所示

(高程約在 250公尺至 350公尺)，計畫區內地形高程約介於 105

公尺至 140 公尺之間；北側烏溪右岸山壁常年受到河川不斷地

沖刷、侵蝕，形成陡峭山壁，左岸則為河川沖積物所形成的沖

積平原與河階地。

(二) 區域地質概述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圖資如詳圖 2-3 所示，本工

程基地範圍內之地層分佈出露地層由老至新依序為上新世卓

蘭層、更新世頭嵙山層、全新世之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等。

1、卓蘭層(CI)-卓蘭層的岩性以砂岩頁岩互層為主，且砂頁岩比

例(或砂岩出現頻率)與砂岩單層厚度往上漸增，沈積物顆粒

度也隨之變粗。砂岩呈淡青灰色或淡灰色，由細至粗粒的混

濁砂岩所組成。單層厚度約 10-50 公分，有時複合成數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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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層砂岩，尤其在本層上部，可見數層厚約十幾公尺的複

合砂層。由於砂岩和頁岩的抗蝕力不等，因此本區卓蘭層出

露地區常出現單斜脊地形，或稱單面山的地形。本區常見的

青灰色「塊狀」泥質砂岩，乃生物之活動將砂頁岩互層層理

攪亂所致。由於生物的作用或殼體溶解出的碳酸鈣成份，有

時能提高此種岩層的膠結程度，在地形上常能凸顯成山嶺。

圖 2-3 區域地質圖

2、頭嵙山層(Tks,Tkh)-本層頂部則出露於清水斷層及彰化斷層

以東的大肚山丘陵與八卦山丘陵，但未見其底部。通常以砂

岩、礫質砂岩與水平層狀或透鏡狀礫岩及厚層礫岩所組成，

膠結甚為疏鬆。本層下部以厚層砂岩與砂頁互層為主，砂岩

隘

寮

斷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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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層厚度平均在 50 公分左右，最厚可達 2-3 公尺，富含漂木

及炭質物。厚砂層間以數公分薄泥層或數十公分至數公尺的

薄砂頁岩互層相隔。砂岩的沈積構造以平行層理與大型交錯

層或槽狀交錯層(trough cross-bed)為主，砂層底部或交錯層理

面上普遍有粒徑約數公分的礫石沈積。層序往上礫石薄層出

現愈頻繁且厚度漸厚，礫徑大多在數公分至十數公分左右，

呈圓形至次圓形。本層上部主要以厚層礫石及砂礫互層為

主；出露於大肚山丘陵的部份以厚層礫岩為主，內夾延續性

不佳的透鏡狀砂層，相較於八卦山丘陵的砂礫互層與厚層礫

石，前者的礫石粒徑平均較大，而砂岩部份，大肚山丘陵南

段與八卦山丘陵含有較多的板岩岩屑，而大肚山丘陵中北段

的砂岩中所含之板岩岩屑明顯偏低，究其原因，兩區可能為

相異河系的沈積系統。大肚山丘陵與八卦山丘陵的頭嵙山層

以岩相分析的方法推論為海岸平原至礫質辮狀河的環境。由

礫石的排列堆疊，與疏鬆而充填在礫石間的砂兩者之間的工

程性質而言，礫石層在地形上常能形成陡峭的岩壁；若礫石

層層理傾斜較大，受蝕崩落的現象將益形顯著，常形成成群

尖峰或孤峰的壯觀地景，此地形常稱為鋸齒狀(zig-zag)地形

(柯炯德，1997)。

3、階地堆積層(t)-由未經膠結的礫石為主，間夾透鏡狀薄層砂，

淘選度差。未受紅土化作用影響。推估為晚期更新世。臺地

堆積厚自數公尺乃至十餘公尺，普通多構成一薄層，覆蓋於

較古地層之上。但在臺地面積延展甚廣地區，此項表面堆積

物常將其下伏地層及其所表現構造現象掩蓋，影響地層露頭

之完整出現。臺地礫石大小不等，粗細相混分級至劣，有時

可見交錯互層出現．其礫石均來自各河流上游兩側出露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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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仍以較堅硬之砂岩為主。礫石層一部份為古河床之遺

跡，另一部份為支流進入主流處發生之沖積扇，經陸地抬昇

而造成廣大臺地。

4、沖積層(a)-現代沖積層指各河道及洪泛區之堆積物，主要由

泥、砂及礫石組成，淘選差，各地厚薄不一。

(三) 地質構造

本基地主要的地質構造線略呈南北向，附近主要的構造線

為西側車籠埔斷層及東側雙冬斷層，分述如下：

1、車籠埔斷層：為臺中盆地與豐原、南投兩丘陵的交界線，自

豐原至名間，呈南北走向，長約 50 公里。車籠埔斷層兩側

地層接觸關係為錦水頁岩逆衝覆蓋在較新的地層之上，且為

三義逆掩斷層向南的延伸(Meng, 1963)。林朝棨(1957)觀察到

更 新 世 形 成 的 河 階 面 受 此 斷 層 的 引 曳 而 向 西 下 撓

(down-warping)，因而推斷此斷層及臺中盆地均形成於更新

世晚期。依地表調查與重力測勘推斷車籠埔斷層為低角度逆

掩斷層(Lee, 1949; Pan, 1967; Chang, 1971)。張錫齡並認為此

斷層的斷層面向東傾斜 40°且延伸至地表，並沿著臺中盆地

東緣南北延伸。竹子坑西南方約一公里處發現車籠埔斷層的

露頭，觀察到錦水頁岩逆衝至近代河階礫石層之上，斷層面

相當平整且未觀察到明顯的擦痕，地表傾角向東大約 25°，

斷層東側的錦水頁岩呈現剪碎斷裂與褶皺的現象，且斷層西

側的礫石層未受明顯的傾動而維持近乎水平而略向西傾的

位態(可能是原始沈積面)。調查臺中盆地東側麓山帶西緣數

條溪流河岸的岩層出露情形，尚無發現其他的斷層露頭，但

普遍有以下的現象：臺中盆地與麓山帶交界處附近，往西行

進常見高於地表 3-6 公尺且近乎水平的河階礫石層，東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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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相當高度的礫石堆積，而是見到位態不一的岩層出露；

其交界處可能為車籠埔斷層通過處。上述調查與觀察的結

果，應可作為調查車籠埔斷層延伸分布的基礎。本區在地形

上向西突出，可能是鑒於礫石層的抗侵蝕性質所致，而非全

由車籠埔斷層的轉折造成。推論車籠埔斷層應通過此一紅土

礫石堆積偏西緣的位置。某些地區(大坑、竹子坑地區)可能

因橫移斷層的錯移而有轉折的現象，目前發現兩處橫移斷層

露頭，通過大坑地區者屬左移性質為主，竹子坑地區則屬右

移性質。於上述露頭所見，車籠埔斷層切穿地表相當年輕的

河階礫石層或現代沖積層而出露地表，其上次活動年代應相

當接近現代或斷層現今仍持續活動。

2、雙冬斷層：亦為本區主要縱向逆斷層之一，約作南北向延

伸。本斷層東西兩側所出露的岩層，東側為第三紀地層，西

側則全屬頭嵙山層，年代屬第四紀，層位落差極大。由於斷

層上下盤岩性及構造差異極大，本斷層在地形顯示上相當明

顯，地形線型特徵清晰；水系型態亦有明顯對比。而西側下

盤構造單純，呈單斜構造與東側上盤之複雜構造常形成強烈

對比。以上這些特徵均有助於確定斷層之詳細位置。本斷層

於雙冬之西南方約 2 公里的一處小山溝中有清楚的斷層露

頭，該露頭顯示斷層下盤為頭嵙山層厚層礫岩夾砂岩，上盤

為深坑砂岩。上層之斷層破碎帶厚約 50 公尺，由破碎泥岩

夾不規則砂岩岩塊組成，其下為厚約 10 公尺黑灰色剪切斷

層泥，此斷層泥直接與其下之頭嵙山層礫岩接觸，在接觸帶

可見礫岩層之礫石被剪磨成一光滑面，此剪磨面之位態為

N30°E/37°S，此一位態是否能代表主斷面之位態尚無法驗

證。此外，本斷層於中寮鄉與平林溪及粗坑溪交會處均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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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之露頭出露，斷層兩側之地層分別為頭嵙山層及十四股

層，平林溪之露頭斷層帶被植生覆蓋，寬約 20 公尺，但粗

坑溪斷層破碎帶清晰出露，寬 20 公尺以上，斷面向東傾斜

40 度，其上為河階礫石所覆蓋。中油公司曾於粗坑背斜鑽探

粗坑一號井，在井下曾穿過雙冬斷層而達下盤之頭嵙山層，

經推算雙冬斷層之平均傾角為向東 45 度(Chiu, 1975)。由地

表斷層線隨地形之彎曲現象亦可推知本斷層為一向東傾斜

之低角度逆斷層。

本計畫西側車籠埔斷層距本次鑽孔位置約 5.3km，而東側

雙冬斷層距本次鑽孔位置約 3.2km，且依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版活動斷層分類準則顯示，此二斷層皆屬第一類活動斷層，工

程設計時須特別注意活動斷層之影響。

二、地表地質調查

地表地質調查以掌握工址地表地形、地質特性、建立工址初

步地質模式、協助解決與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有關之問題為目

的，建立初步岩層分佈、地質構造模式及地層岩性，並瞭解計畫

區域地層工程特性、重大地質災害及提供進一步探查計畫所需參

考資料。

(一) 地表地質調查

地表地質調查重點以堰址周遭岩層露頭為主，本次地表地

質調查工作係以堰址測量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基本圖為底圖，依

該地區岩層出露情況及位態延伸繪製區域地質圖示如圖 2-4。

依本區岩層之出露，大致可將本區之岩層區分成四層，依

序為頭嵙山層(Tks)、高位河階堆積層(t1)、低位河階堆積層(t2)

及沖積層(a)，各層特性分述如下：

1、頭嵙山層(T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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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堰址範圍地表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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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以厚層淡灰色膠結不佳的粗粒砂岩為主，出露位置如

圖 2-4 所示，現況如照片 2-1 所示，多呈厚塊狀，常夾有層狀

至薄層狀灰黑色頁岩，本區砂岩與頁岩之比例約為 4：1。本

區出露之岩層位態大致為 N4°E/26°E；此外本區主要有一組節

理，出露位置如圖 2-4 所示，現況如照片 2-2 所示，其位態約

呈 N30°W/36°W，間距約 1 公尺，延伸長度約 3~5 公尺。本

層主要出露於本區之西北側，屬更新世頭嵙山層之香山段岩

層。

2、高位河階堆積層(t1)：

本層岩性以未固結之礫石、砂及泥為主，上覆於頭嵙山層

之上，礫石最大礫徑約 25 公分，偶夾有透鏡狀砂體，參考本

次鑽孔資料，本層厚度約 7~8 公尺，主要分布於本區之西側

地形高區。

3、低位河階堆積層(t2)：

岩性以未固結之礫石、砂及泥為主，參考本次鑽孔資料，

本層厚度約 8 公尺，主要分布於烏溪西側。

4、沖積層(a)：

岩性以未固結之礫石、砂及泥為主，主要分布於烏溪河道

及河道兩側，本層各處厚度不一。

(二) 工程地質

本計畫之輸水隧道主要穿越岩層為頭嵙山層之砂岩段，由

於本砂岩段多呈厚塊狀，且層面傾角緩，初步研判應無側向壓

力之問題，但因本砂岩段之膠結不佳，可能有局部之崩落現

象，故建議施工時應邊開挖邊支撐。

(三) 隘寮斷層

綜合各期調查結果顯示，隘寮斷層為 921 地震籠埔斷層錯

動時伴生的高角度背衝斷層，大致呈南北走向，西側為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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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本區主要出露之岩層以淡灰色

主，上方為階地礫石

照片 2-2 本區之節理間距約 1 公尺，

T

膠結不佳的粗粒砂岩為

覆蓋。

TWD97 224056,2654346
延伸長度約 3～5 公尺。

WD97 2224263,2654139



2-12

側。本次現地調查隘寮斷層之斷層位置如照片 2-3 所示，除民

國 88 年集集地震所造成之地表變形外，均未見明顯的斷層錯

動跡象。

照片 2-3 921 集集地震造成堤防抬升位置(草屯垃圾場向西拍攝)

三、堰址及輸水隧道鑽探

為瞭解本工程地區之地層分佈情形及其工程特性，本地質調

查工作主要包括現地鑽探取樣、現場試驗及室內試驗等工作，其

主要工作說明如下：

(一) 地質鑽探

本計畫共施鑽 6 孔，鑽孔位置於南投縣草屯鎮炎峰橋下游

處。本次鑽探現場現場機具分別為 HT-2 型鑽機及 KR-806D

型鑽堡如照片 2-4 所示。各鑽孔位置詳圖 2-2 鑽孔位置圖。

1、覆蓋層、卵礫石層、岩盤鑽探

鑽孔施鑽時原則上以衝鑽＋旋鑽為主，由於覆蓋層厚度不

厚，最厚僅約 1.0m(BH-99-02)，因此岩盤以上地層主要採衝鑽

以鑽堡為之，並預埋 PVC 套管藉以保護孔壁，待鑽機鑽掘岩

盤。而岩盤部分則採旋鑽以鑽機為之並連續取樣。但 BH-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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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2 鑽機

KR-806D 鑽堡

照片 2-4 地質鑽探使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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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H-99-02，因大型鑽堡無法到達現場，因此全程皆以鑽機

為之。

地層分佈及各層厚度詳見各孔位鑽探深度數量表詳表 2-1

所示。

(二) 孔位高程坐標量測

本次孔位測量主要利用全站測及 GPS 兩種方式進行量

測，再經由坐標轉換求出孔位坐標及高程。量測結果記錄詳表

2-2 所示。其中 BH-99-01～BH-99-02 之高程介於 EL.168.91m

～ EL.170.10m 之間； BH-99-03 ～ BH-99-06 之高程介於

EL.148.00m～EL.150.57m 之間。

表 2-2 鑽孔孔口絕對高程及坐標

孔號 絕對高程(EL±m)
絕對坐標(TWD97)

N E

BH-99-01 170.10 2654167.476 224233.389

BH-99-02 168.91 2654315.928 224090.607

BH-99-03 150.57 2653814.541 224936.786

BH-99-04 148.00 2653703.774 224777.100

BH-99-05 149.94 2653587.881 224603.582

BH-99-06 148.57 2653649.903 224491.553

四、岩石力學試驗

(一) 現場試驗

1、現場透水試驗

本試驗參考 Hvorslev(1951)方法辦理，主要目的在求取現

地之滲透係數 k，試驗係在鑽孔內灌水，使孔內水位與週圍地

盤之地下水位產生水頭差，量測水頭差所引致之水流量，即可

推估孔底地層之局部透水性質。透水係數計算可由下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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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鑽探孔位地層厚度分佈表

孔號 鑽探位置
鑽探深度

(m)

地質分佈深度

(m)
地層概況

0~8.4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8.4~9.2
深灰色砂岩有夾泥(風化且膠結未完

成)

9.2~20.0 深灰色風化頁岩夾砂岩

20~4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0~1.0 棕灰色砂質粉土偶夾礫石

1.0~7.45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7.45~14.0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風化且膠結未

完成)

14.0~18.2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18.2~21.0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

21.0~25.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25.0~30.0 深灰色砂岩(膠結差)

30.0~40.0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0~0.6 回填灰色砂土偶夾礫石

0.6~1.2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土

1.2~6.8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

6.8~9.1 深灰色泥質砂岩

9.1~15.6 深灰色頁岩(膠結差)

15.6~19.0 深灰色砂岩(膠結差)

19.0~20.0 深灰色頁岩

0~5.8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5.8~17.6 深灰色砂岩偶夾頁岩(膠結差)

17.6~20.0 灰色泥質砂岩

0~0.2 地表AC鋪面

0.2~8.2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8.2~13.5 灰色頁岩

13.5~19.4 灰色砂岩(膠結差)

19.4~20.0 灰色砂岩夾頁岩

0~8.4 卵礫石夾灰色砂土層

8.4~15.9 深灰色頁岩偶夾砂岩

15.9~20 深灰色泥質砂岩(膠結差)

BH-99-06 沉砂池

BH-99-01 輸水隧道入口

BH-99-02 輸水隧道出口

BH-99-03 攔河堰(右側)

40.0

BH-99-04 攔河堰(中間)

BH-99-05 攔河堰(左側)

20.0

20.0

2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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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 透水係數，cm/sec

R ＝ 試驗段半徑，cm

L ＝ 透水長度，cm

t ＝ 下降水位所經歷之時間

H ＝ 水位變化量

本計畫於鑽孔過程配合施做 3 組現場透水試驗，分別於

BH-99-01 深度 11.80～12.80m 處、BH-99-02 深度 31.00～

32.10m 處及 BH-99-04 深度 11.00～12.00m 處進行，測得其透

水係數 k 值分別為 1.975×10-5cm/sec、8.044×10-6cm/sec 及

8.706×10-5cm/sec。試驗成果見表 2-3 所示。

表 2-3 現場透水試驗成果表

孔號 深度(m) 透水係數(cm/sec)

BH-99-01 11.8～12.80 1.975×10-5

BH-99-02 31.00～32.10 8.044×10-5

BH-99-04 11.00～12.00 8.706×10-5

2、標準貫入試驗及劈管取樣

(1) 標準貫入試驗：鑽孔時於不同土層內辦理標準貫入試驗，如

層厚超過 1.5m，應每鑽探 1.5m 辦理 1 次；遇軟岩或礫石層

時，原則上同一層中僅試驗 1 次，但若遇厚層礫石層時，則

每 2.0m 施作一次。試驗時兼以劈管採取土樣，但因計畫範

圍內地層為卵礫石及岩層地層，施做標準貫入試驗無法取得

銅圈土壤樣本，故無法施做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2) 劈管取樣：本項試驗目的在求得土層貫入擊數(N 值)，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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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劈管取樣器及試驗步驟均須參考 ASTM Dl586-84 之

規定。試驗時若遇堅硬土層，當取樣器貫入土中未達 15 公

分而擊數已達 50，或取樣器貫入土中任連續兩段而擊數達

到 100 時，即可停止夯擊，並記錄擊數/擊入深度之數據。

各鑽孔標準貫入試驗結果詳表 2-4 所示。

3、岩心箱

完整之岩心為研判地質之主要依據，經整理後置於岩心

箱。岩心箱採用塑膠製品(如 PVC 材質)，每格以放置 1 公尺

之岩心為原則，並於每 1 公尺處標明其「深度」。

岩心裝箱拍照後，在工地應即妥為放置，並加以保護。鑽

探工作完成後，全部岩心送回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存

放供工程師研判及規劃設計時之參考。搬運時小心處理，以免

損壞或攪亂岩心。

(二) 室內試驗

於鑽探過程中取得之樣品，均送往試驗室進行各項試驗，

各項試驗均依合約規定之工作規範進行。分述如下：

1、土壤物性試驗

鑽孔時於不同土層內辦理標準貫入試驗，如層厚超過

1.5m，應每鑽探 1.5m 辦理 1 次，因現場為卵礫石及岩層地層，

進行標準貫入試驗時，無法取得銅圈土樣，故無法施做土壤一

般物理性質試驗。

2、岩石一般物性試驗

依據 ISRM "Determining Water Content, Porosity, Density,

Absorption and Related Properties"，利用簡單之體積及重量量

測方法，以瞭解岩石的一般物理性質，作為工程設計上之參考。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因 BH-99-01 及 BH-99-02 鑽孔

所在位置之結構物為輸水隧道出入口，屬重要之結構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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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標準貫入試驗成果表

編號
孔號 樣號 深度

N 值Hole Sample Depth
m

001 BH-99-01 S-1 1.05~1.31 50/11cm

002 BH-99-01 S-2 2.50~2.53 50/3cm

003 BH-99-01 S-3 4.05~4.10 50/5cm

004 BH-99-01 S-4 6.00~6.07 50/7cm

005 BH-99-01 S-5 8.00~8.04 50/4cm

006 BH-99-02 S-1 1.00~1.05 50/5cm

007 BH-99-02 S-2 3.00~3.04 50/4cm

008 BH-99-02 S-3 5.00~5.07 50/7cm

009 BH-99-02 S-4 7.00~7.05 50/5cm

010 BH-99-03 S-1 1.55~1.72 50/2cm

011 BH-99-03 S-2 3.55~3.58 50/3cm

012 BH-99-03 S-3 5.55~5.57 50/2cm

013 BH-99-03 S-4 6.30~6.44 50/14cm

014 BH-99-03 S-5 6.80~6.84 50/4cm

015 BH-99-04 S-1 1.55~1.58 50/3cm

016 BH-99-04 S-2 3.55~3.58 50/3cm

017 BH-99-04 S-3 5.55~5.59 50/4cm

018 BH-99-04 S-4 5.80~5.84 50/4cm

019 BH-99-05 S-1 1.55~1.57 50/2cm

020 BH-99-05 S-2 3.55~3.58 50/3cm

021 BH-99-05 S-3 5.55~5.58 50/3cm

022 BH-99-05 S-4 7.55~7.59 50/4cm

023 BH-99-05 S-5 8.20~8.25 50/5cm

024 BH-99-06 S-1 1.55~1.58 50/3cm

025 BH-99-06 S-2 3.55~3.57 50/2cm

026 BH-99-06 S-3 5.55~5.58 50/3cm

027 BH-99-06 S-4 7.55~7.60 50/5cm

028 BH-99-06 S-5 8.40~8.45 5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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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挑 3 組施作，而 BH-99-05 與 BH-99-06 鑽孔位置極為接近，

因此調整BH-99-06 之數量以 BH-99-05 為代表，加上 BH-99-04

位於河道正中央其施工動線較為困難，考量下一階段鑽探調查

施工之不確定性，因此調整試驗位置。綜合上述 BH-99-01 挑

選 3 組、BH-99-02 挑選 3 組、BH-99-03 挑選 2 組、BH-99-04

挑選 3 組、BH-99-05 挑選 1 組，共計 12 組施作岩心物理性試

驗。試驗成果詳表 2-5 岩石一般物性試驗成果表。

表 2-5 岩石一般物性試驗成果表

孔號 樣號 深度 濕密度含水量
No. No. m t/m

3 %

BH-99-01 - 14.70~15.00 2.42 3.77 2.68 0.151 灰色砂岩

BH-99-01 - 30.00~30.40 2.40 6.83 2.68 0.192 灰色砂岩

BH-99-01 - 34.70~35.00 2.34 5.17 2.67 0.199 灰色砂岩

BH-99-02 - 9.70~9.90 2.37 7.68 2.67 0.212 灰色砂岩

BH-99-02 - 22.60~22.80 2.41 6.77 2.68 0.189 灰色砂岩

BH-99-02 - 35.55~36.00 2.40 6.68 2.66 0.183 灰色砂岩

BH-99-03 - 9.20~9.50 2.46 5.01 2.67 0.140 灰色砂岩

BH-99-03 - 14.00~14.35 2.33 8.98 2.67 0.249 灰色砂岩

BH-99-04 - 6.00~6.20 2.30 9.58 2.65 0.261 灰色砂岩

BH-99-04 - 13.00~13.15 2.37 6.73 2.63 0.184 灰色砂岩

BH-99-04 - 18.35~18.85 2.42 6.21 2.67 0.174 灰色砂岩

BH-99-05 - 12.70~12.90 2.39 7.40 2.68 0.207 灰色砂岩

C90RM 頁數:1/1試驗編號 : 試驗日期： 99.08.19

岩體描述
比重
Gs

孔隙比
e

3、岩石單軸壓縮試驗

利用油壓式抗壓機量測岩心試體於無旁束圍壓作用下之

極限抗壓強度，作為工程設計上之參考。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因 BH-99-05 與 BH-99-06 鑽孔

位置極為接近，因此調整 BH-99-06 之數量以 BH-99-05 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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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加上 BH-99-04 位於河道正中央其施工動線較為困難，考

量下一階段鑽探調查施工之不確定性，因此調整試驗位置。綜

合上述 BH-99-01 挑選 2 組、BH-99-02 挑選 2 組、BH-99-03

挑選 1 組、BH-99-04 挑選 2 組、BH-99-05 挑選 1 組，共計施

作 8 組單軸壓縮試驗。單壓強度 uq
介於 10.7～65.10kg/cm2，

依 ISRM 之岩石強度分類，屬於甚弱岩～弱岩。試驗成果詳表

2-6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成果表。

表 2-6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成果表

孔號 深度(m) 岩心敘述 岩心單壓 qu(kg/cm2)

BH-99-01 14.70～15.00 灰色砂岩，岩質弱 65.10

BH-99-01 31.00～31.2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8.72

BH-99-02 16.85～17.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46.30

BH-99-02 35.00～35.2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14.87

BH-99-03 9.20～9.50 灰色砂岩，岩質弱 58.77

BH-99-04 13.15～13.3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10.70

BH-99-04 18.35～18.8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1.26

BH-99-05 12.70～12.9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2.55

4、岩石動彈性試驗

利用超音波試驗儀量測岩心試體之張力波速及剪力波

速，並藉以求出其動態彈性係數、動態剪力模數及動態柏松比。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原本針對堰址僅規劃 1 組試驗，

考量堰址試驗可能不足，因此調整 1 組 BH-99-02 試驗於

BH-99-03 施作，綜合上述 BH-99-01 挑選 2 組、BH-99-02 挑

選 1 組、BH-99-03 挑選 1 組、BH-99-05 挑選 1 組，共計 5 組

施作岩心動彈性試驗。試驗成果詳表 2-7 岩石動彈性試驗成果

表。

5、岩石靜彈性試驗

利用應變計黏貼於修整後之岩心試體表面，以求得其承受



2
-2

1

表 2-7 岩石動彈性試驗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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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向應力時之軸向及側向應變量，藉以求出其彈性係數、剪力

模數及柏松比。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為比較 BH-99-05 與 BH-99-06

岩層性質差異性，因此調整 1 組 BH-99-02 試驗於 BH-99-06

施作，綜合上述 BH-99-01 挑選 2 組、BH-99-02 挑選 1 組、

BH-99-05 挑選 1 組、BH-99-06 挑選 1 組，共計施作 5 組靜彈

性模數試驗。試驗成果詳表 2-8 岩石靜彈性試驗成果表。

表 2-8 岩石靜彈性試驗成果表

孔 號 深 度 岩心單壓 岩心靜彈性模數試驗

岩 心 敘 述 單壓強度 單位重 切線 割線 柏松比

Hole Depth Rock qu γm 模數 模數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g/cm
3

kg/cm
2

kg/cm
2 ν

BH-99-01 14.15~14.45 灰色砂岩，岩質弱 84.55 2.41 6.95×10
3
5.40×10

3 0.35

BH-99-01 30.00~30.40 灰色砂岩，岩質弱 68.73 2.38 6.37×10
3
4.98×10

3 0.30

BH-99-02 35.55~36.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0.32 2.39 4.40×10
3
4.51×10

3 0.37

BH-99-05 18.60~19.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5.30 2.35 6.09×10
3
4.63×10

3 0.35

BH-99-06 12.20~12.5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2.20 2.34 6.58×10
3
4.13×10

3 0.32

6、岩石直接剪力試驗

利用油壓式直接剪力儀於不同垂直荷重條件下，施加定速

率水平應變於存在弱面之岩心試體上，以求得岩心弱面於各種

條件下之尖峰及殘餘強度，再利用其對應關係求得尖峰及殘餘

強度之 C、值。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因 BH-99-01 及 BH-99-02 鑽孔

所在位置之結構物為輸水隧道出入口，屬重要之結構物，因此

各挑 2 組施作，另外針對堰址左岸及右岸各挑 1 組，綜合上述

BH-99-01 挑選 2 組、BH-99-02 挑選 2 組、BH-99-03 挑選 1 組、

BH-99-05 挑選 1 組，共計施作 5 組岩石直接剪力試驗。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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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詳表 2-9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成果表。

表 2-9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成果表

孔 號 深 度 岩心直接剪力試驗
岩 心 敘 述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1 19.60~20.00 灰色砂岩 1.56 35.4 0.12 32.8

BH-99-01 26.00~26.25 灰色砂岩 2.20 33.7 0.18 32.1

BH-99-02 31.00~31.20 灰色砂岩 4.39 35.0 0.47 33.4

孔 號 深 度 岩心弱面直剪試驗

岩 心 敘 述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2 26.60~26.90 灰色砂岩 0.37 30.2 0.08 29.0

BH-99-03 14.00~14.35 灰色砂岩 0.44 29.6 0.07 28.0

BH-99-05 15.30~15.60 灰色砂岩 0.46 31.1 0.09 29.9

7、岩石三軸試驗

利用油壓式抗壓機量測岩心試體於圍壓作用下之尖峰及

殘餘抗壓強度，並利用其對應關係求得尖峰及殘餘強度之 C、

值。

本計畫之岩心為沉積岩，因堰址中央原本並無規劃本試

驗，BH-99-04 位於河道正中央其施工動線較為困難，考量下

一階段鑽探調查施工之不確定性，因此調整試驗位置於

BH-99-04。綜合上述 BH-99-01 挑選 1 組、BH-99-04 挑選 1 組，

共計施作 2 組岩石三軸試驗。試驗成果詳表 2-10 岩石三軸試

驗成果表。

(三) 工作數量統計

本工作於民國 99 年 7 月 26 日至現場進行鑽探及取樣，迄

同年 8 月 17 日完成現場工作，在工作期間並隨即將現場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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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試體土樣及岩樣送至試驗室進行各項試驗，各項工作完成數

量詳見表 2-11 施作數量統計表所示。

表 2-10 岩石三軸試驗成果表

孔 號 深 度 岩心三軸試驗
岩 心 敘 述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1 37.00~38.00 灰色砂岩，岩質弱 21.11 40.0 4.65 29.2

BH-99-04 10.00~11.00 灰色砂岩，岩質極弱1.56 42.1 0.43 33.7

五、地下水位觀測井埋設及觀測

(一) 地下水位埋設

鑽孔完成後，先於鑽孔底部以砂料回填至指定深度，再依

水位觀測井埋設原則如圖 2-5 所示以皂土及砂料封住底部，然

後以砂料回填至觀測井放置深度。觀測井放置妥當後，以粒徑

為 1.0～5.0 毫米之砂質礫石透水材料回填至指定位置，砂質礫

料之上方以皂土及砂料充填之。裝設完成之觀測井，其上端之

塑膠管於郊區時突出地面以上供辨識；鑽孔位於車行通道，水

位觀測井之埋設應保持與地面同高，另標示明顯標誌以供辨識

或後續量測之用，地下水位觀測井埋設位置如圖 2-2 所示。

(二) 地下水位觀測

為瞭解本基地區域地下水位之狀況，於鑽探完成後裝設約

40 公尺及 20 公尺深之水位觀測井，分別於 99 年 8 月 3 日~11

月 20 日期間採用電子式水位計量測水位。BH-99-01 量測得地

下水位約於地表下 9.25m~10.51m 處(EL.160.85m~159.59m)；

B H - 9 9 - 0 2 孔之水位位於地表下 2 1 . 1 8 m ~ 2 1 . 7 9 m 處

(EL.147.73m~147.12m)；BH-99-03 孔之水位位於地表下

4.75m~6.10m 處(EL.145.82m~144.47m)；BH-99-04 孔之水位位

於地表下 2.85m~3.25m 處(EL.145.15m~144.75m)；BH-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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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施作數量統計表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支) (組) (組) (箱)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BH-99-01 輸水隧道入口 40 0.00 8.40 31.60 1 1 5 7 0 3 2 2 2 2 1

BH-99-02 輸水隧道出口 40 1.00 6.45 32.55 1 1 4 7 0 3 2 1 1 2 0

BH-99-03 攔河堰右岸 20 0.60 6.20 13.20 1 0 5 3 0 2 1 1 0 1 0

BH-99-04 攔河堰中間 20 0.00 5.80 14.20 1 1 4 3 0 3 2 0 0 0 1

BH-99-05 攔河堰左岸 20 0.20 8.00 11.80 1 0 5 3 0 1 1 1 1 1 0

BH-99-06 沉砂池 20 0.00 8.40 11.60 1 0 5 3 0 0 0 0 1 0 0

160 1.80 43.25 114.95 6 3 28 26 0 12 8 5 5 6 2

160 - - - 6 3 44 - 22 12 8 5 5 6 2

項目

註一.因現場為卵礫石及岩層地層，故卵礫石為2.0m間隔進行一次標準貫入試驗，岩層為遇岩層介面進行一次標準貫入試驗之後全取樣。

註二.因現場為卵礫石及岩層地層，施做標準貫入試驗無土壤樣本，故無法施做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議定數量

鑽探深

度

標準貫

入試驗

土壤物

性試驗
孔號 位置

實作數量

覆蓋層

進尺

卵礫石

層進尺

岩盤進

尺

岩石動

彈性試

驗

岩石一

般物性

試驗

岩石單

軸壓縮

試驗

現場透

水試驗

水位觀

測井埋

設

岩石靜

彈性試

驗

弱面直

剪試驗

岩石三

軸試驗
岩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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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水位觀測井埋設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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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之水位位於地表下 5.75m~6.63m 處(EL.144.19m~143.31m)；

BH-99-06 孔之水位位於地表下 5.00m~6.33m 處(EL.143.57m～

142.24m)。工作期間量測之水位變化情形，詳如表 2-12 及圖

2-6 所示。

六、地層工程性質分析

(一) 地層分佈概述

依據鑽探資料及試驗室之結果，本工址依鑽孔高程區分，

分別為 BH-99-03～BH-99-06 孔號及 BH-99-01～BH-99-02 孔

號，顯示本基地 BH-99-03～BH-99-06 孔號及 BH-99-01～

BH-99-02 孔號於調查深度內之土層可概分為 2 層，地層狀況

請參閱圖 2-7 地層剖面示意圖、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參考

表 2-5)及表 2-13 岩石力學試驗總表，各地層之一般性質簡述

如下：

1、BH-99-03～BH-99-06 孔號

(1) 第一層：地表覆土漸變卵礫石夾棕灰色粉土質砂(GM)

分佈：地表至地表下 5.8m～8.4m

厚度：5.8～8.4 公尺

N 值：>50

t ：估計約 2.20t/m3

工程特性：本層約位於地表至地表下 5.8m～8.4m，主要為緊

密排列之卵礫石所組成，N 值皆大於 50 以上，

本層為一良好之承載層。

(2) 第二層：沉積岩層(SS、SHALES)

分佈：第一層底至地表下 20.0m

厚度：11.6～14.2 公尺

N 值：>50

t ：平均為 2.37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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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水位觀測記錄表

鑽孔編號 BH-99-01 BH-99-02 BH-99-03 BH-99-04 BH-99-05 BH-99-06

孔口高程 EL.+170.10m EL.+168.91m EL.+150.57m EL.+148.00m EL.+149.94m EL.+148.57m

埋設深度 40.0m 40.0m 20.0m 20.0m 20.0m 20.0m

埋設種類 觀測井 觀測井 觀測井 觀測井 觀測井 觀測井

日 期 地表下 地表下 地表下 地表下 地表下 地表下

99/8/3 -9.25

99/8/6 -10.20

99/8/11 -10.40 -21.20

99/8/14 -10.48 -21.45

99/8/18 -10.50 -21.55 -5.25 -3.05 -5.85 -5.00

99/8/23 -10.42 -21.60 -5.60 -3.08 -6.05 -5.25

99/8/26 -10.40 -21.65 -5.72 -3.10 -6.10 -5.40

99/9/7 -10.05 -21.63 -5.77 -3.25 -6.35 -5.70

99/9/16 -9.93 -21.18 -4.75 -2.85 -5.75 -5.14

99/10/1 -9.95 -21.20 -4.80 -2.88 -5.80 -5.16

99/10/18 -10.02 -21.30 -4.90 -2.95 -5.86 -5.24

99/11/2 -10.40 -21.60 -5.56 -3.02 -6.62 -6.00

99/11/17 -10.51 -21.79 -6.10 遭損毀 -6.63 -6.33

備註：BH-99-04(堰軸中間)孔位因南投縣政府進行河道疏濬作業而遭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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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地下水位觀測歷時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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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地層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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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岩石力學試驗總表

孔 號 深 度 岩心單壓 岩心直接剪力試驗

岩 心 敘 述 單壓強度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qu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1 14.70~15.00 灰色砂岩，岩質弱 65.10

BH-99-01 19.60~20.00 灰色砂岩 1.56 35.4 0.12 32.8

BH-99-01 26.00~26.25 灰色砂岩 2.20 33.7 0.18 32.1

BH-99-01 31.00~31.2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8.72

BH-99-02 16.85~17.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46.30

BH-99-02 31.00~31.20 灰色砂岩 4.39 35.0 0.47 33.4

BH-99-02 35.00~35.2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14.87

BH-99-03 9.20~9.50 灰色砂岩，岩質弱 58.77

BH-99-04 13.15~13.3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10.70

BH-99-04 18.35~18.8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1.26

BH-99-05 12.70~12.9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2.55

孔 號 深 度 岩心單壓 岩心靜彈性模數試驗

岩 心 敘 述 單壓強度 單位重 切線 割線 柏松比

Hole Depth Rock qu γm 模數 模數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g/cm
3

kg/cm
2

kg/cm
2 ν

BH-99-01 14.15~14.45 灰色砂岩，岩質弱 84.55 2.41 6.95×10
3

5.40×10
3 0.35

BH-99-01 30.00~30.40 灰色砂岩，岩質弱 68.73 2.38 6.37×10
3

4.98×10
3 0.30

BH-99-02 35.55~36.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0.32 2.39 4.40×10
3

4.51×10
3 0.37

BH-99-05 18.60~19.00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5.30 2.35 6.09×10
3

4.63×10
3 0.35

BH-99-06 12.20~12.55 灰色砂岩，岩質甚弱 32.20 2.34 6.58×10
3

4.13×10
3 0.32

中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SOI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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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岩石力學試驗總表(續)

孔 號 深 度 岩心單壓 岩心三軸試驗

岩 心 敘 述 單壓強度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qu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1 37.00~38.00 灰色砂岩，岩質弱 21.11 40.0 4.65 29.2

BH-99-04 10.00~11.00 灰色砂岩，岩質極弱 1.56 42.1 0.43 33.7

孔 號 深 度 岩心單壓 岩心弱面直剪試驗

岩 心 敘 述 單壓強度 尖峰凝聚力尖峰摩擦角殘餘凝聚力殘餘摩擦角

Hole Depth Rock qu Cp φp Cr φr

No. m Description kg/cm
2

kg/cm
2

度 kg/cm
2

度

BH-99-02 26.60~26.90 灰色砂岩 0.37 30.2 0.08 29.0

BH-99-03 14.00~14.35 灰色砂岩 0.44 29.6 0.07 28.0

BH-99-05 15.30~15.60 灰色砂岩 0.46 31.1 0.09 29.9

中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SOI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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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性：本層位於第一層底下至本次調查孔底(地表下 20

公尺)，主要由深灰或灰色粉砂岩、泥質砂岩、頁

岩所組成，層厚度至少大於 14.2m，無明顯層面

或節理，本層粉砂岩、泥質砂岩皆壓密及成岩作

用不完全，膠結不良，完整岩心無圍抗壓強度較

低( uq
＝10.7～58.77kg/cm2)，屬甚弱岩至弱岩。

惟本層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皆大於 50 甚至 100，在

不擾動之條件下本層仍為基礎之良好承載層。

2、BH-99-01～BH-99-02 孔號

(1) 第一層：地表覆土漸變卵礫石夾棕灰色粉土質砂(GM)

分佈：地表至地表下 7.5m～8.4m

厚度：7.5～8.4 公尺

N 值：>50

t ：估計約 2.20t/m3

工程特性：本層約位於地表至地表下 7.5m～8.4m，主要為緊

密排列之卵礫石所組成，N 值皆大於 50 以上，

本層為一良好之承載層。

(2) 第二層：沉積岩層(SS、SHALES)

分佈：第一層底至地表下 40.0m

厚度：31.6～32.6 公尺

N 值：>50

t ：平均為 2.39t/m3

工程特性：本層位於第一層底下至本次調查孔底(地表下 40

公尺)，主要由深灰或灰色粉砂岩、泥質砂岩、頁

岩所組成，層厚度至少大於 32.6m，無明顯層面

或節理，本層粉砂岩、泥質砂岩皆壓密及成岩作

用不完全，膠結不良，完整岩心無圍抗壓強度較

低( uq
＝14.87～65.10kg/cm2)，屬甚弱岩至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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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層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皆大於 50 甚至 100，在

不擾動之條件下本層仍為基礎之良好承載層。

(二) 地層之工程參數

經由地質鑽探資料顯示，由於本工址地表高差較大，以區

域之地層情形進行參數建議，局部地層恐存在變異性，建議設

計時仍應配合參考各鑽孔柱狀圖，以期更加掌握地質特性。由

鑽探結果及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如表 2-5、岩石力學試驗總表

如表 2-13，可簡化本基地各地層之工程建議參數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簡化地層工程參數建議表(BH-99-03～BH-99-06 孔號)
地層說明 分 N

t 總應力 有效應力 壓縮性質 岩石

單壓
C  C' 

'
Cc Cr

深度(厚度) 類 值 t/m3 t/m2 度 t/m2 度 t/m2

一、地表覆土漸變卵

礫石夾棕灰色粉土質

砂

GM >50
(50)

＊

2.20 － －
＊

1

＊

35 － － －

地表下至

-7.3±1.1m(5.8~8.4m)

二、沉積岩層

第二層底至-20.0m，

孔底(11.6~14.2m)

SS
/

SHALES

＞50

(50)

2.37 － － 9 34 5.5 31 107～

587.7
(300)

表 2-14 簡化地層工程參數建議表(BH-99-01～BH-99-02 孔號)
地層說明 分 N

t 總應力 有效應力 壓縮性質 岩石

單壓
C  C' 

'
Cc Cr

深度(厚度) 類 值 t/m3 t/m2 度 t/m2 度 t/m2

一、地表覆土漸變卵

礫石夾棕灰色粉土質

砂

地表下至-7.9±0.5m

(7.5～8.4m)

GM >50
(50)

＊

2.20 － －
＊

1

＊

35 － － －

二、沉積岩層

第二層底至-40.0m

，孔底

(31.6～32.6m)

SS
/

SHALES

＞50

(50)

2.39 － － 8.0 36 5.0 31 387～

651
(400)

註：1.＊表示建議值、()表示分析時建議採用之N值
2.本表為依據試驗成果及一般工程常用之分析模式研判後所建議之參數，實際設計時若建
物規劃配置變更或分析模式不同時，可由設計者視設計條件另行判斷調整，或與本公司
聯繫。

3.考量整體岩盤強度，訂定岩層強度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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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程地質綜合評估

(一) 地層分佈概況

本次地質鑽探於計畫範圍調查深度內之土層南北側皆可

概分為 2 層，即第 1 層為地表覆土漸變卵礫石夾棕灰色粉質砂

土，N 值皆大於 50，為一良好之承載層；第 2 層為沉積岩層，

由深灰或灰色粉砂岩、泥質砂岩、頁岩所組成，N 值亦大於

50，在不擾動下仍為基礎之良好承載層。攔河堰如設計為高度

5 公尺以下，初步研判應無承載方面之疑慮。

(二) 區域地質概述

工址基地範圍內之地層分佈出露地層由老至新依序為上

新世卓蘭層、更新世頭嵙山層、全新世之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

等。

(三) 構造地質概述

工址基地主要的地質構造線略成南北向，附近的主要構造

線為距離西側約 5.3 公里之車籠埔斷層及距離東側約 3.2 公里

之雙冬斷層。依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版活動斷層分類準則顯

示，車籠埔斷層及雙冬斷層皆屬第一類活動斷層，未來工程設

計時須特別注意活動斷層之影響。

(四) 地下水位調查

為瞭解計畫區域內地下水位之狀況，於鑽探完成後分別於

輸水隧道出、入口各埋設 1 處(BH-99-01、BH-99-02)40 公尺深

之水位觀測井、預定攔河堰址左、右側及中間各埋設 1 處

(BH-99-03、BH-99-04、BH-99-05)20 公尺深之水位觀測井、

沉砂池埋設 1 處(BH-99-06)20 公尺深之水位觀測井。經量測後

得地下水位 BH-99-01 約於高程 EL159.60～EL160.85 公尺處

(位於地表下約 9.88 公尺)，BH-99-02 約於高程 EL147.73～

EL147.26 公尺處(位於地表下約 21.42 公尺)，BH-99-03 約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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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L144.80～EL145.82 公尺處(位於地表下約 5.26 公尺)，

BH-99-04 約於高程 EL145.15～EL144.75 公尺處(位於地表下

約 3.05 公尺)，BH-99-05 約於高程 EL144.19～EL143.59 公尺

處(位於地表下約 6.05 公尺)，BH-99-06 約於高程 EL143.57～

EL142.87 公尺處(位於地表下約 5.35 公尺)。

(五) 現場透水試驗

本試驗參考 Hvorslev(1951)方法辦理，主要目的在求取現

地之滲透係數 k，試驗係在鑽孔內灌水使孔內水位與周圍地盤

之地下水位產生水頭差，量測水頭差所引至之水流量，即可推

估孔底層之局部透水性。

本計畫地層以沉積岩為主，現地透水試驗分別於孔號

BH-99-01 深度 11.8～12.8 公尺處、孔號 BH-99-02 深度 31.0～

32.1 公尺處及孔號 BH-99-04 深度 11.0～12.0 公尺處進行，各

鑽孔透水係數 k 值分別為 1.975*10-5cm/sec、8.044*10-6cm/sec

及 8.706*10-5cm/sec，由試驗結果滲透係數 k 值多在 10-5cm/sec

以下，顯示該層為低透水性地層。

(六) 岩石力學綜合特性

1、前期人工湖區

人工湖區岩層單位重介於 2.08～2.64 噸/立方公尺，平均

值為 2.34 噸/立方公尺；單壓強度介於 1.1~113.4 公斤/平方公

分，平均值為 25.85 公斤/平方公分；直接剪力試驗(基本摩擦

角) ψ介於 25°~34.2°，平均值為 27.7°。

2、本計畫攔河堰址

由統計結果可知攔河堰岩層單位重介於 2.34~2.35 噸/立

方公尺，平均值為 2.34 噸/立方公尺；岩心單壓強度介於

10.7~58.77 公斤/平方公分，平均值為 34.73 公斤/平方公分，

直接剪力試驗(殘餘摩擦角)ψ介於 28.0°~29.9°，平均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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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5°。

3、本計畫輸水隧道

由統計結果可知輸水隧道岩層單位重介於 2.38~2.41 噸/立

方公尺，平均值為 2.39 噸/立方公尺；岩心單壓強度介於

14.87~65.1 公斤/平方公分，平均值為 39.98 公斤/平方公分，直

接剪力試驗(殘餘摩擦角) ψ介於 29.0°~30.4°，平均值為 31.2°。

(七) 岩體分析

依南非 Bieniawski 之 RMR 岩體評分標準如表 2-15 所示，

本計畫岩體評估步驟如下：

1、岩體材料強度：平均單壓強度 300～400 t/m2(3~4MPa)→+1

2、RQD：平均約 80%→+17

3、弱面間距：依岩心箱研判約 0.6-2m→+15

4、弱面情況：依岩心箱研判內寬<1mm 岩壁略粗糙軟弱→+20

5、地下水情況：此評分需開挖後評估，於此保守→+0

6、弱面方位：隧道走向 N46°W

(1) 層理位態：N18°E，26°S 約垂直隧道軸向(夾角約 64°)若隧

道前進方向相同於層理傾向(由 BH-99-02 往 BH-99-01 方向

掘進)→有利→-2

(2) 層理位態：N18°E，26°S 約垂直隧道軸向(夾角約 64°)若隧

道前進方向逆於層理傾向(由 BH-99-01 往 BH-99-02 方向掘

進)→不利→-10

(3) 節理位態：N56°W，40°S，平行隧道軸向(夾角約 40°)傾角

40°→可→-5

依上述評分結果之分數相加可能有三種情況：

1：1+17+15+20+0-2=51

2：1+17+15+20+0-10=43(隧道掘進方向應避免逆於層面傾向)

3：1+17+15+2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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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岩體等級概略岩體強度之關係如表 2-16，本工程隧道

附近之 RMR 評分約 48，岩體分類為第Ⅲ級屬中等岩體。

表 2-15 RMR 岩體評分標準

點荷重指數 ›10MPa 4-10MPa 2-4MPa 1-2MPa

單壓強度，Mpa ›250 100-20 50-100 25-50 5-25 1-5 ‹1

評分 +15 +12 +7 +4 +2 +1 0

RQD 90-100 75-90 50-75 25-10

評分 +20 +17 +13 +8

弱面間距 ›2m 0.6-2m 200-600mm 60-200mm

評分 +20 +15 +10 +8

不連續， 連續，

緊閉， 內寬‹1mm 擦痕或

岩壁甚粗

糙

岩壁略粗

糙
內寬‹1mm 泥‹5mm或

堅硬 堅硬
岩壁略粗糙

軟弱
內寬1-5mm

評分 +30 +25 +20 +10

流量/10m隧道 0 ‹10L/min ‹25L/min 25-125L/min

弱面水壓/σ l 0 0 0-0.2 0.2-0.5

一般滲水情況 全乾 潮 溼 滴水

評分 +15 +10 +7 +4

很有利 有利 可 不利

隧道 0 -2 -5 -10

基礎 0 -2 -7 -15

岩坡 0 -5 -25 -50

2

1

3

岩石材料

強度

4
弱面情況

5

地下水情

況

6

弱面方位(走向、傾角)

以單壓強度為準

‹25

+3

+5

‹60mm

連續，

泥›5mm或

內寬›5mm

0

›125L/min

›0.5

評分

流水

0

很不利

-12

-25

-60

表 2-16 RMR 之岩體等級概略岩體強度之關係

級 一 二 三 四 五

評語 甚佳 佳 中等 劣 甚劣

評分，RMR 100-81 80-61 60-41 40-21 ‹20

隧道免支撐

時間、跨距

10年，

15m

6m月，

8m
1週，5m

10小時，

2.5m

30分鐘，

1m

岩體凝聚力

C(Kpa)
›400 300-400 200-300 100-200 ‹100

岩體磨擦角

∮(度)
›45 35-45 25-35 15-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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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補充堰址地形測量

測量範圍包括計畫輸水隧道(約北投新圳取水口處)至炎峰橋上游

約 50 公尺處，左岸至坡頂後約 15 公尺，右岸涵蓋至國道 6 號高速公

路，如圖 3-1 所示。

本計畫係配合前期規劃報告，攔河堰堰址上移第一優先方案(堰軸

三)，以補充前期規劃範圍資料不足之地形測量資料。補充地形測量工

作主要因應堰址上移後，為取得新堰址、相關附屬設施及輸水隧道之

現況地形、地物及地貌，以滿足後續工程設計之需求。主要工作內容

為 1/1,000 地形測量，其中包括控制基樁埋設 5 支、堰址地形測量比

例尺 1/1,000，面積為 75 公頃及計畫範圍用地地籍坐標轉換及套繪定

線測量。測量工作成果內容如下各節所述。

圖 3-1 補充堰址地形測量範圍圖

一、平面及高程控制點測量

(一) 使用儀器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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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儀器設備如下所示，相關儀器照片如照片 3-1 所示。

1、測量儀器設備

項次 項 目 廠 牌 規 格 數量

1 一秒讀全測站經緯儀 Topcon Gpt-3002LN 1

2 一秒讀全測站經緯儀 Geodimeter 500 型 2

3 電子水準儀 Leica Dna03 1

4 雙頻 GPS 定位儀 Topcon Hiper Ga 1

5 單稜鏡標桿組 Topcon 原廠 10

6 求心基座 Topcon 原廠 4

7 臻實測量製圖輔助系統 HCAD 2000 1

8 導線計算、水準網形平差、縱橫斷面等各式電腦軟體

2、電腦相關硬體設備

項次 項 目 廠 牌 規 格 數量

1 桌上型電腦
Intel® Pentium® Processor E2200
Intel® Core™2 Quad Q6600

3

3 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2 Duo T7500 1

4 滾筒式繪圖機 HP Designjet T610 24in HPGL2 1

5 噴墨印表機
HP Deskjet 1280 (A3SIZE)
HP Officejet Pro K5300 (A4SIZE)
HP Officejet Pro K8600 (A3SIZE)

3

3、其他設備

項次 項 目 廠 牌 規 格 數量

1 無線電對講機 ADI、REXON 10

2 工程車 HYUNDAI、NISSAN 2

3 橡皮艇、船外機 YAMAHA_5HP 1

4 救生衣、救生圈、勞安設備 1 批

http://tw.wrs.yahoo.com/_ylt=A3TWBY2O36NK1zoA5V9r1gt.;_ylu=X3oDMTE1a2hqcWtu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wMgR2dGlkA1RXMDE2NF8yMjU-/SIG=134v2nr21/EXP=1252339982/**http%3a/www.intel.com/cd/products/services/apac/zht/desktop/processors/3196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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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 儀器設備相片

(二) 平面控制檢測

1、平面控制係採用內政部公告 MX22、MX23 等 2 座三等衛星

控制點及 C012 一等水準點，作為本次平面控制點詳表 3-1

Lecia System 1200GPS Topcon Hiper Ga GPS

Leica DNA03水準儀 DiNi12電子水準儀

Geodimeter GDL506B經緯儀 Topcon GPT-3002LN經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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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坐標系統為 TWD97，經檢測其邊長偏差均符合規範

0.03 公尺+6ppm×L(L 為邊長，單位公尺)之要求，角度誤差均

符合 10 秒規範值要求，以此 3 點做為本次計畫之平面控制。

檢測成果如詳表 3-2 及 3-3 所示。

表 3-1 已知平面控制點一覽表

點號 點名 等級

TM2 度分帶

Y 坐標 97

(公尺)

TM2 度分帶

X 坐標 97

(公尺)

高程

(公尺)
備註

MX22 土城 三等控制點 2653273.104 224455.603 214.639
平面

(高程為橢球高)

MX23 北勢湳一 三等控制點 2654464.766 224223.693 167.984
平面

(高程為橢球高)

C012 平林 一等水準點 2653529.712 225906.735 179.429 平面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表 3-2 已知平面控制點邊長檢測表

測站 後視 檢測距離(m)
已知坐標反算距

離(m)
較差(m)

容許誤差

±(0.03m+6ppm×L)

是否

合格

C012 MX23 1925.345 1925.346 -0.001 0.042 是

C012 MX22 1473.652 1473.646 0.006 0.039 是

MX22 C012 1473.652 1473.646 0.006 0.039 是

MX22 MX23 1213.992 1214.018 -0.026 0.037 是

表 3-3 已知平面控制點水平角檢測表

測站
後視 檢核邊長反算

(度-分-秒)

已知坐標反算

水平角(度-分-秒)

較差

(秒)

規範值

(10 秒)

是否

合格前視

C012
MX23

320-55-02 320-54-59 3 10 是
MX22

MX22
C012

269-00-52 269-00-55 -3 10 是
MX23

2、依上述檢測符合規範之三等三角點施以靜態 GPS 測量方式引

測斷面樁及測區控制點詳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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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GPS 引測斷面樁及控制點網形圖

(三) 高程控制點檢測

1、高程控制點採用 98 年度內政部公告之 C011、C012、C013

等 3 座 TWVD2001 一等水準點詳表 3-4 所示，作為本次高程

控制之依據，經檢測後結果 3 座一等水準點皆符合本次檢測

規範 7 毫米 K 精度要求詳表 3-5 所示。

2、依上述水準高程檢驗結果，採用徠卡 DNA03 精密電子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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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以直接水準往返觀測至各斷面樁及規劃全區水準路線詳圖

3-3 所示。

表 3-4 已知高程控制點一覽表

點號 點名 等級

TM2 度分帶

Y 坐標 97

(公尺)

TM2 度分帶

X 坐標 97

(公尺)

高程

(公尺)
備註

C011 土城國小 一等水準點 2653368.100 223796.520 182.343 高程

C012 平林 一等水準點 2653529.712 225906.735 179.429 高程

C013 雙冬 一等水準點 2653055.390 227961.298 187.845 高程

資料來源：內政部衛星測量中心

表 3-5 水準點高程閉合差檢測成果表

起點 終點
檢測高程差

(m)

已知高程差

(m)

較差

(m)

測段距離 K

(km)

容許誤差

(± Kmm7 )

是否

合格

C011 C012 -2.9194 -2.9134 -0.006 2.445 0.011 是

C013 5.5014 5.5023 -0.0009 4.679 0.015 是

C012 C013 8.4208 8.4157 +0.0049 2.234 0.010 是

圖 3-3 水準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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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樁埋設

(一)基樁埋設

基樁埋設以整體計畫範圍規劃為原則，再於踏勘時於現地

尋找透空及通視良好處埋設控制基樁，以混凝土埋設

12×12×60 ㎝觀音石樁，並拍照及建立點之記。

本次測量因銜接前期之測量成果，前期基樁原編至

NO25，因此本次基樁埋設編號接續以 NO26、NO27、NO28、

NO29、NO30 等 5 座控制基樁，基樁埋設坐標及高程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基樁埋設坐標及高程表

(二) 基樁高程測量

於基樁埋設一段時間後，以直接水準方式，由一等水準點

引測至測區水準基樁，每一測段至少應往返觀測各一測回，每

測段誤差應小於±7 毫米 K (K 為水準測量路線長度公里數)。

直接水準成果表詳表 3-7 所示。

(三) 基樁 GPS 測量

採用 GPS 靜態或快速靜態方式施行三角測量或圖根測量

者，其邊長偏差不得大於 0.015 公尺+3ppm×L、坐標偏差不得

大於 0.030 公尺+6ppm×L。其中 L 為邊長(單位公尺)。GPS 坐

標成果詳表 3-8 所示。

樁號 樁別

TM2 度分帶

Y 坐標 97

(公尺)

TM2 度分帶

X 坐標 97

(公尺)

高程

(公尺)
備註

NO.26 觀音石 2653873.508 224935.252 173.118

NO.27 觀音石 2653532.115 224667.063 174.926

NO.28 觀音石 2653622.766 225129.931 175.600

NO.29 觀音石 2653269.286 224911.659 177.743

NO.30 觀音石 2653400.746 225341.527 17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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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直接水準成果表
(單位公尺)

樁號 高程 備註 樁號 高程 備註

C011 182.342 一等水準點 NO26 152.249 直接水準

C012 179.429 一等水準點 HA07 149.856 直接水準

C013 187.845 一等水準點 R068 160.746 直接水準

TP01 160.112 直接水準 TP02 160.825 直接水準

HA04 153.525 直接水準 NO29 156.875 直接水準

HA03 154.943 直接水準 HA02 156.158 直接水準

NO30 157.867 直接水準 NO27 154.082 直接水準

NO28 154.701 直接水準 HA01 153.371 直接水準

HA05 152.210 直接水準 NO25 152.228 直接水準

HA06 151.517 直接水準 NO23 153.211 直接水準

表 3-8 GPS 坐標成果表
(單位公尺)

樁號 縱坐標 橫坐標 高程 備註

MX23 2654464.766 224223.693 - 三等控制點

C012 2653529.712 225906.735 179.429 一等水準點

MX22 2653273.104 224455.603 - 三等控制點

NO23 2653886.351 224371.988 153.211 原埋設基樁

NO25 2653711.393 224526.486 152.228 原埋設基樁

NO26 2653873.508 224935.252 152.249 新埋設基樁

NO27 2653532.115 224667.063 154.082 新埋設基樁

NO28 2653622.766 225129.931 154.701 新埋設基樁

NO29 2653269.286 224911.659 156.875 新埋設基樁

NO30 2653400.746 225341.527 157.867 新埋設基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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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線測量

由於本次測量範圍已均勻埋設六處控制基樁，並施測一條導

線，導線精度 1/119,293(規範值為 1/8,000)，角度閉合差 48 秒(規

範值為 20 秒 10 =63.2 秒)；其餘通視不佳處於不利觀測處佈設

GPS 導線點點對，導線點點對平面位置差應小於 1/8,000，並於透

空不良處施以開放導線，共計布設導線點 96 點，據以作為地形測

量之依據。導線計畫表如表 3-9 所示。導線點及控制基樁分布圖

詳圖 3-4 所示。

四、一千分之一地形測量

採用全站式電子測距經緯儀，採三次元數值測量法逐圖根點

施測地形、地物點、等高線與特徵線之三維座標。依導線點控制

樁採自由測站方式實施數值地形測量，對地形、地物、地貌進行

編輯、編碼處理並繪製數值檔地形圖，展繪於繪圖軟體 AUTOCAD

依據測量規範之相關圖例與線型碼進行編修及成圖，共計施測

1/1,000 地形圖為 75 公頃。測量成果如圖 3-5 所示。測量相關工

作情況如表 3-10。

本計畫地形測量期間，因南投縣政府正於本工作範圍內炎峰

橋下游之烏溪河床內往下游進行河道疏濬作業，預計疏濬至民國

99 年 12 月底，疏濬土方約 200 萬立方公尺。另有砂石業者亦在

測量期間於北勢堤防旁之國有財產局土地上堆置土石(位置約於

計畫沉砂池附近)，目前仍持續運轉及堆置中。此二部分屬不確定

之持續機動工程，將造成本測量工作範圍內烏溪河床高灘地及北

勢堤防旁之部分地形測量高程產生變化，工程基本設計時仍需依

最後堰址及附屬工程設施進行該地區之地形確認。

五、GPS 及水準點檢測



3-10

表 3-9 導線計算表



3-11

表 3-10 相關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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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導線點及控制基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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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地形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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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PS 點檢測

GPS 測量點為共 10 點，本次檢驗抽測其中 4 點(C012、

MX22、NO26、NO29)，檢測最大邊長誤差為 24mm，符合規

範 0.03m＋6ppmxL(L 為邊長，單位為公尺)之要求；角度較差

最大為 9 秒，符合規範 10 秒之要求，已知平面控制點邊長查

核記錄表如表 3-11、已知平面控制點水平角查核記錄表如表

3-12 所示。

表 3-11 已知平面控制點邊長查核記錄表
工程名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2/2)地形測量 日期：99/7/14

ID 測站 後視
檢測距離

(m)
已知坐標反算距離(m)

較差

(m)

容許誤差

±(0.03m+6ppm×L)

是否

合格

1 C012 NO29 1028.576 1028.590 -0.014 0.036 是

2 C012 MX22 1473.629 1473.646 -0.017 0.039 是

3 C012 NO26 1030.532 1030.522 0.011 0.036 是

4 NO26 NO29 604.683 604.682 0.001 0.034 是

5 NO26 MX22 768.447 768.471 -0.024 0.035 是

6 NO29 MX22 456.072 456.072 0.000 0.033 是

表 3-12 已知平面控制點水平角查核記錄表
工程名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2/2)地形測量 日期：99/7/14

測站
後視 檢核邊長反算

(度-分-秒)

已知坐標反算

水平角(度-分-秒)

較差

(秒)

規範值

(10 秒)

是否

合格前視

C012
NO29

34-9-16 34-9-16 0 10 是
NO26

C012
NO29

4-38-19 4-38-17 -2 10 是
MX22

MX22
C012

318-38-50 318-38-55 5 10 是
NO26

MX22
C012

10-30-32 10-30-27 -4 10 是
NO29

MX22
NO29

308-8-18 308-8-27 9 10 是
NO26

NO26
C012

286-54-0 286-54-8 8 10 是
NO29

NO26
MX22

250-52-6 250-52-3 -2 10 是
C012

NO29
C012

286-54-0 286-54-8 8 10 是
NO26

NO29
C012

195-8-51 195-8-45 -6 10 是
M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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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準點檢測

水準測線檢測由 C012 出發檢測右岸控制基樁 NO30、

NO28 及左岸控制基樁 NO29，其閉合精度小於規範 7 毫米 K

之要求，其已知高程控制點查核記錄表如表 3-13。

表 3-13 已知高程控制點查核記錄表
工程名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2/2)地形測量 日期：99/7/14

起點 終點
檢測高程差

(m)

已知高程差

(m)

較差

(m)

測段距離 K

(km)

容許誤差

(± Kmm7 )

是否

合格

C012 NO30 157.8669 157.867 -0.001 0.64 0.007 是

NO28 154.7060 152.249 +0.005 0.96 0.007 是

NO29 156.8800 156.875 +0.005 2.04 0.010 是

六、地籍坐標轉換及套繪定線測量

(一) 地籍坐標轉換

地形數值測量於檢驗完成後，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提

供之圖資，以直接套疊為原則，若現地有地籍圖根點，則可聯

測相關點位，以確定套合之正確性。地籍套繪成果詳如圖 3-6

所示。

(二) 套繪定線測量

於完成坐標轉換之地籍套繪地形測量圖上，依工程可行性

規劃單位所提供之攔河堰、沉砂池及輸水路(至隧道出口)等相

關構造物位置進行紙上套繪定線作業，套繪成果如圖 3-6 所

示。



3-16

圖 3-6 地籍坐標轉換及套繪定線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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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民意調查與分析

為更加瞭解計畫區當地民眾對本計畫之看法及期許，作為辦理環

評作業參考之依據，本項調查將依前階段初步之民意調查模式為藍

本，並增加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公開說明會地方民意之關鍵議題。本

次調查內容依意見領袖、土地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等不同對象，研擬

不同訪談內容及調查方式，在三者對本計畫更瞭解之情況下，客觀調

查分析民意贊成程度意向，本計畫依對象不同進行問卷訪談及調查，

其分析如下：

一、意見領袖

(一) 訪談調查

1、調查地區及對象

本計畫調查地區為南投縣草屯鎮行政區域，其對象包括鎮

長、民意代表、社區發展協會、農會理事長、水利會會長、村

里長等人士。

2、訪談設計

訪談之內容由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擬初稿，經主

辦單位審核修正後定稿，訪談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二，其訪談

主軸如下：

‧ 對當地飲用水水質水量看法

‧ 對計畫推動支持與否看法

‧ 對土地徵收補償看法

‧ 對當地環境營造與社會人文看法

‧ 受訪者對計畫推動其他看法或建議

3、抽樣設計

意見領袖抽樣設計名單經研提如表 4-1 所示，其中包括機

關首長及民意代表等合計 9 人，水利會、農會及社區協會領袖

3 人，另於訪談過程中視情況增加 1 位，共 13 位。



4-2

表 4-1 意見領袖訪談名單

名單 機關(單位)及職稱 姓名 訪談時間 備註

1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許粧 99.08.23

2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林昆熠 99.08.23

3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簡景賢 99.08.24

4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張經魁 99.08.27 增加名額

5 草屯鎮公所主任秘書 林炳在 99.08.25

6 草屯鎮代表主席 林慶盛 99.08.23

7 草屯鎮農會總幹事 林木傳 99.08.26

8 南投水利會會長 林庚辛 99.08.30

9 北勢里里長 林武順 99.08.30

10 平林里里長 莊清草 99.08.27

11 御史里里長 洪智捷 99.09.01

12 土城里里長 施惟德 99.08.25

13 社區發展協會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理事 陳孟達 99.08.24

4、調查方法

意見領袖之調查方法為先洽尋受訪者之時間，再依訪談內

容進行現場訪問。

5、調查期間

意見領袖部分之調查訪問時間自 99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詳見表 4-1。

(二) 調查結果分析

1、訪談結果摘要

依各地方意見領袖之訪談紀錄大致可分關心議題及特殊

議題 2 項，訪談記錄原稿詳附錄三所示。

(1) 關心議題

A、依各地方意見領袖表示對本計畫內容大多聽聞過(或瞭

解)，而對水質大致認為滿意(或尚可)，惟枯水期水量有

不足之情形，而對本計畫多採支持態度。



4-3

B、土地徵收補償方式，應先調整當地地價，再以公告地價

加四成以上之方式，或比照中興新村高級園區徵收地價

方式，據當地農民反應該計畫區農地目前地價行情1分

地約300～400萬元。

C、農民農保問題至少須維持現有耕種者之權益，不能使其

喪失農保資格。政府應提出具體方案解除農民疑慮。

D、對於土地徵收應有多方案考量，如馬總統政策「小地主

大佃農」，讓有意願被徵收者被徵收，不願被徵收者採

小地主方式，以保全其農保身份。

E、人工湖各湖臨山側應串聯，而下端增設帶狀遊湖區景觀

設施並與公共給水湖區分隔，以提高當地觀光及民眾就

業，另如能配合九九峰設置纜車至湖區，將更能提高觀

光產業。

F、 當地預定於土城里及北勢里(人工湖附近)推動荷花專

業區帶動地方發展，請水利署支持配合環狀路線規劃。

G、攔河堰建造應避免造成淹水，且須舉辦地方說明會，增

加民眾參與，避免日後紛爭。

H、攔河堰應越低越好，最好不超過1公尺，且當地堤防曾

潰堤過，日後工程設計時其安全性需加強考量，並說明

清楚以解除民眾疑慮。

I、 輸水渠道應沿堤防邊或道路旁佈置，避免從中切割破壞

農地的完整性，使其不利農民耕種。

J、 建堰後會提高上游地下水位，需考量當地葡萄園淹水安

全性問題。

(2) 特殊議題

A、南投水利會

(A)人工湖取水應確保南投農田水利會水權，下游保留水

量應考量河道滲漏量予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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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烏溪南北岸各取水口建議由本計畫採類似集集攔河

堰以共同引水方式取水。

B、草屯鎮公所

(A)原規劃人工湖為四個湖區，本次增加成為七個湖區，

其原因為何？

(B) 人工湖如完成後，其南投與彰化供水比例為何？請說

明。

C、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

(A)目前人工湖規劃位置為農作物產值較高之地區，應考

慮改設至於烏溪北岸土地較貧瘠且農業經濟產值較

低之地區。

(B) 重大工程建設造成影響廣泛且深遠，故規劃單位應審

慎考量對環境可能產生的遞延性衝擊影響，應預先妥

善規劃〝環境生態補償〞措施暨研擬具體有效的改善

策略，方能減少阻力，讓工程順利進行。

2、訪談結果分析

初步瞭解地方領袖對本計畫多持支持之看法，惟依各單位

相關意見，本計畫建議後續工作須對(1)不損及農民權益(農保

問題)(2)土地儘量以較高徵收價格徵收(3)局部開放湖區(另設

帶狀遊憩湖)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4)建堰後防洪

能力須有強力說明(5)其他，如確保水利會水權並對下游保留

水量滲漏予以增加、攔河堰上游右側葡萄園淹水問題、環境生

態補償及彰化、南投供水比例等，進行深入研究及溝通。

二、土地所有權人

(一) 問卷調查

1、調查地區及對象

本計畫調查地區為人工湖及攔河堰之工程預定地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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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所有權人，詳圖 4-1 所示。其對象主要為南投縣草屯鎮

北勢里、御史里、土城里等土地所有權人。

2、問卷設計

調查訪問所使用之問卷由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

擬初稿，經主辦單位審核修正後定稿，問卷詳細內容請參見附

錄二，問卷主軸如下：

‧ 對本計畫內容之瞭解程度。

‧ 計畫正面效益之認同，如人工湖營造當地環境美質、帶動觀

光產業、增加就業機會。

‧ 計畫實施應重視之議題，如人工湖導入觀光是否會影響地區

日常生活。

‧ 民眾對本項計畫贊成與否及原因。

‧ 基本資料：居住地、居住時間、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農

保身份及工作性質等。

3、抽樣設計

依本計畫用地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約 981 人，而工作份數

須 100 份，因此考慮地的大小影響地主看法，以選定持有一定

面積以上之地主進行抽樣訪查，較具有代表性，故以土地面積

約 0.2 公頃以上為抽樣母體，建立土地所有權人抽樣名冊後，

再以土地所有權人各里總人數之比例分配抽樣，詳表 4-2 所

示。

4、調查方法及份數

土地所有權人調查方法以問卷內容，由訪員持問卷按題面

訪。惟調查對象部分樣本分配比例低(如新厝里、敦合里等各

1%，1 份)其於尋談有其困難，故配合地方自辦說明會(99.9.28)

補充其不足樣本數，調查結果土地所有權人問卷共 106 份，詳

表 4-3 所示，符合計畫目標(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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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土地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問卷調查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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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土地所有權人抽樣人數比例分配表

里別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大於0.2公頃)
分配比例(%) 抽樣人數

新厝里 6 1 1

敦合里 4 1 1

御史里 66 17 17

南埔里 6 1 1

玉峰里 11 3 3

北勢里 271 68 68

中原里 4 1 1

中山里 8 2 2

山腳里 5 1 1

土城里 7 5 5

合計 406 100 100

表 4-3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來源份數表

調查對象 問卷來源 份數 總份數

土地所有權人

0.2公頃以上土地所有權人，依

各里總人數之比例分配抽樣
35

106

地方自辦說明會(99.9.28) 71

註：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與一般民眾問卷總份數不重覆。

5、調查期間

土地所有權人部分之調查時間自 99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

(二) 調查結果分析

本計畫問卷調查以統計方法之頻次分析方式進行，其成果

如后。

1、問答選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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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之問答共有 1.是否知道本計畫 2.何處知道本計

畫 3.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話題 4.是否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

環境美質 5.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 6.是否認同人工湖

有助觀光產業 7.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潮是否會影響日

常生活 8.是否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 9.對本計畫贊成與

否，共 9 項問答，其問卷 106 份，說明如下：

(1) 是否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 1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其選項為知道

及不知道，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97 及 9 份，百分比分別為

92%及 8%，因此九成以上土地所有權人已知道此計畫。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知道 97 92

不知道 9 8

總和 106 100

不知道

8%

知道

92%

圖 4-2 是否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2) 何處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 1 題分項，對於知道者之問卷為 97 份，問卷

統計結果詳圖 4-3，其選項為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

會、傳播媒體、親朋好友及其他(如由外地朋友得知)，統計各

選項份數依序為 64、4、28 及 1 份，百分比分別為 66%、4%、

29%及 1%，因此土地所有權人約有六成以上從縣政府或鄉公

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得知此計畫。

(3) 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話題

問卷內容第 1.1 題，對知道者之問卷為 97 份，問卷統計

結果詳圖 4-4，其選項各為有及沒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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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及 23 份，百分比分別為 76%及 24%，所以土地所有權人約

有七成以上曾討論過人工湖相關話題。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

地方說明會
64 66

傳播媒體 4 4

親朋好友 28 29

其他(如由外地朋友得知) 1 1

總和 97 100

縣政府或

鄉公所舉

辦之地方

說明會

66%傳播媒體

4%

親朋好友

29%

其他

1%

圖 4-3 對知道者之訊息來源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有 74 76

沒有 23 24

總和 97 100
有

76%

沒有
24%

圖 4-4 對知道者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調查統計圖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4)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

問卷內容第 2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5，其選項為認同、

不認同、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49、32 及

25 份，百分比分別為 46%、30%、24%，因此將近五成土地所

有權人認為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美質。

(5) 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

問卷內容第 3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6，其選項為會、

不會、無意見及不清楚，統各選項計份數依序為 36、45 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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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百分比分別為 34%、42%及 24%，因此約四成以上土地所

有權人認為開放人工湖觀光是不會影響水質。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9 46

不認同 32 30

無意見及不清楚 25 24

總和 106 100

認同

46%

不認同

30%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4%

圖 4-5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調查統計圖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會 36 34

不會 45 42

無意見及不清楚 25 24

總和 106 100

會

34%

不會

42%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4%

圖 4-6 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調查統計圖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6) 是否認同人工湖有助觀光產業

問卷內容第 4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7，其選項依序為

為認同、不認同、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44、39 及 23 份，百分比分別為 41%、37%及 22%，其中四成

以上土地所有權人認為人工湖會幫助當地觀光產業。

(7) 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潮是否會影響日常生活

問卷內容第 5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8，其選項為認同、

不認同、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44、36 及

26 份，百分比分別為 42%、34%及 24%，其中如人工湖導入

觀光產業，四成以上土地所有權人認為人潮會影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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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4 41

不認同 39 37

無意見及不清楚 23 22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37%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2%

圖 4-7 是否認同人工湖有助觀光產業調查統計圖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4 42

不認同 36 34

無意見及不清楚 26 24

總和 106 100

認同

42%

不認同

34%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4%

圖 4-8 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潮是否會影響日常生活

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8)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

問卷內容第 6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9，其選項為認同、

不認同、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43、42 及

21 份，百分比分別為 41%、40%及 19%，因此土地所有權人

對人工湖增加就業機會之看法正反兩面大致相同。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3 41

不認同 42 40

無意見及不清楚 21 19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40%

無意見及

不清楚

19%

圖 4-9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調查統計圖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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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本計畫贊成度分析

問卷內容第 7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0，其選項為贊

成、有條件贊成、不贊成及不知道或無意見，統計各選項份數

依序為 13、65、27 及 1 份，百分比分別為 12%、61%、26%

及 1%，其中以有條件贊成比例最高，如將有條件贊成視為贊

成，則對本計畫之贊成比例可提高至七成以上，惟其有條件贊

成以徵收範圍地價須調高為主要訴求(詳表 4-4)，其次為保留

農保權益(或身份)，此為計畫後續執行之重要議題。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贊成 13 12

有條件贊成 65 61

不贊成 27 26

不知道，無意見 1 1

總和 106 100

不贊成

26%

有條件

贊成

61%

贊成

12%

不知道，

無意見

1%

圖 4-10 對本計畫贊成度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表 4-4 土地所有權人對本計畫贊成度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選項 原因 總和

贊成
分項

增加就業

機會

改善用

水水質

水量

促進環境營

造及帶動當

地產業

涵養地下

水源達國

土保育

其他(如促

進觀光、輔

導年輕人

就業等)

- -

樣本數 3 2 4 2 2 - - 13

有條件

贊成

分項

以地易地

(以公有地

為原則)

徵收範

圍地價

調高

輔導購地

保留農保

權益(或身

份)

輔導第二

專長

創業

低利

貸款

其他(只限民生

用水等)

樣本數 3 49 3 8 0 0 2 65

不贊成
分項 影響生計

破壞生

態環境

影響居民生

活品質

增加環境

污染

其他(如其

他地方沒

這裡肥沃)
- -

樣本數 18 2 3 3 1 - - 27

不知道，

無意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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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資料分析

(1) 居住地

基本資料第 1 項，為填空問答，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1，

其填答項目有土城里、御史里、北勢里、玉峰里、中山里及其

他(非草屯鎮歸納之)，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6、18、78、1、

1 及 2 份，百分比分別為 6%、17%、73%、1%、1%及 2%，

因此土地所有權人之居住地以北勢里最多，約七成以上，御史

里及土城里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土城里 6 6

御史里 18 17

北勢里 78 73

玉峰里 1 1

中山里 1 1

其他(如霧峰鄉六股

村、清水鎮橋頭里)
2 2

總和 106 100

土城里

6%

御史里

17%

北勢里

73%

玉峰里

1%
中山里

1%

其他

2%

圖 4-11 居住地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2) 居住時間

基本資料第 2 項，依所填之年限分類為 0～10 年、11～20

年、21～30 年、31～40 年、41～50 年及 50 年以上等 6 段區

間分析，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2，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

4、7、10、14 及 69 份，百分比分別為 2%、4%、7%、9%、

13%及 65%，因此土地所有權人之居住時間以 50 年以上人數

最多，41～50 歲人數次之。

(3) 性別

基本資料第 3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3，其選項為男

及女，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84 及 22 份，百分比分別為 79%

及 21%，因此土地所有權人之性別以男性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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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0～10年 2 2

11～20年 4 4

21～30年 7 7

31～40年 10 9

40～50年 14 13

50年以上 69 65

總和 106 100

50年以上

65%

0～10年

2% 11～20年

4%

21～30年

7%

31～40年

9%

40～50年

13%

圖 4-12 居住時間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男 84 79

女 22 21

總和 106 100

男

79%

女

21%

圖 4-13 性別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4) 年齡層

基本資料第 4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4，其選項為 20 歲

以下、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

上等 6 項，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0、1、6、6、18 及 75 份，

百分比分別為 0%、1%、6%、6%、17%及 70%，因此土地所有

權人之年齡層以 60 歲以上人數最多，50～59 歲人數次之。

(5) 教育程度

基本資料第 5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5，其選項為國

小或以下、國中(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

等 6 項，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69、18、12、4、2 及 1 份，

百分比分別為 65%、17%、11%、4%、2%及 1%，因此土地所

有權人之教育程度以國小或以下最多，國中(初中)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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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20歲以下 0 0

20~29歲 1 1

30~39歲 6 6

40~49歲 6 6

50~59歲 18 17

60歲及以上 75 70

總和 106 100

60歲

及以上

70%

20歲以下

0%

20~29歲

1%

30~39歲

6%

40~49歲

6%

50~59歲

17%

圖 4-14 年齡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國小或以下 69 65

國中(初中) 18 17

高中(職) 12 11

專科 4 4

大學 2 2

研究所以上 1 1

總和 106 100

大學

2%

專科

4%

高中(職)

11%

國中(初中)

17%

研究所

以上

1%

國小

或以下

65%

圖 4-15 教育程度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6) 農保身份

基本資料第 6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6，其選項是及

否，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84 及 22 份，百分比分別為 79%

及 21%，因此近八成之土地所有權人具有農保身份。

(7) 工作性質

基本資料第 7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7，其選項為軍

人、自營商、公教人員、漁民、農民、學生、家庭主婦、公司

雇員、無業、其他等 10 項，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1、6、0、

1、80、0、6、1、4 及 7 份，百分比分別為 1%、6%、0%、1%、

74%、0%、6%、1%、4%及 7%，因此土地所有權人之工作性

質以農民最多，其他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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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是 84 79

否 22 21

總和 106 100

是

79%

否

21%

圖 4-16 農保身份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軍人 1 1

自營商 6 6

公教人員 0 0

漁民 1 1

農民 80 74

學生 0 0

家庭主婦 6 6

公司雇員 1 1

無業 4 4

其他 (如 技工、自由

業、土木等)
7 7

總和 106 100

軍人

1%
自營商

6%
公教人員

0%

漁民

1%

農民

74%

學生

0%

家庭主婦

6%

公司雇員

1%

無業

4%

其他

7%

圖 4-17 工作性質調查統計圖(土地所有權人問卷樣本)

3、基本資料與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土地所有權人之基本資料與計畫贊成度是

否有顯著差異水準，本計畫以基本資料之居住時間、性別、年

齡層、教育程度、農保身份及工作性質等與計畫贊成度進行交

叉分析，其結果顯示(詳表 4-5)各項基本資料與計畫贊成度之

漸近顯著性(P)均大於 0.05 即未達顯著水準。

4、問卷結果分析

土地所有權人各問項之答案統計百分比成果詳表 4-6 所

示，其土地所有權人樣本有 92%知道本計畫，46%認同人工湖

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43%認為開放人工湖不會影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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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認同人工湖有助觀光產業，42%認為會影響日常生活，41%

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而對本計畫贊成度看法以 61%有

條件贊成為主，如將有條件贊成視為贊成，則對本計畫之贊成

比例可提高至 73%，惟其有條件贊成以徵收範圍地價須調高為

主要訴求，其次為保留農保權益(或身份)。另由基本資料與本

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詳表 4-5 所示)，得知各項基本資料與計

畫贊成度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 4-5 不同基本資料變項對計畫贊成度之分析 
基本資料 ｘ2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P) 
居住時間 7.889 10 0.640 

性別 1.054 2 0.590 
年齡 13.211 8 0.105 

教育程度 12.377 10 0.261 
農保身份 3.056 2 0.217 
工作性質 9.240 14 0.815 

附註：1.P值：出差錯之可能性，即顯著水準，詳附錄八。 
2.卡方分析考驗不同背景變項之差異性，漸近顯著性(P)<0.05，即達顯著水準，反
之未達顯著水準。 

表 4-6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統計表 
項目 1.是否知道人工湖計畫 
選項 知道 不知道   

百分比(%) 92 8   
項目 2.是否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 
選項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46 30 24  
項目 3.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 
選項 會 不會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34 43 23  
項目 4.是否認同人工湖有助觀光產業 
選項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42 37 21  
項目 5.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潮是否會影響日常生活 
選項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42 34 24  
項目 6.是否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 
選項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41 40 19  
項目 7.是否贊成本計畫 
選項 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 不知道、無意見 

百分比(%) 12 61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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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民眾

(一) 問卷調查

1、調查地區及對象

本計畫調查地區為人工湖及攔河堰工程預定地 1～2 公里

範圍內，詳圖 4-1，主要包括北勢里、土城里、平林里、御史

里等地區，其對象為工程預定地內鄰近地區之民眾。

2、問卷設計

調查訪問所使用之問卷由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

擬初稿，經主辦單位審核修正後定稿，問卷詳細內容請參見附

錄二，問卷主軸如下：

‧ 簡述本計畫目的及工程內容

‧ 對本計畫內容之瞭解程度。

‧ 計畫正面效益之認同，主要為改善飲用水品質。

‧ 計畫實施應重視之議題，包括環保措施及回饋補助措施。

‧ 民眾對本項計畫贊成與否及原因。

‧ 基本資料：居住地、居住時間、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工

作性質等。

3、抽樣設計

一般民眾以工程預定地之 1～2 公里內隨機訪調，而問卷

份數依本計畫工作內容規定一般民眾須達 100 份，惟依統計學

理論，當推定值誤差(可信賴區間)為 10%以下，有效樣本數須

達 96 份以上，尚可滿足基本民調需求，而本計畫將有效樣本

數增加至 385份以上為目標，使推定值誤差(可信賴區間)為 5%

以下，以提高民意調查之公信力，並充份掌握計畫後續推動可

能面對之議題。

4、調查方法及份數

一般民眾調查方法以調查範圍內之住家及沿途所遇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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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進行訪談，另配合地方自辦說明會(99.9.28)之民眾聚集機會

補充不足份數。其調查結果，一般民眾問卷份數為 387 份，詳

表 4-7 所示，符合計畫目標。

表 4-7 一般民眾問卷調查來源份數表

調查對象 問卷來源 份數 總份數

一般民眾

工作範圍1～2公里內隨機訪問 301

387

地方自辦說明會(99.9.28) 86

註：土地所有權人與一般民眾調查總份數不重覆。

5、調查期間

一般民眾部分之調查時間自 99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

(二) 調查結果分析

本計畫問卷調查以統計分析之頻次分析方式進行，其成果

如后。

1、問答選項分析

問卷內容之問答共有 1.是否知道本計畫 2.何處知道本計

畫 3.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話題 4.是否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

地下水 5.是否認同人工湖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 6.認為施工

應做好哪些環保措施 7.對本計畫之補助回饋措施 8.對本規劃

贊成與否，共 8 項問答，其問卷 387 份，說明如下：

(1) 是否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 1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18，其選項為知

道及不知道，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87 及 100 份，百分比分

別為 74%及 26%，因此有七成以上民眾已知道此計畫。

(2) 何處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 1 題分項，對知道者之問卷為 287 份，問卷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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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結果詳圖 4-19，其選項為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

會、傳播媒體、親朋好友及其他(如里長說明、社區廣播、書

面通知及某人說的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114、13、131

及 29 份，百分比分別為 40%、4%、46%及 10%，因此近五成

民眾是從親朋好友得知的。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知道 287 74

不知道 100 26

總和 387 100

知道

74%

不知道

26%

圖 4-18 是否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

地方說明會
114 40

傳播媒體 13 4

親朋好友 131 46

其他(如里長說明、社

區廣播、書面通知及某

人說的等)

29 10

總和 287 100

縣政府或

鄉公所舉

辦之地方

說明會

40%

傳播媒體

4%

親朋好友

46%

其他

10%

圖 4-19 對知道者之訊息來源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3) 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話題

問卷內容第 1.1 題，對知道者之問卷為 287 份，問卷統計

結果詳圖 4-20，其選項各為有及沒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

為 153 及 134 份，百分比分別為 53%及 47%，因此約五成以

上民眾曾討論人工湖相關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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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有 153 53

沒有 134 47

總和 287 100

有

53%

沒有

47%

圖 4-20 對知道者是否曾討論人工湖調查統計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4) 是否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

問卷內容第 2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1，其選項為知

道、不知道、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56、

89 及 42 份，百分比分別為 66%、23%及 11%，因此有六成以

上民眾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知道 256 66

不知道 89 23

無意見及不清楚 42 11

總和 387 100

知道

66%

不知道

23%

無意見及

不清楚

11%

圖 4-21 是否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調查統計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5)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

問卷內容第 3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2，其選項為認

同、不認同、無意見及不清楚，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18、

75 及 94 份，百分比分別為 56%、19%及 25%，因次有五成民

眾認同興建人工湖可以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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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218 56

不認同 75 19

無意見及不清楚 94 25

總和 387 100

認同

56%

不認同

19%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5%

圖 4-22 是否認同人工湖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調查統計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6) 認為施工應做好哪些環保措施

問卷內容第 4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3，其選項為做

好空氣污染維護、做好噪音振動污染管制、做好交通流量疏

導、做好水質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做好生態環境監測及管

理及其他(如以上全部確實做到、反對開發不要實施、以上的

均不信任、無影響等)，統計各選項計份數依序為 93、55、47、

70、40、63 及 19 份，百分比分別為 24%、14%、12%、18%、

11%、16%及 5%，因此民眾對施工之環保措施之看法較為分

歧，其中以做好空氣污染維護較為重要。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做好空氣污染維護 93 24

做好噪音振動污染管制 55 14

做好交通流量疏導 47 12

做好水質污染防治 70 18

廢棄物清理 40 11

做好生態環境監測及管

理
63 16

其他(如以上全部確實做

到、反 對開 發不 要實

施、以上的均不信任、

無影響等)

19 5

總和 387 100

做好空氣污染

維護

24%

做好噪音振動

污染管制

14%

做好交通流量

疏導

12%

做好水質污染

防治

18%

廢棄物清理

11%

做好生態環境

監測及管理

16%

其他

5%

圖 4-23 施工過程應做好哪些環保措施調查統計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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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本計畫之補助回饋措施

問卷內容第 5 題，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4，其選項依序

為為發展休閒觀光產業、補助地方建設、提供行政資源及其他

(如水、電補貼、提高地價、金錢補助、專案補助、提供就業

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123、122、100 及 42 份，百分比

分別為 31%、32%、26%及 10%，因此民眾對計畫補助回饋措

施意見較為分歧，其中以發展休閒觀光產業與補助地方建設兩

者較為民眾重視。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123 31

補助地方建設 122 32

提供行政資源 100 26

其他(如水、電補貼、提

高地價、金錢補助、專案

補助、提供就業等)

42 11

總和 387 100

發展休閒

觀光產業

31%

補助地方

建設

32%

提供行政

資源

26%

其他

11%

圖 4-24 對本計畫之補助回饋措施調查統計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8) 對本計畫贊成度分析

問卷內容第 6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5，其選項為贊成、

有條件贊成、不贊成及不知道或無意見，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

為 142、152、85 及 8 份，百分比分別為 37%、39%、22%及

2%，其中以有條件贊成比例最高，如將有條件贊成視為贊成，

則對本計畫之贊成比例可提高至七成以上(詳表 4-8)，主要原因

為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次要為妥善規劃居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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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贊成 142 37

有條件贊成 152 39

不贊成 85 22

不知道，無意見 8 2

總和 387 100

有條件贊

成

39%

不贊成

22%

不知道，

無意見

2%

贊成

37%

圖 4-25 對本計畫贊成度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表 4-8 一般民眾對本計畫贊成度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選項 原因 總和

贊成
分項

增加就
業機會

改善用水
質水量

促進環境營
造及帶動當
地產業

涵養地下
水源達國
土保育

其他(如促進地方繁
榮、給徵收費等)

樣本數 50 41 37 12 2 142

有條件
贊成

分項
妥善規
劃居民
生計

改善當地
生活環境

優先提供當
地居民就業
機會

做好居民
生命財產
防護工作

其他(如維護農民權
益、徵收補助、生態
及砂塵影響、根可
留，錢留不住等)

樣本數 37 19 48 21 27 152

不贊成
分項

影響居
民生計

破壞生態
環境

影響居民生
活品質

增加環境
污染

其他(如影響生活品
質及安全、土地戶被
徵收可能生活困難
、會影響下代子孫、
地層下陷等)

樣本數 52 13 7 5 8 85
不知道，
無意見

－ 8

2、基本資料分析

(1) 居住地

基本資料第 1 項，為填空問答，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6，

其填答項目有土城里、御史里、北勢里、平林里、新庄里、雙

冬里、南埔里、敦和里、明正里、中原里及其他(非草屯鎮歸

納之)，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92、99、85、98、1、2、2、2、

1、2 及 3 份，百分比分別為 24%、25%、2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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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及 1%，因此一般民眾之居住地以御

史里最多，平林及土城里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土城里 92 24

御史里 99 25

北勢里 85 22

平林里 98 24

新庄里 1 0

雙冬里 2 1

南埔里 2 1

敦和里 2 1

明正里 1 0

中原里 2 1

其他(如台中縣大里市、

太平市及台中市東區)
3 1

總和 387 100

土城里

24%

御史里

25%

北勢里

22%

平林里

24%

新庄里

0%
雙冬里

1%

南埔里

1%

敦和里

1%

明正里

0%

中原里

1%

其他

1%

圖 4-26 居住地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2) 居住時間

基本資料第 2 項，依所填之年限分類為 0～10 年、11～20

年、21～30 年、31～40 年、41～50 年及 50 年以上等 6 段區

間分析，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7，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2、

44、58、50、88 及 125 份，百分比分別為 6%、11%、15%、

13%、23%及 32%，因此一般民眾之居住時間以 50 年以上人

數最多，41～50 歲人數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0～10年 22 6

11～20年 44 11

21～30年 58 15

31～40年 50 13

40～50年 88 23

50年以上 125 32

總和 387 100

0～10年

6%
11～20年

11%

21～30年

15%

31～40年

13%
40～50年

23%

50年以上

32%

圖 4-27 居住時間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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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

基本資料第 3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8，其選項為男

及女，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54 及 133 份，百分比分別為

66%及 34%，因此一般民眾樣本之性別以男性居多。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男 254 66

女 133 34

總和 387 100

男

66%

女

34%

圖 4-28 性別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4) 年齡層

基本資料第 4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29，其選項為、

20～29 歲、30～39 歲、40～49 歲及 50～59 歲等 4 項，統計

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27、46、80 及 234 份，百分比分別為 7%、

12%、21%及 60%，因此一般民眾之年齡層以 50～59 歲人數

最多，40～49 歲人數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20~29歲 27 7

30~39歲 46 12

40~49歲 80 21

50~59歲 234 60

總和 387 100

20~29歲
7%

30~39歲
12%

40~49歲
21%50~59歲

60%

圖 4-29 年齡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5) 教育程度

基本資料第 5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30，其選項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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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或以下、國中(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

等 6 項，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132、94、111、36、12 及 2

份，百分比分別為 34%、24%、29%、9%、3%及 1%，因此一

般民眾之教育程度以國小或以下最多，高中(職)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國小或以下 132 34

國中(初中) 94 24

高中(職) 111 29

專科 36 9

大學 12 3

研究所以上 2 1

總和 387 100

大學
3%

研究所

以上
1%

專科
9%

高中(職)

29%

國中

(初中)

24%

國小

或以下

34%

圖 4-30 教育程度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6) 工作性質

基本資料第 6 項，問卷統計結果詳圖 4-31，其選項為軍

人、自營商、公教人員、漁民、農民、學生、家庭主婦、公司

雇員、無業、其他等 10 項，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3、28、

11、1、188、10、76、40、22 及 8 份，百分比分別為 1%、7%、

3%、0%、49%、3%、20%、10%、6%及 2%，因此一般民眾

之工作性質以農民最多，學生次之。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軍人 3 1

自營商 28 7

公教人員 11 3

漁民 1 0

農民 188 48

學生 10 3

家庭主婦 76 20

公司雇員 40 10

無業 22 6

其他 8 2

總和 387 100

軍人

1%

自營商

7%
公教人員

3%

漁民

0%

農民

48%
學生

3%

家庭主婦

20%

公司雇員

10%

無業

6%

其他

2%

圖 4-31 工作性質調查統計圖(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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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資料與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一般民眾之基本資料與計畫贊成度是否有

顯著差異水準，本計畫以基本資料之居住時間、性別、年齡層、

教育程度及工作性質等與計畫贊成度進行交叉分析，其結果顯

示(詳表 4-9)居住時間、年齡及工作性質等基本資料與計畫贊

成度已達顯著水準，亦即不同居住地、居住時間、年齡及工作

性質之民眾對計畫贊成度有顯著差異。以下針對三者之交叉分

析進行說明：

表 4-9 不同基本資料變項對計畫贊成度之分析

基本資料 ｘ2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P)

居住時間 37.895 10 0.0004

性別 3.529 2 0.1713

年齡 18.748 6 0.0046

教育程度 12.114 10 0.2775

工作性質 35.120 18 0.0091

附註：p<0.05，達顯著水準。

(1) 居住時間與計畫贊成度

在兩者交叉分析之調查樣本問卷為 387 份，成果詳圖 4-32

所示，其分析如下：

A、一般民眾之樣本隨居住時間增長而提高，以50年以上人

數佔多數(32%)，顯示該區樣本以長期居住當地為主，

且多持有條件贊成意見(48%)，次為不贊成意見(28%)。

B、不同背景民眾之贊成度比例差異， x2 ＝ 40.696 ，

P=0.0004<0.05，已達顯著水準，即不同居住時間民眾

對計畫贊成度有顯著差異。

(2) 年齡與計畫贊成度

在兩者交叉分析之調查樣本問卷為 387 份，成果詳圖 4-33

所示，各分項差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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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年 11～20年 21～30年 31～40年 41～50年 51年以上

佔居住時間百分比(%) 24 52 58 39 40 23 37

佔總和百分比(%) 1 6 9 5 9 8 37

佔居住時間百分比(%) 24 38 28 43 40 48 40

佔總和百分比(%) 1 4 4 6 9 16 40

佔居住時間百分比(%) 52 10 14 18 20 29 23

佔總和百分比(%) 3 1 2 2 5 9 23

佔居住時間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佔總和百分比(%) 6 11 15 13 23 33 100

不贊成

有條件

贊成

贊成對

本

計

畫

贊

成

度

居住時間
總和項次 細項

總和

贊成

39%

有條件

贊成

43%

不贊成

18%

贊成

23%

有條件

贊成

48%

不贊成

29%

贊成

24%

有條件

贊成

24%

不贊成

52%

贊成

58%有條件

贊成

28%

不贊成

14%

贊成

52%
有條件

贊成

38%

不贊成

10%

贊成

40%

有條件

贊成

40%

不贊成

20%

0～10年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11～20年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21～30年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31～40年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41～50年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51年以上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居住時間佔本計畫贊成與

否圓形圖

0～10年

6%

11～20年

11%
21～30年

15%

31～40年

13%
41～50年

23%

51年以上

32%

圖 4-32 調查對象居住時間與本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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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佔年齡層百分比(%) 59 48 47 30 37

佔總和百分比(%) 4 6 9 18 37

佔年齡層百分比(%) 30 27 39 44 40

佔總和百分比(%) 2 3 8 27 40

佔年齡層百分比(%) 11 25 14 26 23

佔總和百分比(%) 1 3 3 16 23

佔年齡層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佔總和百分比(%) 7 12 20 61 100

不贊成

有條件

贊成

贊成對

本

計

畫

贊

成

度

年齡層
總和項次 細項

總和

贊成

30%

有條件

贊成

44%

不贊成

26%

贊成

59%

有條件

贊成

30%

不贊成

11%

年齡層佔本計畫贊成與否

圓形圖

贊成

47%
有條件

贊成

39%

不贊成

14%

贊成

48%

有條件

贊成

27%

不贊成

25%

20～29歲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30～39歲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50～59歲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40～49歲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20~29歲

7%
30~39歲

12%

40~49歲

20%
50~59歲

61%

圖 4-33 調查對象年齡層與本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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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民眾之樣本以50～59歲人數佔多數(60%)，顯示該

區樣本以年長者居多，且多持有條件贊成意見(44%)，

次為贊成意見(29%)。

B、不同背景民眾之贊成度比例差異， x2 ＝ 22.354 ，

P=0.0078<0.05，已達顯著水準，即不同年齡層民眾對

計畫贊成度有顯著差異。

(3) 工作性質與計畫贊成度

在兩者交叉分析之調查樣本問卷為 387 份，成果詳圖 4-34

所示，各分項差異分析如下：

A、一般民眾之樣本以農民人數佔多數(49%)，顯示該區樣

本以從事農事之民眾為主，且多持有條件贊成意見

(44%)，次為不贊成意見(29%)。

B、不同背景民眾之贊成度比例差異， x2 ＝ 42.985 ，

P=0.0263<0.05，已達顯著水準，即不同工作性質民眾

對計畫贊成度有顯著差異。

4、問卷結果分析

一般民眾各問項之答案統計百分比成果詳表 4-10 所示，

其樣本有 74%知道本計畫，66%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

水，56%認同人工湖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24%認為施工過

程應做好空氣污染維護，32%對計畫補助回饋認為應補助地方

建設，而對本計畫贊成度看法以 39%有條件贊成為主，如將

有條件贊成視為贊成，則對本計畫之贊成比例可提高至 76%，

惟其有條件贊成以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為主要訴求，其

次為妥善規劃居民生計。另由基本資料與本計畫贊成度交叉分

析，得知各項基本資料之居住時間、年齡及工作性質與計畫贊

成度已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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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
自營

商

公教

人員
漁民 農民 學生

家庭

主婦

公司

雇員
無業 其他

佔工作性質百分比(%) 33 59 64 0 26 60 46 49 43 25 37

佔總和百分比(%) 0 4 2 0 13 2 9 5 2 1 37

佔工作性質百分比(%) 33 37 27 0 44 20 40 33 33 50 40

佔總和百分比(%) 0 3 1 0 21 1 8 3 2 1 40

佔工作性質百分比(%) 34 4 9 100 30 20 14 18 24 25 23

佔總和百分比(%) 0 0 0 0 15 1 3 2 1 1 23

佔工作性質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佔總和百分比(%) 1 7 3 0 49 3 19 10 6 2 100

總和項次 細項

工作性質

總和

不贊成

有條件

贊成

贊成對

本

計

畫

贊

成

度

贊成
43%

有條件
贊成

33%

不贊成
24%

贊成
49%

有條件
贊成
33%

不贊成
18%

贊成

59%有條件
贊成
37%

不贊成
4%

贊成
46%

有條件

贊成
40%

不贊成

14%

贊成
64%

有條件

贊成
27%

不贊成
9%

贊成
60%有條件

贊成
20%

不贊成
20%

贊成
0%

有條件
贊成
0%

不贊成
100%

贊成
26%

有條件
贊成
44%

不贊成
30%

贊成
25%

有條件

贊成
50%

不贊成
25%

贊成
33%

有條件

贊成
33%

不贊成
34%

軍人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無業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自營商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公司雇員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公教人員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家庭主婦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漁民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學生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農民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其他分項佔本計畫贊成度圓圖

工作性質佔本計畫

贊成與否圓形圖

軍人

1%

自營

商

7%

公教

人員

3%
漁民

0%

農民

49%

學生

3%

家庭

主婦

19%

公司

雇員

10%

無業

6%

其他

2%

圖 4-34 調查對工作性質與本計畫贊成度交叉分析圖

(一般民眾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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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一般民眾問卷調查統計表

項目 1.是否知道人工湖計畫

選項 知道 不知道

百分比(%) 74 26

項目 2.是否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

選項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66 23 12

項目 3.是否認同人工湖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

選項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及不清楚

百分比(%) 56 19 25

項目 4.施工過程應做好那些環保措施

選項
做好空氣

污染維護

做好噪音振動

污染管制

做好交通

流量疏導

做好水質

污染防治

廢棄物

清理

做好生態環境

監測及管理
其他

百分比(%) 24 14 12 18 11 16 5

項目 5.對計畫補助回饋措施

選項 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補助地方建設 提供行政資源 其他

百分比(%) 31 32 26 11

項目 6.是否贊成本計畫

選項 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 不知道、無意見

百分比(%) 37 39 22 2

四、綜合分析

依意見領袖訪談、土地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問卷調查得知，

意見領袖對本計畫均了解(或知道)，而 92%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

及 74%以上之一般民眾已知道本計畫內容，如表 4-6 及表 4-10 所

示。因此本次調查結果已比前階段之民意調查(僅 22.2%知道)如表

4-11 所示，更加客觀及具代表性，可供後續計畫推動之參考。

(一) 規劃階段受訪者關心事項

1、意見領袖

意見領袖多表示目前農地徵收價格偏低，恐損及農民權

益，如能提高徵收價格並有保留農保配套措施，俾能減低地方

反彈之聲音，另建堰後之防洪能力、下游保留水量及生態補償

亦為意見領袖之疑慮，建議規劃設計階段須進行相關評估以利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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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前期民意調查統計表

項目 題號 問題內容 回答 百分比(%)

對

規

劃

方

案

的

認

知

Q1

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要在烏

溪的鳥嘴潭規劃攔河堰及人

工湖？

知道 22.2

不知道 77.8

Q2
請問您是何處得知這樣的消

息?

親朋好友 78.3

村長/幹事 0.0

村里佈告欄 6.5

宣傳車 2.2

其他 15.2

對

規

劃

方

案

的

態

度

Q3

請問您贊不贊成本規劃方

案？

贊成 33.3

有條件贊成 27.1

不贊成 11.6

不知道/無意見 28.0

(a)贊成：(可複選)

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

未來如果興建時，您認為

施工單位在環保方面應

該加強哪些工作？

繁榮地方經濟 46.4

增加就業機會 14.5

促進地方商機 24.6

避免颱風停水之苦 44.9

改善休閒生活環境 40.6

(b)有條件贊成：(可複選)

請問您的條件有哪些？

做好敦親睦鄰工作 21.4

做好污染防治工作 37.5

與附近居民充分溝通 39.3

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28.6

做好居民生命財產防護工作 53.6

做好交通疏導計畫 19.6

對當地居民的回饋 41.1

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17.9

其他 10.7

(c)不贊成：(可複選)

請問您不贊成的原因有

哪些？

增加環境污染 25.0

影響居住安全 33.3

影響交通車流 0.0

影響居民生計 66.7

破壞生態環境 45.8

其他 8.3

Q4

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未來

如果興建時，您認為施工單

位在環保方面應該加強哪些

工作？(可複選)

做好空氣污染防治 28.0

做好噪音污染防治 26.4

做好水質污染防治 58.4

做好廢棄物清理 35.2

做好環境監測及管理 55.2

不知道/無意見 4.8

其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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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所有權人

人工湖設置，首當其衝者為土地所有權人，受訪者對於本

計畫之討論最為熱烈。經調查結果目前對於本計畫不贊成佔

26%；有條件贊成佔 61%，而贊成本計畫者僅 13%。其主要原

因為農地徵收價格偏低，如能提高徵收價格使土地所有權人能

於附近地區買到等量之土地，繼續耕作，則土地被徵收人支持

本計畫意願將大幅提高，且農保身份續保問題，則可同時獲得

解決。

另人工湖計畫範圍內之現有河川公有地內，尚有許多承租

戶均由前人於高灘地內開墾農地耕作，其後代子孫接續耕種，

因不黯法規作業，致土地均無辦理產權登記或經由申請變為私

有土地，以致無土地所有權，僅有土地耕作權或甚至連耕作權

都沒有。現有承租戶年齡偏高(大於 50 歲以上)除農耕外並無

其他專長可另謀工作且僅依靠目前之耕作地養家糊口，本次民

意調查在當地農民間相互討論下造成土地承租戶相當大的不

滿，承租戶希望政府能體恤農民之純樸給予適當之補償或提供

其他解決之方法，以減輕日後生活之艱困及壓力。其主要訴求

大致共有下列幾點：

(1) 地上物補償費用太少，徵收後日後生活將無法維持。

(2) 對於用地承租戶補償，建議以土地徵收費之一半費用作為徵

收之補償費。

(3) 保障現有耕種者之農保身分至死亡為止。

(4) 人工湖用地採租賃方式，每年依現有耕地每 1 分地耕種收益

約 24,000 元之費用做為補償，如此農民之農保身分亦可獲

得保留。

對於土地承租戶提出之問題，建議於徵收說明會時，同時

邀請土地承租戶共同出席參與討論，提供說明方案消除疑慮減

低日後工程推動之阻力。



4-36

因此本計畫推動，就用地問題如能針對土地所有權人及土

地承租戶之權益做有效之溝通與回應，化阻力為助力將使工程

能順利進行。

3、一般民眾

受訪者以人工湖預定地 1～2 公里內之鄰近地區為主，根

據調查結果對於本計畫不贊成佔 22%，有條件贊成佔 37%，

而支持本計畫贊成者為 37%。主要原因為影響居民生計，因

此未來若能與當地居民進行溝通及宣導，並對居民的疑慮提出

善意回應，則本計畫開發將可大幅降低民眾抗爭而使工程順利

推動。

4、土地所有權人與一般民眾民意調查贊成度比例差異說明

有關地主與一般民眾對本計畫贊成與否之看法差異性，本

計畫研析地主事先大多已知情形，且曾相互討論，因此意見較

為集中，而一般民眾雖知情比例不低，惟權益損失較微，故看

法就較為分歧。

(二) 工程願景受訪者關心事項

1、意見領袖

意見領袖對人工湖設置將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均有所期

待，例如人工湖下端增設帶狀游湖區，除有隔離水質保護區功

能，更可帶動當地觀光產業，並預期可增加就業機會，亦可配

合未來荷花專區推動之環狀路線規劃，建議未來規劃設計可納

入考量，以符合當地所需，創造雙贏局面。

2、土地所有權人

在計畫施工期間，對於可增加就業機會認同與不認同者所

佔比例均為 40%左右。而對未來人工湖施工完成後，有關生

活環境美質改善、觀光產業提昇及開放人工湖是否會影響水質

等議題持認同者佔 40%以上；不認同者佔 30%以上，另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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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產業提昇所帶來之人潮議題有 40%以上認為會影響當地居

民日常生活，建議妥善規劃及改善人工湖周邊交通動線並輔導

設置觀光特產販售區增加人潮消費意願，將能使本計畫效益更

為提升。 

3、一般民眾 

受訪民眾對於目前當地自來水水源為地下水議題有 66%

民眾知道，而認同人工湖未來可改善目前飲用水質及穩定水量

亦佔有 56%。在施工期間環保措施議題上認為做好空氣污染維

護、做好水質污染防治及做好生態環境監測及管理是主要優先

項目，而對於未來人工湖營運回饋措施議題則看法平均分散，

分別為發展休閒觀光產業佔 31%；補助地方建設佔 32%；提供

行政資料佔 26%。建議未來施工期間應做好敦親睦鄰之工作，

設置單一窗口使民眾對於施工造成之影響有申訴及處理單

位，以減低民怨，亦能使工程順利進行。 

(三) 地方溝通說明會 

本計畫於 99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0 點應當地里長（北勢里、

御史里等)邀請，赴北勢里里長家針對「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

畫」，目前進度及規劃情形進行說明，過程中與會人員提供相

關看法及建議，可提供本計畫後續參考，說明如下： 

1、目前計畫是否定案？希望該工程能快點確定要做或不要做，

否則當地居民心中充滿不安，無法入睡。 

2、溪底雖然地價低，但是屬於良田，有著不可替代性，且近年

附近地價一直在漲，這些因素如何補償農民損失，須多考量。 

3、土地所有權人關注的地價調高目前卡在水利署及縣政府地政

單位之間，左右為難，水利署一直說要徵收，而調高地價之

主管單位卻不理我們，這方面希望水利署這邊能邀請有決策

性人物協調，這樣計畫才會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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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如果徵收確定了，在周邊設施及邊坡保護須一致化及綠

美化。

5、有關農保問題，如果農保年金 1 年約 7.2 萬之補助，是否可

以討論補助幾年的方式協調，也許是個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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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

委託技術服務計畫評選會議評審委員意見及處理情形(1/2)

日 期：民國 9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所霧峰辦公區 A 棟 4 樓會議室

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葉時偉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評選委員一

1.本補充調查資料如何適時與可行性規劃之
工程佈置評估配合應是本計畫之重點，相關
之時程如何配合，請說明。

‧本案為與可行性規劃之工程佈置時程作搭
配，除密切與主辦單位連繫確認外，外業調
查於每一工作段落完成，即報請主辦單位現
場部份驗收確認，期能階段性提供最新調查
成果。而整體工作則依契約要求，於 99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並報請成果驗收。

2.本補充地質調查之重點為何？未來之地質
探查佈線或鑽探之選定原則為何等，請補充
說明。

‧本案地質調查重點在於配合堰址上移方
案，探查堰軸、附屬設施及輸水隧道之工程
地質設計參數。據此，為充份滿足工程規劃
設計之需求，巨廷公司承諾鑽探孔數由 5 孔
增加為 6 孔，孔位佈置分別為攔河堰 3 孔、
沉砂池 1 孔及輸水隧道入口及出口各 1 孔。

3.民意調查樣本數的代表性是否足夠？其調
查之時機為何等，請說明。

‧本案民意調查委辦要求完成一般民眾樣本
數 100 份，尚可滿足基本民調需求，惟如能
行政協調鄰近政府機關、學校等單位協助，
建議增加樣本數至 385 份以上，以提高公信
力。另依工作時程要求，民意調查初步排定
99 年 7 月底前完成意見領袖訪談，8 月底前
完成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9 月底前完成
一般民眾問卷調查。

評選委員二

1.請補充說明地質鑽探孔位選定之原則。 ‧為充份滿足工程規劃設計之需求，巨廷公司
承諾鑽探孔數由 5 孔增加為 6 孔，孔位佈置
分別為攔河堰 3 孔、沉砂池 1 孔及輸水隧道
入口及出口各 1 孔。

2.請補充說明民意調查之主軸。 ‧茲因 98 年度已初步進行民意調查並召開過
地方說明會，巨廷公司將在此基礎上補強調
查議題如下：1.對鳥嘴潭人工湖工程內容之
瞭解程度。2.對計畫正面效益之認同，主要
為改善飲用水品質。3.計畫實施應重視之議
題，包括土地徵收補償方式、影響地主生計
及生態環境等。4.民眾對計畫支持與否、原
因及建議。

評選委員三

1.請說明測量部份係自行執行或委託他人。 ‧本案測量工作係委託專業測量公司執行。

2.倘委託他人，請說明委託之測量公司或測量
技師事務所為何家？

‧巨廷公司擬委託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
理測量工作。

3.本案 1/1000 地形圖之測裝方式為何？ ‧平面控制採用衛星定位儀(GPS)，高程控制
測量採用精密自動水準儀作直接測量。



附 1-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

委託技術服務計畫評選會議評審委員意見及處理情形(2/2)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評選委員四

1.在堰址及人工湖區域，地表水與地下水的交
換情形如何。

‧依過去調查結果，人工湖區域地下水約呈南
或東南向西北流動。配合本年度補充調查成
果，將再探討堰址上移後地表水與地下水之
流向機制。

2.輸水隧道沿線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如何？ ‧輸水隧道沿線主要為礫石階地堆積層，一般
而言較無土壤液化潛勢，惟將配合本年度地
質調查成果再予檢討。

3.排砂門的功能否會受礫石堆積的影響？ ‧一般而言，礫石堆積之河床特性較易造成堰
面磨損之問題，而排砂門功能之維持與未來
營運操作關聯較大，應於工程可行性規劃中
加強探討。

4.從鑽探資料如何研判礫石層與岩盤交界面
(即不整合面)的形狀變化情形？該界面對
水密性及邊坡穩定性的影響如何？

‧依主辦單位要求，本案地質鑽探至少須入岩
5m 以上，可涵括礫石層及岩盤，因此將透
過地質鑽探成果，加強探討不整合面的變化
情形，並評估該界面對水密性及邊坡穩定性
的影響。

評選委員五

1.本計畫案補充地質調查及測量是兩大主要
工作，請問貴公司將如何安排此 2 項工作之
時程。

‧本案決標後，立即與主辦單位現勘，確認調
查範圍及鑽探孔位，並配合提供施工計畫
書，向第三河川局申請河川區域作業許可。
其後依各項工作要求，於 99 年 8 月 31 日前
完成堰址及輸水隧道鑽探工作及補充堰址
地形測量工作，並提送資料辦理驗收。

2.從貴公司對本計畫以往的調查成果的瞭
解，請問貴公司認為本計畫工址，除了本年
度工作項目之外，尚須補充那些工作內容，
以讓本計畫工址的調查有較完整的成果。

‧本年度配合堰址上移方案進行補充調查，委
辦工作要求初步評估已能滿足工程規劃設
計需求，惟為更深入瞭解輸水隧道洞口地
質，建議後續可補充水平孔鑽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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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7)

日 期：民國 9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所霧峰辦公區 A 棟 4 樓會議室

主持人：王課長國樑 記錄：黃兆章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陳委員義平

1.地質鑽探隧道部分原規劃公司建議隧道 3
孔，出入口及中間各 1 孔，本計畫書建議將
中間 1 孔省略，認為均在頭嵙山層，可由出
入口研判岩層分佈，推估該地區地質南端為
卓蘭層，為瞭解隧道施工之難易，建議中間
1 孔仍應辦理，未來基本設計仍需做橫孔或
水平孔。

‧本工作契約鑽探孔位為 6 孔，總深度為 160
公尺，依 98 年度報告鑽探孔位優先順序分
配，如於隧道出入口及中間各鑽 1 孔每孔 40
公尺，所需深度達 120 公尺，餘 40 公尺無
法滿足攔河堰及沉砂池之需求，故考量隧道
表土露出岩層之分佈狀況，經與主辦單位及
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研商後，先鑽隧道出入
口之 2 孔，深各 40 公尺，再視隧道出入口
鑽探及試驗結果，調整其他鑽探孔位及深
度。至於橫孔或水平孔將建議納入階段辦
理。

2.測量範圍是否有將 A’區納入？ ‧A’區已由前期工程可行性規劃(1/2)測量完
成，本計畫測量範圍將與其銜接。

3.問卷調查前次對土地所有權人之樣本數太
少，本次民意調查，應確實對土地所有權人
作較多之樣本，另應增加當地社區協會、野
鳥學會、環保團體等民間團體，應增加調查
範圍。

‧本計畫工作內容針對土地所有權人樣本數
為 100 份，將視情況增加。

‧當地社區協會已增加於意見領袖之訪談範
圍，野鳥學會、環保等民間團體目前未有相
關資訊及單位可供訪談。

二、簡委員豐銘

1.本計畫預定工作進度中有關「堰址補充地質
調查」、「堰址地形補充測量」等工作，預定
在今年度 8 月 31 日前完成，是否能及時提
供另案之工程可行性規劃計畫之用。

‧經與主辦單位及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進行
研商，地質調查鑽探及地形測量工作將優先
由輸水隧道出入口處進行施測以配合規劃
設計使用，並將按規定時程如期完成。

2.有關民意調查與分析工作，其調查對象、調
查問卷內容等是否能忠實反映問題徵結，提
高結果之公信力、可靠度，以找出解決問題
之對策。另外問卷調查中，對土地所有權人
預定 100 份，是否已對本計畫土地徴收之所
有權人均有納入了？若否，是否需加以補
充。

‧本問卷調查主要延續前期之調查內容及成
果，並於去年度之座談會後，在當地居民更
瞭解本計畫情況下進行本年度之調查，以增
加本問卷可靠度及公信力。

‧依本計畫用地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約 981
人，如全部納入，其工作遽增，執行有其困
難。因此初步將選定持有一定面積以上之地
主進行抽樣訪查，應具有代表性。

3.p.1-1 本計畫工作範圍如圖 1-1 所示，建議
對圖1-1之本計畫範圍用色筆或其他記號將
範圍圈出。另外第貳章之工作目標亦未說
明，只提及計畫目的。又 p.2-1 攔河堰址位
於烏溪橋上游 5 公里處，另在 p.4-2 又言及
堰址距離烏溪橋水文站 6 公里，應查明加以
統一訂正。

‧工作範圍圖配合修改為本計畫施工範圍圖
並用彩色圖顯示。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將於第貳章補述工作目標。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 P2-1。

‧攔河堰位址將統一修正為位於烏溪炎峰橋
下游約 600 公尺處。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及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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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4.第參章工作項目及內容，有關地表地質調查
及堰址地形測量 75 公頃等工作，請將其「範
圍」加以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詳細調查範圍，詳工
作執行計畫書 P2-1。

5.第肆章工作計畫及方法，是否應改為本計畫
工作構想及方法來敘述，較符合期初簡報之
精神。

‧依委託技術服務契約書，工作執行計畫書各
章名稱均有規定，建議不宜調整，惟該章工
作計畫及方法確係陳述本案工作構想及方
法。

6.有關地形測量工作，除增加新堰址範圍外，
對新增加之 A’人工湖是否也有納入？對
1/1,000 之地形圖中有關隧道出入口部分，
是否有考慮增加 1/500 或 1/200 之地形圖以
配合工程規劃之布置？另外對控制點檢測
部分，宜注意其精度問題。

‧A’區已由前期工程可行性規劃(1/2)測量完
成，本計畫測量範圍將與其銜接。

‧攔河堰、沉砂池及輸水隧道等構造物預定位
置沿線將提高地形測量至 1/500 之比例。詳
工作執行計畫書 P4-39。

‧控制點及高程檢測精度均依水規所測量工
作規範辦理並完成符合要求之精度。

三、政治大學統計學系鄭委員天澤

1.意見領袖的調查儘量以工程預定地 1~2 公
里內鄰、里長及社區主委為對象。

‧感謝委員意見，除本執行計畫書所設定之對
象外，另增加鄰、里長及社區主委等對象。

2.地主的調查在抽樣時應考慮地的大小或其
他可能影響地主看法的因素。

‧本計畫已縮限 0.2 公頃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
為主要對象，並合理分配各里之樣本數，以
減低抽樣誤差。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41。

3.一般民眾調查如由人員面訪改為電話訪問
調查，需考慮居住在工程預定地 1 公里~2
公里範圍內之民眾的比例，以免造成調查結
果的偏差。

‧一般民眾調查將派專人訪查，針對 1 公里~2
公里範圍內鄰近居民進行訪調。

4.一般民眾調查不宜透過相關政府機關來進
行，以免造成抽樣偏差，而無法真實反映草
屯鎮及其他鄰近地區民眾的看法。

‧遵照辦理，將以工程預定地 1~2 公里內民眾
為主要調查對象，派專人進行訪查。

5.AHP 主要是應用在決策分析，然而民意調
查(不論是意見領袖或一般民眾)主要是瞭
解受訪者對計畫的看法，以作為推動計畫時
排除阻力之參考，調查結果與決策並未直接
相關，因此，AHP 是否適用或如何適用，
應再詳加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經評估討論後已將 AHP 評
估方式刪除。

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費委員立沅

1.攔河堰附近區域之地質特性請再檢視：1、
圖 4-18 不易分辨卓蘭層與頭嵙山層之界線
位置。2、隘寮斷層之長度在圖 1-1 及 4-17、
4-18 之長度及位置似乎不一致。3、隘寮斷
層之性質在 p.4-31 及 p.4-40 也不一致。

‧將該圖改為彩色顯現以利辨視。詳 P4-13。
‧查圖 4-17 為大範圍區域地質，而圖 1-1 及

4-18 則僅為斷層通過本計畫區域內之路線
故長度和位置稍有不同。

‧將該資料統一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14。

2.工作內容建議將正確之量化資料更新原內容。‧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詳 P3-1。
3.人工湖南側屬隆起之階地，又在近烏溪側陡
崖之地形，其邊坡穩定狀況是否會對於未來
之人工湖有影響。

‧本計畫將提供地質調查成果，以利工程可行
性規劃單位評估對人工湖之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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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堰址方案三之基盤地層似為香山段岩性，砂
岩層較多，其水密性是否如前期分析結果所
述，建議再蒐集資料評估。

‧本計畫將於計畫堰址左、中右各鑽探 1 孔，
每孔深約 20 公尺，以了解地層分布狀況，
作為後續設堰之可行性參考。

5.本案攔河堰面臨氣候變遷之影響，建議參考
甲仙、高屏攔河堰在八八水災之經驗，於期
末報告提出未來規劃之建議。

‧本案僅辦理補充調查工作，有關攔河堰因應
氣候變遷之設計參考，建議應由工程可行性
規劃執行單位辦理。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6.烏溪附近河道斷面之沖淤變化，依量測數據
其變化相當大，如要瞭解長期變化趨勢，應
先探討發生之原因。

‧河道沖淤變化應於攔河堰規劃設計納入參
考，建議由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進行探討。

五、水規所王委員國樑

1.一般慣用公共給水代表生活用水與工業用
水之和，文中之公共用水或公共給水請統一
以公共給水表示；另民生用水或生活用水請
統一以生活用水表示。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

2.p.3-1 及 p.4-55 相關堰址及輸水隧道鑽探之
布孔原則及深度選定、p.3-1 及 p.4-48 民意
調查與分析相關份數之代表性等，請加強說
明及著墨。

‧本工作契約鑽探孔位為 5 孔，總深度為 140
公尺，鑽探優先順序分配為隧道出入口各鑽
1 孔每孔 40 公尺，剩餘之 60 公尺則分配於
攔河堰兩端及沉砂池共 3 孔，每孔深各 20
公尺，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3-1 及 P4-23。

‧本計畫問卷調查之有效樣本數乃在信賴區
間 95％下，其樣本約 385 份，將於報告內加
強說明。詳 P4-41。

3.p.4-1 相關公釐或公厘或毫米請統一以毫米
來表示；另台灣西部的豐水期通常以 5~10
月來表示，建議檢討修正，否則降雨量與
p.4-18 之流量說明不符？

‧遵照辦理，統一修正為毫米。
‧豐水期統一修正為 5～10 月。詳工作執行計

畫書 P4-1。

4.p.4-2 本計畫欲引水作為三級公共用水水
源，其最低分級為「丙」類水體，是否會太
低？另言及鳥嘴潭堰址下游有阿罩霧第二
～四圳，似乎缺了一圳？生態之台灣石魚賓
請修妥。

‧依前期規劃烏溪橋水質檢測成果，顯示本區
之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總磷量等皆僅達丙
類水體標準，如提高水體標準則上游水源區
須納入管制以減低污染。

‧修改為阿罩霧第一～四圳。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 P4-5。

‧已予以修訂。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5。
5.p.4-12 堰址設計取水量 30 秒立方公尺，與

p.4-5人工湖計畫取水量應為 20秒立方公尺
之區隔應加以說清楚，較妥適。

‧於報告書內註明設計取水量 30 秒立方公尺
係含北投新圳之取水量。詳 P4-8。

6.p.4-14 言及本計畫之益本比約為 0.49 是否
太低？請研處並檢討。

‧益本比約為 0.49 係依前期成果摘述，未來以
最新資料予以修訂。

7.p.4-22 相關水質不論地表水質或地下水質
等資料建議再加強研析及整理，並探討可能
的原因及改善的作為。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補充說明。詳工作執行
計畫書 P4-2。

8.p.4-26 言及推廣精緻農業之「意苡」為何
物？可否加強呈現。

‧俗稱薏仁為多年生草本，可供食用。將於文
內附加其俗名以利辨別。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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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9.p.4-31 本人工湖區之隘寮斷層建議未來應
加強探討及呈現。

‧遵照辦理，並於期末報告將成果提出。

10. p.4-49 相關民意調查將完成 230 份有效樣
本，其未來之代表性為何？請加強說明。

‧230份為前期成果份數，本計畫將增加至 385
份，使有效樣本數在信賴區間 95％下。

11. p.4-52 及 p.4-68 相關補充地質調查及堰址
地形測量是否符合本所規範要求要註明。

‧於報告內說明須符合 貴所之地質調查及測
量等相關工作規範。

12. p.4-71 言及四、民意調查及分析應修正為
五、民意調查及分析較正確；另 p.4-73 言及
環保團體領袖 2 人之選定原則為何，是否已
選定？

‧遵照辦理，已修正。另已選定社區發展協會
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為訪談對象，另野鳥學
會、環保等民間團體目前未有相關資訊及單
位可供訪談。

13. 依 p.6-2 圖 6-1 專案組織架構，相關工作人
員及單位不少，未來應注意整合及時效。

‧遵照辦理，將妥適整合工作界面，確保於規
定時效內完成各項工作。

14. p.9-1 何謂本計畫之「創新」？請加以說
明；並應補充評選會議各委員意見之研處及
回應較妥適。

‧本計畫所謂「創新」係為調查工作將充分考
量工程規劃設計需求，額外增加工作數量，
並整合前期各階段成果。

‧評選委員意見及回覆將放置於附錄二。

六、水規所林委員峰瑋

1.評選會中各評選委員所提之問題詢答，應回
應並落實於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中。

‧遵照辦理，將各委員意見作回覆說明，並納
入工作執行計畫書內修訂。

2.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中引用前期規劃調查成
果應簡捷扼要。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

3.補充地質調查中敘明調查範圍介於北投新
圳取水口至上游炎峰橋間約 1.5 公里的區
域，因此本節之調查重點應敘明如何就此區
域地質資料不足之處如何進行，以符合本案
之目的。而於本節的「(2)調查項目」中臚
列了水系特徵、主要斷層、河海侵蝕、火山
以及水文地質現象等項目，請問在此調查範
圍內如何介定水系特徵、河海侵蝕、火山
等，又尚有主要斷層分佈於其間？再者，此
區域中的水文地質現象如何調查？

‧遵照辦理，本案僅配合堰址上移辦理補充調
查，故原列地質調查基本原則確不符實際需
求，已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加以修訂。詳工
作執行計畫書 P4-21~P4-23。

4.請說明表 4-19 中左端考量因子與右端考量
因子間之關係。

‧關於表中評估方式，為 AHP 重要因子權重
計算方式，惟本計畫經評估後，已刪除此調
查方式。

七、南投農田水利會吳股長水樹

1.p.4-2 之 4、水源利用第 3 行有誤，請更正為
阿罩霧第『一』至四圳、茄『荖』媽助圳，
另並請補列同安圳。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5。

八、經濟部水利署李副工程司柏萱

1.本計畫應與可行性規劃合併進行，工作執行
計畫書應強調本年度工作重點，其文獻回顧
及基本資料蒐集簡單敘明即可。

‧遵照辦理，依此原則修訂工作執行計畫書。

2.可行性規劃第 1 年部分，7 月份將再召開工
程布置規劃會議，如有堰址移動、工程規劃
異動等，本計畫應即時配合修正執行。

‧本計畫將派員出席並配合工程可行性規劃
單位需求進行相關工作範圍及位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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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3.考量可行性規劃及本計畫係由不同廠商
承包，工作內容又互相連結，建議未來開
會時由對方廠商為列席者。

‧敬悉，本計畫將視需要配合出席工程可行
性規劃之相關會議。

九、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賴工程員保旺
(書面意見)

1.本計畫工作內容部分位於烏溪河川區域
內，請依規定向本局提出河川公地使用申
請，以免產生爭議。

‧遵照辦理，已由主辦單位函文第三河川局同
意本計畫現場工作。

2.圖 1-1 並未標示本計畫工作範圍，建議依
p.4-1 第 3 行所述確認實際工作範圍後，併
同第 1 年工作範圍列入同一張圖上，供瞭解
及比較兩者間之關係。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3.p.4-19 項次(4)第末行「…有偏更明顯。」請
修正。

‧修正為「…偏左更明顯。」

4.p.9-1 之二、民意調查部分(二)「計畫透過行
政協調，由計畫區鄰近政府機關或學校等單
位協助進行問卷調查，以增加有效樣本
數」，該方法是否可行？所獲得之樣本是否
可靠？建請加以評估，並先洽談相關單位了
解其意願，如確不可行，則應有因應措施，
方不失原有提高民意調查公信力之目的。

‧此調查方式已刪除，將以工區鄰近區域為調
查範圍，並派專人訪查。

十、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詹副工程司
元豪

1.未來若計畫執行，上游地區若列入水質水源
保護區，則上游民眾意見是否需列為後續民
意調查對象，應可納入考量。

‧本計畫暫先以工程預定地1~2公里內為調查
範圍。

十一、水規所水資源規劃課鍾正工程司寬茂

1.本計畫目前有 3 個子計畫同時進行，而本計
畫之成果又必須是另二個計畫之依據，因此
建議製作乙張子計畫關聯圖以說明 3 個子
計畫之關係，並確定本計畫之定位，然後本
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要針對本計畫實際要
進行工作之範圍、工項，明確說明其工作方
法、數量及 QA&QC。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內述明本計畫之工作範
圍、項目及內容。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2-2。

2.鑽探工作有一布點落於行水區中，目前已進
入豐水期，該鑽點如何進行，請說明。

‧因應豐水期來臨，將參考氣象報告尋找降雨
間隔日較久之期間進行鑽探工作，計畫以鑽
堡機進行鑽孔以縮短工期，並利用挖土機於
前方施作簡易導水路改變水流進行施工。

3.鑽探是否設置水位觀測井(p.4-62)？ ‧本計畫鑽探孔均有設置地下水位觀測井。

4.針對問卷對象應先有各種因素組成分析，如
所有權人之耕地面權等，再據以分配樣本
數。

‧本計畫已縮限 0.2 公頃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
為主要對象，並合理分配各里之樣本數，以
減低抽樣誤差。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41。

5.本計畫時間已緊迫，請積極趕辦，外業工進
及驗收等事宜，請與承辦人密切配合，如鑽
探之取樣，試驗、驗收等。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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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6/7)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十二、水規所水資源規劃課葉工程員時偉

1.第肆章有關基本資料蒐集，請儘量簡要說明
(如氣象、水文部分重複描述)。

‧遵照辦理，重複描述章節將簡略及刪除。

2.請補充描述鑽探孔位順序。另堰址現場卵礫
石相當大，報告對於堰址地質資料亦應加強
說明，並對鑽探方法作說明。

‧鑽孔順序配合另案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順
序由輸水隧道出入口之 2 孔為優先，後續則
為攔河堰位址之 3 孔，最後則為沉砂池之 1
孔。

3.民意調查問卷內容請與本課確認後，再進行
民意調查。

‧遵照辦理。

十三、水規所水資源規劃課黃工程員兆章

1.有關補充地質調查、補充堰址地形測量等二
部分，除本執行計畫書外，應於開工前另行
提送細部執行計畫書送本所核備，請將行政
程序納入工作流程。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22 及
P4-40。

2.第壹章「工作範圍」請著重於本委託案之工
作內容予以陳述，另引用之位置圖亦請加強
標示或改以較大比例尺為宜。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3.第肆章第二節「前期規劃調查成果」內容請
予簡單扼要說明，其中涉及環境基本資料部
分，建議納入第一節「基本資料蒐集」中。

‧遵照辦理，將前期成果予以精簡並置入於適
當章節內。詳第肆章第二節。

4.p.4-54 地表地質調查成果，請修正為繪製於
1/1,000 地形圖上。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

5.第捌章「預期成果」內容，請以本案基本資
料補充調查工作完成後，所能提供鳥嘴潭人
工湖工程可行性規劃參考之具體效益為論
述。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

6.第玖章「其他增補項目」章名請修正為「建
議事項」，另於簡報中承諾超出契約價金部
分廠商自行吸收乙節，請併入文內說明。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9-1。

7.有關一般民眾意見調查(385 份)對象包括工
程用地鄰近地區民眾、相關機關單位等，請
概估其所佔問卷份數之比例；另所研擬之民
意調查問卷初稿，請納入工作計畫書附錄
中。

‧依本次會議委員意見，民意調查將以工程預
定地 1~2 公里內為調查重點，相關機關單位
則不納入。另已將研擬之民意調查問卷初稿
納入工作計畫書附錄一中。

8.請補附本案評選委員意見處理情形表。 ‧遵照辦理，將評審委員意見處理情形表置於
附錄二。

9.計畫書文內部分錯別字、不明或不適當之文
句，請再檢討修正。

‧遵照辦理，已予以修訂。

10. 請巨廷團隊於計畫執行要項進行前適時
通知主辦單位，俾利配合現場勘(查)驗。

‧遵照辦理。

十四、結論

1.本工作執行計畫書暨期初簡報原則認可，請
參酌各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研處，並於工
作執行計畫書修正稿中有所回應。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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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7/7)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2. 報告格式請依本所相關規定調整較妥適；
本工作執行計畫書請就負責之工作範籌加
強說明為主，相關本工程其他計畫完成之
內容請儘量扼要交代即可。 

‧ 遵照辦理，已依此原則修訂工作執行計畫
書。 

3. 本人工湖區之隘寮斷層未來應加強探討及
呈現；本補充地質調查之重點及未來之地
質探查之選定原則等，亦請補充說明；另
相關補充地質調查及堰址地形測量是否符
合本所規範要求要註明。 

‧ 遵照辦理，本案地質調查除配合堰址上移進
行補充外，未來將以隘寮斷層作為調查重
點。 

‧ 另有關地質調查及地形測量之規範要求，已
於報告內補充說明。 

4. 本計畫相關民意調查將完成有效樣本數，
請就其代表性及其調查之時機等加強說
明。 

‧ 本計畫問卷調查之有效樣本數乃在信賴區
間 95％下，其樣本約 385 份，而調查時機於
經 貴所審定後進行，預計 9 月底完成。 

5. 本計畫相關工作人員及單位不少，未來應
注意整合及時效；另請執行單位就相關調
查的工作或需協助部分，密切與本所水源
課接洽及連繫。 

‧ 敬悉，將與主辦單位密切連繫，確保工作順
利進行推展。 

6. 就本計畫相關補充調查與環評作業及可行
性規劃之配合，請本所水源課適時做好整
合的工作，以利工展。 

‧ 敬悉，將與主辦單位密切連繫，確保工作順
利進行推展。 

7. 請執行單位於本會議紀錄文到 2 週內檢送
工作執行計畫書修正稿乙式 3 份至本所憑
辦後續撥款程序。 

‧ 已於 99 年 7 月 23 日九九巨中字第 110 號函
送。 

8. 請執行單位於本(99)年 8 月 31 日前提送本
計畫外業成果初稿至本所憑辦驗收作業。

‧ 測量工作成果已於 99 年 8 月 24 日九九巨中
字第 131 號函送。 

‧地質鑽探成果已於 99 年 8 月 31 日九九巨中
字第 134 號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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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
第 1 次工作會議紀錄及處理情形(1/2)

日期：民國 99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所彰化辦公區 3F

主持人：鍾正工程司寬茂 記錄：黃兆章

各單位意見 處理情形

一、民意調查訪談及問卷部分

(一) 意見領袖訪談內容

1.請補充工程計畫概要作為引言，並請酌增環境

營造及社會人文等議題。

‧已補充說明。詳工作執行計畫書附錄三。

2.請依性質相近問題予以大項分類(如水質水

量、計畫反應、徵收補償、其他…等)。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二)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

1.前言提及造成地層下陷部分，請酌刪。 ‧已刪除，詳工作執行計畫書附錄三。

2.「不瞭解題意」之選項似未明確，請檢討。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為「不清楚」，意指

對問題未曾思慮或題意仍有不清楚之看

法，其與「無意見」選項不同。

3.有關民眾擔不擔心或設法阻止人工湖興建等

言，建請再酌。

‧已刪除，詳工作執行計畫書附錄三。

4.第 3~7 題，應引導民眾瞭解目前當地自來水

來源，及提出對自來水水質水量之看法。至地

表水水質優於地下水乙節，視不同地區而異，

宜再酌。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5.第 8~10 題，本計畫工程並未具有遊憩功能，

對於促進觀光產業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方面，用

詞宜再謹慎斟酌。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附錄三。

6.第 11~13 題，關於徵收補償、生計輔導及農保

身分等節，似乎可整合統問，建議改由如被徵

收可提升其意願之條件來著墨。又，如欲增列

以地易地選項，請加註相關限制條件。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7.第 14 題，改善用水需求建議修改為改善用水

水質水量；增進休閒觀光產業建議修改為促進

環境營造，帶動當地產業。另擔心增加淹水情

形乙節，本計畫工程似無相關情節，請再酌。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三) 一般民眾問卷

1.第 11 題，為利統計分析擬採單一選項方式，

建議本題問句應強調於最期望之環保工作。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2.第 12 題，有關水費補助已有法令規定，不適

用於本計畫，請予修正。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3.基本資料部分，查工作執行計畫書對於一般民

眾調查對象僅限於 20~69 歲，問卷內仍有 20
歲以下及 60 歲以上之年齡層別，請補正。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4.餘同土地所有權人問卷。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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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
第 1 次工作會議紀錄及處理情形(2/2)

各單位意見 處理情形

二、工作執行計畫書部分

(一) 對於部分委員及與會單位代表意見仍有未

說明或未處理事項，請再逐項檢討補正，另

處理情形應適時納入報告內一併說明。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詳工作執行計畫

書附錄三。

(二) 期初審查會議辦理情形如涉及報告內容修

正部分，請加註修正後位置(如圖表號、頁次

等)。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

(三) 攔河堰計畫堰址請統一修正為烏溪炎峰橋

下游約 600 公尺處。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及

P2-1 頁。

(四) 報告目錄中請加註各附錄起始頁碼。 ‧遵照辦理。

(五) 部分內容用辭不適當、文字誤繕等，請修正。‧遵照辦理，予以修正。

(六) p.4-17 有關用地調查成果乙節，請補附用地

範圍地籍圖。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19 頁。

(七) p.4-18 關於民意調查成果，請補充前期調查

民眾關切重點議題彙整。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20 頁。

(八) p.4-23 圖 4-10 請加註各鑽探孔位坐標。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25 頁。

(九) p.4-24 提及輸水隧道地質變化可由二隧道口

鑽孔推估乙節，請補附佐證資料。另執行方

式請加註私有地之孔位鑽探，事先須與地主

協商同意。

‧遵照辦理，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26 頁。

(十) p.4-39 關於土地所有權人訪查樣本，請補充

說明何謂合理分配各里樣本數。

‧合理分配數係依各里人數與總土地所有

權人（經面積 0.2 公頃以上篩選後）之比

例，等比例分配抽樣人數至總調查樣本

數，詳工作執行計畫書 P4-43 頁，表 4-9。

(十一) 附錄一訪談及問卷內容，請參照本次會議

有關民意調查訪談及問卷部分之審查意

見予以配合修正。

‧遵照辦理。

三、結論

(一) 民意調查訪談及問卷內容請依審查意見並

參考本所現有民調案例調整修正後，再送本

所核備。

‧遵照辦理。

(二) 工作執行計畫請依審查意見修正，並於文到

5 日內提送修正稿至本所複查。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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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8)

日 期：民國 9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所彰化辦公區 1 樓會議室

主持人：蔡課長展銘 記錄：黃兆章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陳委員義平
1.本案有關地質調查及測量工作均經驗收，其
成果應可符合要求。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工作成果將提供工程規
劃參考。

2.依鑽探資料攔河堰河床礫石層深約 6 公尺
～8 公尺，標準貫入試驗 N 值大於 50，對
攔河堰設計如以現有河床高為設計堰頂
高，其承載力應無慮。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工作成果將提供工程規
劃參考。

3.隧道地質為軟弱岩盤因僅布置出入口 2 孔
未來基本設計應再補充調查，另入口
(BH-99-01)地下水位介於 160.85 公尺～
159.60 公尺，高於鄰近地區 10 公尺以上，
未來隧道施工可能造成湧水，因此對隧道之
地下水位應再詳細調查。

‧後續隧道地質調查事項，建議再辦理橫孔或
水平孔之鑽探及試驗，另外入口地下水位異
常原因可能是階地上方田地灌溉用水下
滲，或是夾於砂岩層間不透水泥岩導致棲息
水所致，詳細情形仍需由長期觀測研判之以
確認地下水位狀況，已納入建議事項說明。

4.民意調查缺南投縣中央民意代表及環保團
體，請補充，或於地方說明會邀請相關人員
參加。

‧建議由主辦單位於地方說明會召開時，邀請
相關民意代表及環保團體參與。

5.有關土地所有權人要求依市價徵收，政府之
政策已朝向此目標，惟市價如何評定，有其
困難度。

‧據瞭解目前地方人士已向縣政府地政單位
反應配合本案公共建設之推動，先行調高地
價，惟本案尚未核定，故土地之價值如何評
定仍有待後續協商。

二、政治大學統計學系鄭委員天澤
1.土地所有權人的抽樣設計中，應述明排除土
地面積 0.2 公頃以下所有權人之原因，並以
表格列示排除後各里所有權人的人數及各
里抽樣的比例，而由各里抽樣時，到底是簡
單隨機抽樣或系統抽樣應敘明。

‧依本計畫用地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約 981
人，而工作份數須 100 份，因此考慮地的大
小影響地主看法，以選定持有一定面積以上
之地主進行抽樣訪查，較具有代表性，已補
述於 P4-5。

‧已補充各里土地所有權人及抽樣比例表，詳
表 4.2 所示，惟調查過程之比例抽樣，因於
尋談過程中分配比例低者(如 1％)，尋訪中
有其困難，因此配合地方自辦說明會進行調
查，以達計畫目標，其份數來源詳表 4-3 所
示。

2.一般民眾調查之抽樣設計「隨機訪調」語意
不明，另外，有多少份是由地方舉辦的說明
會中取得或其他集合中取得，應詳細敘述。

‧因一般民眾調查份數眾多，調查方式主要以
計畫範圍內之沿線道路所遇之人及所達之
處逢人即問，另部份配合地方舉辦之說明會
補充不足份數，其份數來源詳表 4-7 所示。

3.差異分析應該是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請先排
除不知道/無意見樣本，再以無母數方法
(Kruskal-Wallis)進行分析。

‧本計畫問卷分析主要採卡方分析之百分比
同質性檢定探討各變項是否有顯著差異，而
非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另已排除不知道/無意
見樣本重新修正，詳表 4-5 及 4-9 所示。

4.進行交叉分析的卡方檢定時，要注意併格問
題及排除不知道/無意見的樣本。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修正，詳表 4-5 及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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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8)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5. 一般民眾調查 Q1.1『其他』項有 29 份，應
將這部分資料整理之後顯示在表格中，
Q4、Q6 也有同樣的問題。 

‧ 有關其他選項之內容，已補充於文中說明，
詳 P4-12、P4-20、P4-22 及 P4-23、4-24。 

6. 無意見與不清楚建議合併為一項。 ‧ 已修正，詳第肆章。 
7. 有效百分比請更正為百分比。 ‧已修正，詳第肆章。 
8. 地主與一般民眾問卷內容為何有如此大的
差異，應該詳細說明。 

‧ 有關地主與一般民眾對本計畫贊成與否之
看法差異性，本計畫推測地主事先大多已知
情形，且曾相互討論，因此意見較為集中，
而一般民眾雖知情比例不低，惟權益損失較
微，故看法就較為分歧，已補述於 P4-35。

9. 一般民眾樣本有 13 份非屬四個主要里，建
議排除後再進行所有統計分析較恰當。 

‧ 本計畫為滿足樣本可靠度，故樣本數以 385
份為原則，調查結果 387 份，因此 13 份樣
本雖非四個主要里民，惟均位於計畫範圍 1
～2 公里內或為地主身份，故亦具代表性，
建議仍納入評估。 

10. 交叉表建議只保留各橫列項目之中間列
（佔『居住時間』、『年齡』、『工作性質』
百分比）。 

‧ 為考量選項比例及單選項比例之整體評
估，建議僅刪除個數之細項，詳圖 4-32、4-33
及 4-34 所示。 

11. P.4-3，D.第 2 行『意願徵收者』請更正為
『意願被徵收者』。 

‧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詳 P4-3。 

三、簡委員豐銘  
1. P.摘-1 及測量成果報告 P.1-1，攔河堰堰址
位置之描述，請統一並與工程可行性規劃
報告一致，例如：位於炎峰橋下游 600 公
尺處或 700 公尺處。 

‧ 將配合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統一修正，詳 P 摘-1 及 P1-1。 

2. P.摘-6及P.結-1地下水位觀測之地下水位請
補充位於地表面下多少公尺（在高程 EL.
之後面）。 

‧ 已補充說明，詳 P 摘-6。 

3. P.1-9 圖 1-4 取水工規劃平面布置圖中魚道
只有一道，與工程規劃不一致（排砂道左
右各有一魚道）。另外 P.1-10 施工期 4 年也
與工程可行性規劃不一致。 

‧ 將配合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統一修正，詳 P1-14。 

4. P.1-11 有關本計畫之人工湖內另一背衝斷
層—隘寮斷層通過人工湖計畫區是 E 區或
F 區，其正確位置線請繪出在圖上，以供工
程可行性規劃布置參考。 

‧ 此部分為前期調查成果，因本報告章節調
整，予以移除。 

5. P.1-13 圖 1-6（綠虛線）及地質鑽探成果報
告 P.2-7 圖 2-2（紅線），其圖例之意義代表
什麼？另外地質報告P.3-26表 3-6岩石一般
物理性試驗成果表內之 Gs、e 請加以註明，
如：比重、孔隙比等。 

‧ 該圖係引用前期「水規所 96 年-堰址地質及區
域地下水調查報告」，此部分為前期調查成
果，因本報告章節調整，予以移除。 

‧ 經查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圖資，此紅線為隘
寮斷層地表破裂線已於該圖註明，如 P2-4。

‧ 此部分納入報告書內詳 P2-19。 
6. 測量成果報告 P.2-17 及主報告 P.附 3-2，有
關隧道出入口等構造物是否有施測 1/500
地形圖，若合約只規定 1/1,000 地形圖，則
報告之 P.附 3-2 處理情形須修正。 

‧ 配合契約規定測量成果以 1/1,000 展現，惟
針對構造物預定位置，均有加密點位施測未
另列 1/500 地形圖，如 P3-7。 

‧已修正如 P 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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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3/8)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7. P.3-1、P.3-7 有關 GPS 平面控制測量之檢測
採用 2 座三等衛星控制點及 1 座 C012 一等
水準點，故檢測精度較差，剛好符合規範
之要求，建議應儘量使用 GPS 衛星控制點
之座標引測，少用水準點之座標引測。 

‧ 內政部衛星測量中心公告，一等水準點平面
精度為三等控制點，在精度符合規範要求
下，配合前期成果引用相同之控制點。 

8. P.3-5 基樁埋設之樁別係採用觀音石，而測
量專題報告之附錄四註明採用水泥樁，二
者不同？請查明修正。 

‧ 經查明基樁埋設材質為觀音石，已予修正如
附錄四。 

9. 有關民眾問卷調查中，土地所有權人大多
反對本計畫，主要原因係補償費過低及農
保存廢問題，而調高地價係地方政府配合
之問題，這方面可參考湖山水庫之徵收補
償費，地方政府有找到法規可提高補償費
之辦法。 

‧ 經洽詢中水局湖山水庫用地徵收補償業務
單位，該計畫仍按現行法令規定，補償費為
公告現值加四成，另有施工獎勵金每公頃
120 萬元。惟湖山水庫計畫核定推動後，雲
林縣政府已先行調整地價，故實際補償費用
較原規劃高。 

四、本所王委員國樑  
(一)期末報告部分： 
1. 報告格式請依本所相關規定調整，如封面
格式及顏色，並補充 Abstract（英文摘要）。

 
‧ 已依 貴所報告格式修正如 PA-1。 

2. 第三、四章請修正為第參、肆章。 ‧ 已修正，詳 P3-1、P4-1。 
3. P.1-8 前期成果中言及相關人工湖及攔河堰
的工程佈置是否最新定案的資料？建議最
好引用最新資料較妥適。 

‧ 將配合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所提供之最新
資料修正。 

4. P.2-1 請加強說明補充地質鑽探的必要性及
與前期地質探查間之關聯性；另針對本計
畫共施鑽 6 孔之佈孔原則建議補充說明。

‧ 已補充，如 P2-1。 

5. P.3-1 請加強說明補充測量的必要性及與前
期測量間之關聯性。 

‧ 已補充，如 P3-1。 

6. 第參章補充堰址地形測量最後應針對
1/1,000 數值地形圖、地籍套繪成果圖及定
線套繪成果圖請適度的用圖示補充。 

‧ 已補充，如 P3-13 及 P3-16。 

7. P.4-1 針對本次民意調查的目的及必要性與
前期調查的差異及關聯性加強說明。 

‧ 已加強說明，詳 P4-1。 

8. 相關民意調查之對象選定原則及調查數量
代表性亦請加強說明。 

‧ 已加強說明，詳 P4-1、P4-5 及 P4-18。 

(二)地質調查成果報告部分 
1. 報告格式請依本所相關規定調整。 

 
‧ 此部分地質鑽探成果將分別摘錄重要成果

納入報告書第貳章內，其餘原始資料則置入
附錄四。 

 
2. 請補充摘要、結論與建議等章內容。 ‧ 摘要、結論與建議等將分別納入報告書內統

一敘述。 
3. 第壹章概述之章名請修正為前言，並區分
為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範圍、工作構想及流程、歷年鑽探成
果等節。 

‧ 工程概述及內容於報告書內統一敘述，歷年
鑽探成果詳 P1-10。 

4. 請加強說明補充地質鑽探的必要性及與前
期地質探查間之關聯性。 

‧ 此部分併入報告書內統一敘述，詳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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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委託
技術服務計畫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4/8)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5. P.3-1 針對本計畫共施鑽 6 孔之佈孔原則建
議補充說明。 

‧ 此部分併入報告書內統一敘述。 

6. 請就本次鑽探用儀器設備請補充說明。 ‧ 此部分併入報告書內統一敘述，詳報告書
P2-13。 

7. 附錄四、鑽孔柱狀圖之格式建議依本所及
中央地質調查所擬定之格式調整。 

‧ 鑽孔柱狀圖已依據 貴所核定之相關文件格
式製作。 

(三)測量成果報告部分： 
1. 報告格式請依本所相關規定調整。 

 
‧ 地形測量成果將分別摘錄重要成果納入報

告書第叁章內，其餘原始資料則置入報告書
內附錄五。 

 
2. 請補充摘要、結論與建議等章內容。 ‧ 摘要、結論與建議等將分別併入報告書內統

一敘述。 
3. 第壹章概述之章名請修正為前言，並區分為計
畫緣起、計畫目標、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範
圍、工作構想及流程、歷年測量成果等節。

‧ 工程概述及內容於報告書內統一敘述，詳
P3-1；歷年測量成果詳 P1-8。 

4. 請加強說明補充測量的必要性及與前期測
量間之關聯性。 

‧ 此部分併入報告書內統一敘述，詳 P3-1。 

5. 原第參章使用儀器設備請修正為使用儀器
設備說明，並建議移為第貳章，並增加 QA 
& QC 的內容。 

‧ 使用儀器設備說明已併入，詳 P3-2。 

6. 原第貳章測量經過請改為第參章。 ‧此部分併入報告書內統一敘述，詳 P3-1。 
7. P.2-17 言及相關 1/1,000 數值地形圖詳附圖
一，請補附；另附圖二地籍套繪成果圖及
附圖三定線套繪成果圖亦請補附。 

‧重要成果已併入報告書內，詳 P3-13、3-16；
地籍及定線套繪成果另以附冊提供。 

五、本所 林委員峰瑋  
1. 岩石力學試驗所選用之樣本岩性都屬灰色
砂岩，未能涵蓋本計畫工址出露之其它岩
性，從規劃階段基本力學參數之蒐集分析
而言，過於集中於一個特定岩性，不利於
綜合評估。 

‧ 依地質鑽探結果顯示此區均屬灰色砂岩，地
表地質調查時於隧道出入口有部分頁岩出
露，將建議於下階段進行評估。 

2. 本計畫報告僅呈現 1 個月 (99/08/18 ～
99/09/16)的地下水位記錄，甚為可惜！既已
設置地下水位觀測井，即應善加利用，建議
應長期持續觀測，以獲取重要之基本資料。

‧ 已補充相關觀測記錄至 11 月 20 日，並將觀
測成果於 P2-24 說明，另後續則建議由主辦
單位持續進行觀測。 

3. P.1-15 最後一行文敘不完整，應於『繪製』
二字之後加上中央地質調查所所繪製之標
的名稱。 

‧ 此部分為前期調查成果，因本報告章節調
整，予以移除。 

4. 第貳章之二、地表地質調查(二)工程地質，
建議應有較為具體的數據，不宜僅以概略
性的文敘『…，初步研判應無承載方面之
疑慮。』即交待過去。 

‧ 針對承載力部分，已另於地質綜合評估內說
明，詳 P2-34。 

5. 第貳章之四、岩石力學試驗 1.現場透水試
驗第二段文敘『本試驗所得之滲透係
數…，孔內透水試驗數據常需依經驗研
判，方可得到合理之滲透係數。』顯見本
計畫所施作之透水試驗程序有待檢示。 

‧ 現場透水試驗程序係依據參考 Hvorslev
(1951)方法計算，所得滲透係數應為合理，
已將該段文字刪除，詳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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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6.本 計 畫 所 施 作 之 透 水 試 驗 是 參 考

Hvorslev(1951)方法辦理，理應遵照本所的
地質鑽探透水試驗之規範施作。

‧因招標文件中並未規定，故本公司於地質調
查細部執行計畫書提出透水試驗之方法及
步驟流程，並經核定據以執行。

7.P.2-25 圖 2-6 缺 BH-99-03 的資料。 ‧該部分將與後續觀測至 11 月 20 日之水位觀
測結果合併修正，詳 P2-28。

8.第貳章之七、工程地質綜合評估乙節內容過
於簡略，建議應將力學參數納入並彙整前階
段已取得之地質探查資料，提出本階段的工
程地質綜合評估。

‧已予補充，詳 P2-34。

9.地質鑽探成果報告中，P.3-16 透水係數計算
公式誤植，請校核更正；另所附之岩心照片
應包含覆蓋層的部分，請補充之。

‧ 該公式係參考 Hvorslev(1951)方法計算經檢
視後與 P.3-16 之公式一致，應無誤植。

‧地質鑽探工作因覆蓋層為卵礫石層，施工機
具使用鑽堡進行，故無法於覆蓋層取樣，爰
僅進行岩心取樣。

六、南投農田水利會高股長忠儀、張股長國鎮
1.感謝主辦單位於今(99)年 8 月 30 日訪談本
會會長，徵詢本會意見。本會於人工湖下游
仍有諸多取水口引灌，請保留下游各取水口
應有之水權量並考慮河川滲漏量及基流
量，酌予增加水量。另外建議下游諸圳以共
同引水方式可避免人工湖蓄水後，下游諸圳
因水位影響需重新佈設和調整其渠首設施。

‧人工湖下游各取水口之水權量保留或下游
諸圳採用以共同引水方式取水，將建議工程
可行性規劃單位納入參考。

2.民意調查中一般民眾對未來人工湖營運回
饋項目中『發展休閒觀光產業』增加就業機
會有所期待，但導入太多商業行為，是否影
響水質之虞為管理機關所接受？建議於日
後說明會說明清楚，避免日後實際運轉與民
眾期待有落差。

‧感謝委員意見，將建議由主辦單位於地方說
明會時加強說明。

3.P.4-21 圖 4-21，統計圖中文字有誤，請修正。‧此部分係誤植，予以修正，詳 P4-21。
七、草屯鎮公所 黃技士久紋
1.鳥嘴潭攔河堰上游之土城里及平林里（下平
林地區），必因堵水而遭淹沒，請務必審慎
研議相關治理措施，以免鄰近之農民遭受無
妄之水患。

‧感謝指導，將建議工程規劃單位參考辦理。

2.本計畫工程之蓄水應優先供應本鎮之民生
及灌溉用水。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3.本計畫工程之用地及地上物之查估補償應
優渥辦理。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4.本計畫工程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經徵收
後，其農保保障相關事宜應予維護；故請貴
署儘速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明確表示
本工程用地之現有土地所有權人仍保有其
農保保障相關事宜。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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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5. 本計畫工程施工中應優先提供工作機會予
被徵收人及當地居民。 

‧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6. 本計畫工程因施工必造成農耕、交通不
便，空氣及生活品質也必降低，應予回饋
地方。 

‧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7. 本計畫如或因各因素而無法施作，因本鎮
之民生及灌溉用水亟其缺乏，故仍請水利
署縮小規模施設足供解決本鎮之水荒之蓄
水設施。 

‧ 由計畫主辦單位參考辦理。 

八、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李工程員俊延  
1. 內文中圖 4-18、4-19、4-20 與其表格之數
據不同，請再進一步確認。 

‧ 已修正，詳圖 4-18、4-19 及 4-20 所示。 

2. 圖 4-21 之圖說為一般民眾是否知道目前自
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而圖表之內容似與
圖說不符，請確認。 

‧ 已修正，詳圖 4-21 所示。 

3. 圖 4-28 之男女比例與表中之收據不符？ ‧ 已修正，詳圖 4-28 所示。 
4. 圖 4-31 農民比例為 48%，表為 49%，請確
認之。 

‧ 已修正，詳圖 4-31 所示。 

九、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林副研究員端正  
1. 補充地質調查成果，按期末簡報資料結論
第 1 點略以：「…，初步研判應無承載方面
之疑慮」。惟由專題成果報告 P.2-28 表 2-13
岩力試驗總表之岩心敘述顯示『岩質脆
弱』，請顧問公司工作團隊再檢視研酌，建
請指出調查成果須注意事項或對策，俾供
工程可行性規劃之參考。 

‧ 已於報告內結論與建議內提出建議事項，提
供工程可行性規劃單位後續設計參考。 

2. 現階段辦理之地質鑽探孔供地下水位觀
測，惟報告 P.2-32 敘述中未明確列出觀測
期間為何？（因地下水位於豐枯期是有其
差異性），建請補正俾利判讀。 

‧ 補充敘明地下水位觀測時間，詳 P2-24。 

3. 本次辦理補充地形測量所引用基點是否與
前期（人工湖區）地形測量之基樁連測？
有否檢測其系統一致性？請說明。另專題
報告無地籍座標轉換及套繪定線測量成
果，請補正。亦無地形測量成果圖且建議
地形圖圖面應繪製比例尺以利研判（非僅
以比例尺千分之一敘述而已）。 

‧ 平面及水準控制點經檢測符合規範要求
後，再引測至基地內埋設控制基樁並與前期
成果埋設基樁點 NO.23、NO.25 進行連測，
檢測結果符合規範規定。 

‧ 地形測量成果圖、地籍座標轉換及套繪定線
測量成果圖均繪有比例尺並以圖冊提送。 

4. 民意調查成果，僅 13%贊成而有 61%係『有
條件贊成』。此『有條件贊成』佔受訪者一
半以上，值得本計畫宜再深入探討適宜的
相關因應策略（並非無限上綱提高土地補
償費來因應），建請工作團隊再研酌。 

‧ 依民意調查結果，土地補償費用確為影響計
畫推動之主要癥結，惟土地補償費均有相關
規定依循辦理，其適宜之相關因應策略仍須
加強與當地地主溝通協商。 

十、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黃工程員兆章  
1. 報告文內對於本計畫與工程計畫之敘說立
場似未明確，建請加強釐清。 

‧ 已加強補充說明，詳第壹章。 

2. 計畫緣起與目標未將本計畫辦理用意確實
表達，且內容多處重覆，請加強補充說明。

‧ 已加強補充說明，詳第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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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3.查南投縣政府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在計畫工
作範圍內進行河道疏浚作業，惟報告內並未
提出說明，對於地形測量成果之影響是否予
以補充說明？

‧已予以補充說明，詳 P3-9 頁。

4.圖 1-3 工作執行流程圖部分流程未合邏輯，
建請檢討修正。

‧已予修正，詳 P1-5 頁。

5.有關地表地質調查部分，現勘資料及文敘內
容略嫌不足、文內圖示不清楚或不完整，建
請補充說明。

‧將針對此章節進行資料補充說明，詳 P2-8
頁。

6.有關地下水觀測井之水位觀測記錄僅至 9
月 16 日止，後續是否仍繼續觀測？請補充
說明。另請補充觀測水井位置圖、地下水水
位等高線圖等。

‧已補充相關觀測記錄至 11 月 20 日，並將觀
測成果於 P2-24 說明。

‧ 觀測水井位置即鑽孔位置，詳 P2-2。另由於
水位觀測井數量僅 6 孔且位置較為分散，無
法繪出有關連意義的等高線圖。

7.有關地形測量成果圖，文內僅敘明列於附冊
（非附錄），應將重要成果顯示於報告內較
妥適。

‧已加強補充說明，如 3-17。

8.部分圖示比例過小不易判讀，建議改以 A3
紙張輸出較妥適。

‧已改以 A3 呈現，詳 P2-29、P3-12。

9.內容格式及文字誤繕部分，建請依本所規定
辦理。

‧已依 貴所報告格式修訂。

10. 地質鑽探成果及地形測量成果詳細過程
資料，本所同意以報告附冊形式，並非以驗
收資料呈現，請檢討改正。

‧予以統一修正，如第叁章、第肆章，又地籍
套繪及定線測量另以附冊呈現。

11. 民意調查部分，請補充說明各類受訪者訪
查過程，並加附過程照片。

‧已予補充，詳附錄七民意調查與地方溝通記
實。

12. 建議將地質調查及地形測量主要成果納
入本報告中，其他相關原始資料以附錄或附
冊呈現。

‧已將重要成果摘要納入第叁章、第肆章及附
錄四、五。

十一、結論
1.本計畫重點為地質、測量及民意調查等 3
部分之補充調查工作，餘主計畫之相關工程
文敘及數據，請逕依另案辦理之成果予以更
新，務必妥為細心檢核據以納入本報告內。

‧已依指示納入各章節內。

2.本次補充調查工作之各項作業（如鑽探及試
驗、測量、民意調查）之必要性及理由，應
請加強著墨。並請將各該項工作目前為止已
辦工作彙表呈現。

‧已將補充調查工作之必要性及理由加強說
明於報告各章節內。

3.目前民意調查部分，請針對各調查對象（地
方意見領袖、土地所有權人、一般人士）之
問卷設計內容、總數、可信賴度等加強說
明。另歷次相關說明會之現場紀錄及活動紀
實，亦請增補於附錄內。

‧以予補充說明，詳如 4-33。

‧已予補充，詳附錄六地方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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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4.地下水觀測井業已設置，且亦有幾場地下水
位觀測值，應請將後續觀測及維護納入建
議，另歷次會議意見及本計畫衍生事項等，
亦均請考量評估後納入。

‧相關意見將納入建議事項。

5.本報告應將 3 項主要工作之重要成果精簡
納入，並重新彙總報告，餘相關工作之原始
資料除依 3 本成果報告格式呈現外，並於結
案時納入成果資料光碟以供日後研析參卓。

‧已將本計畫調查工作之重要成果彙整納入
總報告各章節內。

6.本期末簡報及初稿原則認可，惟委員及與會
代表意見納入報告參酌修訂，修訂本請於
11 月 30 日前提送本所辦理後續事宜。

‧已於 11 月 30 日提送修訂本。



附錄二

民意調查問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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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

－意見領袖訪談內容

在中部區域內，彰雲投地區自來水之供應以抽用地下水為主，常

有水質不佳之疑慮。目前政府積極開發濁水溪水源，雲林地區及南投

部份地區（南投市）飲用水品質都已將獲得改善。惟烏溪流經之彰化

地區及南投草屯地區，尚無具體的公共給水改善計畫。因此，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現正辦理「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擬加強開發利用烏溪水源，主要目的為：

1. 提供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之公共給水需求。

2. 替代現行抽用地下水，使能涵養地下水源，以達國土保育目標。

3. 人工湖附帶之景觀效益，可與地方產業結合發展觀光。

為瞭解當地意見領袖對工程推動之看法與意向，擬以訪談方式調

查，以提供計畫規劃評估之參考，其訪談內容如下：

一、對當地飲用水水質水量之看法

（一）受訪者對飲用水水質滿不滿意？

（二）受訪者認為地方飲用水水源是否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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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計畫推動支持與否之看法

（一）如果政府要推動這個計畫，受訪者個人會不會支持？

（二）地方有沒有談論有關人工湖計畫？一般反應如何？

（三）請受訪者評估地方會不會支持這個計畫？

三、對土地徵收補償之看法

（一）人工湖範圍內之農地是否為地方主要的農業生產區？

（二）請受訪者評估，土地徵收用什麼方式比較容易得到支持？

（三）請受訪者評估，地主權益該如何保障比較容易得到支持？

四、對當地環境營造與社會人文之看法

（一）除草鞋墩、北投新圳等人文特色外，本地區是否具有其他人文

及環境特色、地方典故？

（二）北投新圳對於本地區之農業發展相當重要，其歷史意義為何？

在整體環境營造上有何期許與建議？

五、其他

受訪者對計畫推動其他看法或建議。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問卷調查－土地所有權人

編號：
各位鄉親大家好：

在中部區域內，彰雲投地區自來水之供應以抽用

地下水為主，常有水質不佳之疑慮。目前政府積極開

發濁水溪水源，雲林地區及南投部份地區（南投市）

飲用水品質都將獲得改善。惟烏溪流經之彰化地區

及南投草屯地區，尚無具體的公共給水改善計畫。因

此，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現正辦理「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擬加強開發利用烏溪水源，

主要目的為：

1. 提供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之公共給水需求。

2. 替代現行抽用地下水，使能涵養地下水源，以達國土保育目標。

3. 人工湖附帶之景觀效益，可與地方產業結合發展觀光。

為提供計畫規劃評估之參考，以問卷方式瞭解民眾對工程推動之相關看法與意向。
您的基本資料僅作為問卷統計所需，以匿名不外洩方式調查。在此感謝您提供寶貴意
見，敬祝闔家平安。

鳥嘴潭人工湖鳥嘴潭人工湖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敬上

 規劃於烏溪橋上

游 5km 設置攔

河堰引水至人

工湖蓄存。

 主要工程內容為

攔河堰、沉砂

池、引水路及人

工蓄水湖區。
人工湖預定地
附圖：
附 2-3

鳥嘴潭人工湖位置及意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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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內容

1. 未接受本調查之前，您知道政府計畫在鳥嘴潭建人工湖嗎？

知道，由何處得知：

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

傳播媒體

親朋好友

其他，請說明

不知道(承 2 題)

1.1 請問您有沒有與地方人士、朋友或親人討論過人工湖的話題？

有，請問您最常討論是什麼話題

沒有

2. 請問您是否認同人工湖週邊環境營造可提升本地區整體生活環境品質？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不清楚

3. 如果開放人工湖觀光遊憩，您認為會不會影響飲用水水質？

會 不會 無意見 不清楚

4. 請問您是否認同人工湖觀光人潮，有助於本地區產業或事業的發展？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不清楚

5. 請問您是否認同人工湖導入觀光事業後，遊憩的人潮會影響本地區日常生活？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不清楚

6. 請問您是否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工作機會？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不清楚

7.請問您贊不贊成本規劃方案？

贊成，其原因：

增加就業機會

改善用水水質水量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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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贊成，其條件為：

以地易地(以公有地為原則)

徵收範圍地價調高

輔導購地

保留農保權益(或身份)

輔導第二專長

創業低利貸款

其他，請說明

不贊成，其原因：

影響生計

破壞生態環境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增加環境污染

其他，請說明

不知道，無意見

二、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居住地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2. 居住時間：約 年

3.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  女

4. 請問您的年齡是： 20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及以上

5.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小或以下  國中(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6. 您是否具農保身份：是 否

7. 請問您主要的工作性質是：

 軍人  自營商  公教人員  漁民  農民

 學生  家庭主婦  公司雇員  無業  其他

受訪日期： 訪問員：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問卷調查－一般民眾

編號：
各位鄉親大家好：

在中部區域內，彰雲投地區自來水之供應以抽用

地下水為主，常有水質不佳之疑慮。目前政府積極開

發濁水溪水源，雲林地區及南投部份地區（南投市）

飲用水品質都將獲得改善。惟烏溪流經之彰化地區

及南投草屯地區，尚無具體的公共給水改善計畫。因

此，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現正辦理「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擬加強開發利用烏溪水源，

主要目的為：

1. 提供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之公共給水需求。

2. 替代現行抽用地下水，使能涵養地下水源，以達國土保育目標。

3. 人工湖附帶之景觀效益，可與地方產業結合發展觀光。

為提供計畫規劃評估之參考，以問卷方式瞭解民眾對工程推動之相關看法與意向。
您的基本資料僅作為問卷統計所需，以匿名不外洩方式調查。在此感謝您提供寶貴意
見，敬祝闔家平安。

鳥嘴潭人工湖鳥嘴潭人工湖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敬上

 規劃於烏溪橋上

游 5km 設置攔

河堰引水至人

工湖蓄存。

 主要工程內容為

攔河堰、沉砂

池、引水路及人

工蓄水湖區。
人工湖預定地
附圖：
附 2-6

鳥嘴潭人工湖位置及意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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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內容

1. 未接受本調查之前，您知道政府計畫在鳥嘴潭建人工湖嗎？

知道，由何處得知：

縣政府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

傳播媒體

親朋好友

其他，請說明

不知道(承 2 題)

1.1 請問您有沒有與地方人士、朋友或親人討論過人工湖的話題？

有，請問您最常討論是什麼話題

沒有

2. 您知道目前飲用的自來水來自地下水？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不清楚

3 請問您是否認同人工湖地表水可改善飲用水水質水量？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不清楚

4. 施工期間對周遭環境資源及當地生生態有一定程度影響，請問您對規劃及施工單位之環保工作

最期望做好那個事項？

做好空氣污染維護

做好噪音振動污染管制

做好交通流量疏導

做好水質污染防治

廢棄物清理

做好生態環境監測及管理

其他，請說明

5. 若興建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特規劃回饋當地補助措施，請問您會選擇那種方式？

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補助地方建設

提供行政資源(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社區教育等)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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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贊不贊成本規劃方案？

贊成，其原因：

增加就業機會

改善用水質水量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其他，請說明

有條件贊成，其條件為：

妥善規劃居民生計

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做好居民生命財產防護工作

其他，請說明

不贊成，其原因：

影響居民生計

破壞生態環境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增加環境污染

其他，請說明

不知道，無意見

二、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居住地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2. 居住時間：約 年

3.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  女

4. 請問您的年齡是：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5.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小或以下  國中(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6. 請問您主要的工作性質是：

 軍人  自營商  公教人員  漁民  農民

 學生  家庭主婦  公司雇員  無業  其他

受訪日期： 訪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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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4-69

地質鑽探施工過程照片 

 

BH99-01施工中照片 BH99-01施工後照片 

BH99-02施工中照片 BH99-02施工後照片 

  

BH99-03施工中照片 BH99-03施工中照片 

  

BH99-04施工中照片 BH99-04施工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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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探施工過程照片 

 

BH99-05施工中照片 BH99-05施工中照片 

 

BH99-06施工中照片 BH99-06施工中照片 

 

BH99-03水位觀測井照片 BH99-04水位觀測井照片 

  

BH99-05水位觀測井照片 BH99-06水位觀測井照片 



 

 附 4-71

地質鑽探施工過程照片 

  

BH99-01現場透水照片 BH99-02現場透水照片 

  

BH99-04現場透水照片 BH99-02標準貫入試驗照片 

  

BH99-03標準貫入試驗照片 BH99-04標準貫入試驗照片 

  

BH99-05標準貫入試驗照片 BH99-06標準貫入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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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民意調查與地方溝通紀實 



 
附 7-1 

草屯鎮北勢里里民大會「因應鳥嘴潭人工湖事前

地方籌備研討會」地方意見紀實 

壹、 時間：民國 99年 9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分 

貳、 地點：北勢里永安宮文教大樓 

參、 主持人：草屯鎮周鎮長信利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土地所有權人、北勢里及御史里居

民、南投縣政府、草屯鎮公所、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伍、 與會單位代表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立法委員 蔡煌瑯 

(一) 農地徵收是否與糧食政策衝突？有無徵詢農委會意

見？ 

(二) 懷疑人工湖供水給國光石化、八輕？ 

(三) 工程尚未完成規劃即送環評，違反行政程序？ 

(四) 選擇鳥嘴潭興建人工湖的原因及必要性為何？（應儘量

減少農地徵收）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土地徵收及地上物

（含公有地）補償應從優。 

(五) 工程規劃及辦理徵收過程應公開透明。 

(六) 如有必要興建，應多考量居民生計（如提供工作機會）

並且開放觀光。 

二、 立法委員 馬文君辦公室主任黃世榮 

(一) 農保身份、公告地價、環境保護等應妥善處理。 

三、 台灣省諮議會諮議員（前水利會會長） 洪國浩 

(一) 計畫供應彰化地區工業及民生用水每日 60 萬頓是否可

行？是否影響枯水期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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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回饋地方（如回饋金）？ 

(三) 徵收地價調高、農保權益保障、人工湖開放觀光遊憩以

帶動地方產業。 

四、 南投縣議員 張經魁 

(一) 農民農保權益及生計應予保障。 

(二) 建議沉砂池加大並提供部分作為遊憩區。 

(三) 配合馬總統「小地主大佃農」政見，人工湖興建可採

BOT等民間合作方式開發，以照顧居民生計。 

(四) 提高徵收地價。 

五、 南投縣議員 廖梓佑 

(一) 是否確定徵收農地？農民農保權益如何保障？工程對

環境的影響為何？ 

(二) 是否將休閒遊憩區之概念納入規劃？請於下次說明會

說明。 

(三) 對地方的回饋為何？ 

六、 南投縣議員 林議員 

(一) 本工程計畫的規劃目的應交待清楚。 

(二) 開發興建應顧及地方權益。 

七、 前草屯鎮長  

地方的疑慮應有所交待。 

地價調整有其程序，且需配合地方發展，建議延長工程計畫

期程以調高地價。 

八、 草屯鎮民代表  

(一) 農保權益之保障及徵收補償金額應順意民意。 

(二) 攔河堰設置後上游是否有淹水危險？ 

(三) 應撥付回饋金給地方。 

九、 草屯鎮民代表 陳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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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過程應透明化，歷次說明會應將會議紀錄送給地方

參考。 

(二) 保障地方生計，開發期間工作機會應優先提供給在地

人。 

(三) 工程規劃遊憩、生態、生活功能，並將地方意見納入。 

十、 草屯鎮民代表 洪俊彥 

(一) 人工湖供水目的應明確說明，且不可欺瞞移作他用。 

(二) 徵收補償應參照地方意見。 

十一、民眾 

(一) 徵收地價或回饋金應參照地方意見。 

十二、民眾 吳國良 

(一) 地上物補償項目金額為何？ 

十三、民眾 

(一) 農地地主擁有建造農舍之權益應予考量。 

(二) 施工期程應主動告知地方。 

十四、民眾 

(一) 建議設置遊憩（樂）設施，以維持地方生計及帶動地方

發展。 

十五、御史里長  

(一) 下次開會前水規所應先報告前次會議意見處理情形。 

(二) 計畫供水目的應詳細清楚說明。 

(三) 設置攔河堰可能造成地下水位上升，是否評估對上游農

作之影響？ 

(四) 請說明農保問題與農委會洽談結果。 

十六、立法委員 馬文君 

(一) 請確實保障農民農保權益，如以地易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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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告地價的調整請縣政府積極來配合。 

(三) 取之於地方應回饋給地方（如將觀光休閒、生態環保等

概念納入工程規劃設計）。 

(四) 下次說明會請說明各項意見處理情形。 

(五) 請計畫主辦單位多多考量地方需求。 

十七、草屯鎮長 周信利 

(一) 地方說明會時請水利署帶隊長官層級提高。 

(二) 建議以專案方式來調整徵收地價及地上物補償。 

(三) 請說明人工湖完工後對週邊土地使用之限制。 

(四) 計畫設計引水量應詳細調查，以免造成用水枯竭。 

(五) 地方反映意見請規劃單位確實納入。 

十八、北勢里長 林武順 

(一) 部分堤防興建以往地方曾出錢出力，此次徵收補償請務

必納入考量。 

(二) 本里將成立自救會。 

陸、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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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99年 9月 28日里民大會現場照片 

  

民眾入場簽到 里長發言 

  

民眾聆聽說明 民眾聆聽說明 

  

民眾聆聽說明 水規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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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現場照片 

  

現場問卷調查 現場問卷調查 

  

現場問卷調查 現場問卷調查 

  

現場問卷調查 民眾現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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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地方溝通說明會紀實   

99年 10月 26日 

本所於 99年 10月 26日上午 10點應當地里長（北勢里、

御史里等)邀請，赴北勢里里長家針對「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

畫」目前進度及規劃情形進行說明，過程中與會人員提供相

關看法及建議，可供本計畫後續參考，說明如下： 

1、目前計畫是否定案？希望該工程能快點確定要做或不要

做，否則當地居民心中充滿不安，無法入睡。 

2、溪底雖然地價低，但是屬於良田，有著不可替代性，且

近年附近地價一直在漲，這些因素如何補償農民損失，

頇多考量。 

3、土地所有權人關注的地價調高目前卡在水利署及縣政府

地政單位之間，左右為難，水利署一直說要徵收，而調

高地價之主管單位卻不理我們，這方面希望水利署這邊

能邀請有決策性人物協調，這樣計畫才會可行。 

4、未來如果徵收確定了，在周邊設施及邊坡保護頇一致化

及綠美化。 

5、有關農保問題，如果農保年金 1 年約 7.2 萬之補助，是

否可以討論補助幾年的方式協調，也許是個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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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99年 10月 26日地方溝通現場照片 

  
進度報告說明 民眾發問 

  

民眾發問 民眾發問 

  

現場答覆 民眾發問 

  
共同討論 民眾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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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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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檢定 
P 值定義為以現有的樣本資料而言，能拒絕虛無假說 H0的最小顯

著水準。顯著水準是做檢定時我們能容許的型一錯誤機率上限。 

一、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 
(一) 虛無假設：與研究目的推論相反方向所陳述的假設，其敘述變

項間「沒有差異」、「沒有影響」、「沒有關係」，未知母數

最先假設而欲予以否定。用 H0表示。由學者 Fisher 提出。 

(二) 對立假設：陳述未知母群體性質，通常研究目的會以對立假設

(H1)表示，用以否定虛無假設之其他數值，欲支持成立對立假

設擬不經直接驗證，只要推翻虛無假設自然支持對立假設。用

H1表示。 

(三) 統計學者 Fisher 提倡設一個與對立假設完全相反的假設，故意

否定其真實性，即為「虛無假設」。如實驗者提出證據推翻

H0，則 H1成立可能性較大。 

二、假設考驗型式 
(一) 雙尾考驗 

 H0：θ＝θ0 

 H1：θ≠θ0 

 其中ߠଵ∗與ߠଶ∗稱為臨界點或行動限 

 斜線部份稱拒絕區面積等於α，又稱危險區或臨界區。 

 適用「異於」、「是否不同」、「有無差異存在」、「是否有

所關聯」 

(二) 右尾檢定 

 H0：θ≦θ0 

 H1：θ＞θ0 

(三) 左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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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θ≧θ0 

 H1：θ＜θ0 

 單尾考驗皆指單一方向問題，適用

「大於」、「小於」、「高於」、「優

於」、「短於」…等問題。 

三、第一類型誤差與第二類型誤差(型 I 錯誤與型 II 錯誤) 
(一) 型 I 錯誤或第一類錯誤 

當虛無假設 H0為真，但依據統計考驗卻拒絕 H0，認為 H1

是對的，稱為型 I 錯誤。其中係指犯型 I 錯誤之機率大小，此

α風險在考驗中又稱顯著水準風險。 

α＝p[Re H0 | H0]＝p[拒絕 H0 | H0為真] 

(二) 型 II 錯誤或第二類型錯誤 

當虛無假設 H0為假，卻因統計考驗結果接受了 H0，認為

H0是對的，稱型 II 錯誤機率大小。其中β風險是指犯型 II 錯

誤機率大小。 

β＝p[Ac H0 | H1]＝p[接受 H0 | H0為假] 

母體 H0為真 H0為假 

拒絕H0 α 1-β 

接受H0 1-α β 

四、顯著水準 
α稱為顯著水準，在統計中，習慣上採用α＝0.05 或α＝0.01

作為假設檢定的顯著水準，α值大小主要視犯型 I 錯誤造成損失

與後果，及研究者經驗態度過去文獻而決定，在某些情況下α亦

可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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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 值 
檢定統計量 T(X)=|(X_bar)-θ0| / (SE)=|Z|，Z～N(0,1) 

θ0：虛無假設的邊界點 

P 值＝P[|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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